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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养老机构综合保险项目

北京市民政局

随着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相应入住养老机构的老人数量持续增长。选择机

构养老的大多是高龄、失能、失智老人，属于高风险群体，潜在的责任风险时刻

威胁着养老机构的运营，一旦住养老人发生意外事故，会对养老机构带来严重打

击，制约着养老机构的可持续发展。推进养老机构责任保险工作，是构建养老服

务业风险分担机制的重要内容，是提升养老机构责任意识和风险意识，强化养老

机构内部管理，降低运营风险，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是加强服务环

境建设，做好养老机构责任事故善后处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大局的重要保障。

为提升北京市养老机构意外责任风险应对能力和善后处置能力，服务质量和

管理水平，推动养老服务产业持续、健康发展，２０１２年，市民政局、财政局联
合印发 《关于推行养老服务机构综合责任保险的意见》 （京民福发 〔２０１２〕３４７
号），以北京市民政局作为购买主体，为全市养老机构自愿投保的运行床位购买

养老机构综合责任保险，赔偿机构因过失给入住老人带来的人身伤害及医疗费用

损失。项目运行以来，有效地保护了老年人利益，大大减少了养老机构因服务风

险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和住养纠纷，在强化风险防范、培养保险意识、参与社会治

理等多方面取得了良好绩效。

一、项目实施过程

（一）委托专业保险经纪人

为了降低风险管理成本，获得全面、专业的风险管理服务，市民政局聘请

了专业保险经纪公司，作为北京市开展养老机构综合责任保险项目的风险管理

顾问及保险经纪人，对全市养老机构风险情况进行调查并论证完善保险方案，

协助招标承保，以及在实施过程中成立专项服务团队负责日常培训、查勘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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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疑难及重大案件处理、风险分析、建立数据库、分析案例、慰问机构等具

体服务工作。

（二）预算管理

为切实减轻养老机构负担，培养养老机构保险意识，引导和鼓励养老机构参

与综合责任保险，市财政对保险缴费按照８０％给予补贴，养老机构负担保费的
２０％，并根据全市养老服务机构保险制度执行情况，及时研究调整财政缴费补贴
比例。养老机构综合责任保险首年保费，按照民政部门审核的养老服务机构床位

投保数量乘以通过政府招标确定的单床年度缴费标准确定。投保的第一年度，以

截至２０１２年６月３０日，市民政局审核的全市养老机构床位投保数量作为基数进
行统一招标。市民政局每年审核全市养老服务机构床位投保数量，并做好年度市

财政补贴资金的预算申报工作，纳入每年市民政局部门预算优先保障，同时对项

目的投入产出绩效进行考核和评估。

（三）公开招标保险公司

２０１２年９月，市民政局委托对北京市养老机构综合责任保险项目进行国内公

开招标，１０月１９日定标，最终确定三家保险公司入围，分别是：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由这三家保险公司组成共保体进

行联合承保，其中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作为主承保公司，

签订保险协议和共保协议。

（四）下发通知组织投保

根据市京民福发 〔２０１２〕３４７号文件，市民政局印发 《关于推行养老服务机

构综合责任保险有关事项的通知》（京民福发 〔２０１２〕４２４号）两个文件，推行
北京市养老机构综合责任保险项目。

（五）定期监管、评估效果

市民政局统一要求，由委托的保险经纪公司定期对保险方案、保险理赔服务

进行评估，形成长效评估与退出机制。每个季度上报项目简报，每个保险年度末

提交上一年度工作报告，具体汇报上一保险年度承保、理赔情况等风险管理服务

工作，并对下一年度项目开展提出具体建议。根据理赔情况，建立信息数据库，

阶段性分析责任事故原因，并提出具体风险防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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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基本保障情况

养老机构综合责任保险是指养老机构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因机构及其工作

人员的过失或疏忽导致住养老人人身伤害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约定履行经

济赔偿义务。赔偿范围包括死亡、伤残、医疗费用、护理费用、法律费用、第三

者责任等。

（一）保险对象

所有在北京市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养老服务机构，都可以投保养老服务机构

综合责任保险，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为养老服务机构。

（二）保险费用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度保费为１６０元／床／年；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保费为１９８元／床／年。
根据以往赔付情况，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再次组织公开招标时，完善了保险方案，应实
际需要，增加了身故和医疗责任的赔偿限额，故保费相应增长。

（三）基本承保情况

１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度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５日～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４日，全市共有３４２家养老机构参与投保

（见图１），投保床位数达到３４０４３张 （见图２），机构投保率为８９３％。

２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度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５日～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４日，全市共有３５９家养老机构参与投

保，机构投保率为９２５％，较上一保险年度提高３２个百分点，投保床位总数
３４５９６张。

图１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度投保机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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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度投保床位数

３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度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５日～２０１６年３月１４日，共计１６个月，全市共有３９９家养老

机构参与投保，机构投保率为９４３％，较上一保险年度提高１８个百分点，投保
床位总数达到３６８６３张。

４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度
２０１６年３月１５日～２０１７年３月１４日，全市共有４２０家养老机构参与投保，机

构投保率为９５７％，较上一保险年度提高１４个百分点，投保床位总数４０２２１张。
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过去四年北京市养老机构责任保险无论从投保机构数

和投保床位数来看均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连续四年机构投保率也在稳步增

长，养老机构综合责任保险项目得到越来越多机构的认可和支持，已逐渐步入了

良性循环。

三、项目成效和亮点

养老服务是当前民生领域的重要工作，北京市养老机构综合责任保险，不同

于普通的商业保险，具有政策性和准公益性特点，解决了养老行业主管部门和机

构的后顾之忧，提高了机构抗御风险能力，化解了机构和老人家属之间的矛盾，

减轻了行业主管部门的调解或信访压力，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四年来，参保机

构和投保床位越来越多，综合反响越来越好。

（一）事前防范降低了风险发生率

委托的保险经纪公司经常性地深入机构进行培训和检查，就养老机构存在风

险隐患和风险点提出相应的整改意见，并向养老机构捐助一些必要的设备，全面

降低了养老机构的风险发生率，三年来北京市养老机构未发生一起群死群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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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养老机构抵御巨灾风险的能力明显增强，项目运行以来每年都有部分机构遇

到高赔额案件，通过保险得到有效补偿。

（二）养老机构和家属之间的矛盾有效化解

项目运行四年以来，全市有３００余家养老机构直接受益，成功调解了千余起

责任纠纷案件，累计赔款千万余元。例如，海淀区某机构的一位老人早上行走时

不慎摔倒，多处骨折需长期住院治疗，治疗费超出了家属承受能力，便要求机构

承担，双方产生很大矛盾。本着解决矛盾优先的原则，经保险经纪公司多次与保

险公司协商，保险公司同意提前赔付医药费，平复了家属情绪。

例如，密云镇某机构一位老人生活不能自理，护理员巡视发现老人腰痛，与

家属联系后送至医院，诊断为右股骨粗隆间骨折。家属不认可机构只赔偿医疗

费，将养老机构告上法庭，经法院调解，双方同意协商解决，包括医疗费、营养

费、护理费、律师费总计３５５００元，因医疗费用超限额，营养费、护理费不在保
险赔偿范围之内，保险公司需核减费用，最终由保险经纪公司向保险公司提出通

融赔付，纠纷得以有效解决。

（三）理赔数据库的建立与定期风险评估报告为政府提供了决策

依据

通过对大量赔案的统计分析，总结机构风险规律，找到事故频发点，有利于

机构有针对性地提升服务水平，为行业主管部门决策提供了更多依据。

（四）保险机制的引入特别是经纪人介入索赔服务避免了社会矛盾

激化，大大降低了政府化解社会矛盾的工作量

各区县普遍反映，开展综合责任保险以来，９５％的矛盾纠纷都可通过保险协

调解决，使得行业主管部门可以专心做好主业。朝阳区、房山区尤其明显，投保

前每年都有３～５起需由区民政部门出面协调处理的重大纠纷，耗费了大量精力，
投保后需协调的重大纠纷为０。

（五）北京养老机构综合责任保险的成功推行，为其他省份打开了

思路

自 “新国十条”正式颁布后，全国很多省份纷纷效仿北京市的推行模式，在

所在地区进行推广，北京市养老机构综合责任保险项目在险种创新、方案创新、

运行模式创新等方面均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养老产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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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四、问题与建议

养老机构综合责任保险已推行四年，保险作为风险管理的一种有效手段，为

北京市的养老服务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养老行业面临的风险是多角

度、多层次的，仅仅依靠保险还不足以防范行业面临的各类风险，需要进一步研

究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

对相应风险的管理既需要体系化的制度建设，又需要可实践落地的执行方

案。结合国内外相关发展经验，建议探索采用 “为老服务综合责任保险” ＋
“细化法律法规、建立规范化标准” ＋“强化行业协会职能、促进行业自律”的
“三位一体”的风险管理方案，及时进行风险查勘和实地调研，将新增的可保风

险及时纳入承保范围；对于只可识别、不可量化的人员风险、法律风险也应推行

相关管理规范以进行风险控制；另外加强行业自律，通过强化行业协会职能的方

式加强业内风险意识。通过建立立体的风险管理架构对相关风险进行充分的 “识

别、转移、防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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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市级城市道路清扫保洁服务项目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

该项目由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组织实施，２０１５年项目资金预算 （拦标价）

为２２１７３９２万元，中标合同金额２１６９７７０６５万元。为落实财政部 《关于进一步

推进政府购买服务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财综 〔２０１５〕１０１号），进一步推进北
京市政府购买服务改革试点，加大北京市政府购买服务力度，推动北京市建立高

效合理的公共服务体系，根据北京市财政局下发的 《北京市政府购买服务改革试

点工作实施方案》，将北京市市级城市道路清扫保洁服务采购项目定为市政市容

类政府购买服务试点项目，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将此项目列为２０１５年政府购

买服务项目，项目资金预算为２２１７３９２万元，采取公开招标方式确定服务商。
通过市级城市道路清扫保洁服务采购工作，达到厘清北京市城市道路的清扫保洁

事权，规范服务价格，建立符合市场规则的工作机制，强化监督检查考核，进一

步提高市级城市道路清扫保洁服务保障的能力和水平，同时为促进北京市１６区
县城市道路清扫保洁服务市场化，起到示范作用。

一、原有市属道路作业经费标准及管理模式

２０１４年，北京市市属道路清扫保洁作业主要由北京环境卫生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 （以下简称北京环卫集团）、北京公联洁达公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 “公联洁达公司”）和北京昊天昊城市环境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昊

天昊公司”）承担，采取直接委托和公开招标两种政府购买服务方式确定服务商。

北京环卫集团主要承担长安街、迎宾线、二三环主路、四环辅路等路段的全

工艺作业，同时，为达到中国政府奥运承诺的环境指标，还承担了部分重点地区

道路冲刷、喷雾压尘、道路洗地作业；公联洁达公司主要承担四环路主路道路清

扫保洁作业。上述北京环卫集团和公联洁达公司承担的道路清扫保洁作业由北京

市城市管理委员会采用直接委托方式购买服务。另外，北京市还有７条跨区域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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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路的清扫保洁作业，自２００９年起采用市场运作，以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作业
单位，作业单位是北京环卫集团、公联洁达公司、昊天昊公司。

北京环卫集团环卫作业单价为８５３元／平方米，此价格是北京市财政评审中
心根据２００６年作业成本，于２００７年评审确定的。考虑到近几年燃料、人工等环
卫作业成本增幅较大，每年通过一次性补助解决；７条跨区域快速路作业经费采
用市场公开招标方式确定，平均作业单价１３８２元／平方米。

二、原有管理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１）市属道路和区属道路存在事权交叉、支出责任不清的问题。

（２）作业标准提高及工作量增加造成作业成本上涨，与２００７年核定的作业
价格差距逐年加大。环卫集团道路清扫保洁作业经费不足部分还需要每年通过核

定一次性补助方式解决。

（３）２０１３年出台了 《北京市城市道路清扫保洁质量要求与作业规范》，提高

了道路清扫保洁作业标准，增加了道路清扫保洁作业频次，道路机械清扫保洁由

原来的一天一次保洁，增加到一天两次保洁，新的环卫定额需要推广应用。

（４）缺乏市场化竞争机制，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还需要进一步规范。

三、工作推进措施

在前期做好大量基础调研准备工作之后，２０１５年６月，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

会、北京市财政局联合起草了 《关于进一步推进城市道路清扫保洁服务市场化的

请示》（京政容发 〔２０１５〕３８号），经报请市政府同意，主要开展以下工作：

（一）理清市区两级政府道路清扫保洁作业事权

将二环、三环、四环主路和辅路、长安街 （含五一期间、十一期间天安门地

区环卫保障）、迎宾线及跨区城市快速路主路确定为市属道路清扫保洁作业范围；

其他城市道路清扫保洁事权划归属区县政府管理。

（二）完善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道路清扫保洁服务机制

（１）利用卫星监测等高科技手段逐一核对市级道路清扫保洁面积。从２０１６

年起，二环、三环、四环主辅路以及跨区域快速路道路清扫保洁作业，采取公开

招标方式确定服务商，公开招标拦标价格按照当期道路清扫保洁作业费用定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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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了调价机制：在服务期限内，服务价格调整按照每年 ＣＰＩ涨幅调整作业单
价，每年价格调整后与当期道路环卫作业费用定额进行比对，按照低值进行

结算。

（２）基于长安街、迎宾线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继续由北京市城市
管理委员会直接委托北京环卫集团开展道路清扫保洁作业，作业费用单价按照当

期道路清扫保洁作业费用定额执行。

（３）推动各区道路清扫保洁服务市场化。要求各区按照市政府办公厅印发
《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实施意见》（京政办发 〔２０１４〕３４号）和市财
政局印发 《北京市市级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预算管理暂行办法》 （京财综

〔２０１４〕１５４４号），结合各区实际，完善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道路清扫保洁服务
机制，放开城市道路清扫保洁作业市场，进一步推动环卫事业健康发展。

（三）做好道路清扫保洁过渡衔接工作

（１）２０１５年为过渡期，市属道路清扫保洁作业按照城市道路一级道路作业

标准，仍按原作业范围继续执行，作业费用按原办法执行。

（２）道路清扫保洁作业范围中与区事权交叉部分，仍按原价格结算，不进行
调整。从２０１６年开始与各区事权交叉部分全部移交给各区，市级不再承担相关
费用。

四、向社会公开招标，招标情况如下

（一）城市道路清扫保洁公开招标的主要内容

（１）采购的范围。二环、三环、四环主辅路及匝道 （清扫保洁面积为

９７６２４万平米），阜石路、莲西路、丰北路、东北城角联络线、动物园路、通惠
河北路、德贤路等７条跨区快速路主路 （清扫保洁面积为１７７４５万平米）分９
包进行采购。

（２）作业方式和工艺。道路清洗、机械捡拾、机械清扫保洁 （含小广告清

除）、道路冲刷和冬季扫雪铲冰。

（３）作业质量标准。符合 《北京市城市环境卫生质量标准》和 《城市道路

清扫保洁质量与作业要求》（ＤＢ１１／Ｔ３５３－２０１４）一级标准。
（４）经费标准。按每年１９２２元／平方米／每年，其中，包含清扫保洁全工艺

每年１８２６元／平方米／每年和冬季扫雪铲冰作业经费包干价每年０９６元／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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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每年。雾霾天气、道路遗撒以及其他应急或临时任务增加作业费用，依据实
际工作发生量，其中，与招标工艺一致部分，按照投标单价进行结算，其他部分

按照甲方确认价格，另行结算。

（５）采购周期。采购周期为５年。

（二）城市道路清扫保洁公开招标结

１投标单位
共有１１家单位进行投标，分别是北京环境卫生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公

联洁达公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北京昊天昊城市环境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北京慧

丰清轩环境卫生清洁服务有限公司、北京海瑞通保洁有限公司、北京绿都清洁服

务有限公司、北京雅博恒宇环保设备有限公司、北京丰科园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绿博伟业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天和瑞泰城市环境卫生管理有限公

司、北京富海兴业环保有限公司。

２开标评标
开标、评标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程序进行。随机选取项目招标代理

机构，根据招标采购项目的特点组建评标委员会，并负责评标工作。评标严格

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和条件进行。比较报价，同时考虑商务条款有无偏离；技

术规格有无偏离；服务方案先进、合理；经营信誉、风险防范和质量保证等

因素。

３招标结果
（１）二环、三环主辅路及匝道，四环辅路及匝道，东北城角联络线、动物园

路、通惠河北路４个标段由北京环卫集团分别以３３６１５１２３万元、６１４８６６７９万
元、４０３３７３８万元、６５７４９０４万元中标。

（２）四环路主路、阜石路两个标段由公联公司分别以 ５０１７８８７９万元、
７７３７６４９万元中标。

（３）莲花池西路、德贤路 ２个标段由昊天昊公司分别以 ７１６１１９万元、
５７７８８８７万元中标。

（４）丰北路由绿都公司以４１０６４４５万元中标。
以上９个标段预算金额为２２１７３９２万元，中标价为２１６９７７０６５万元，节约

资金４７６２１３５万元，中标平均价为 １８８１元／平方米／每年，与 １９２２元／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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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每年相比，节约０４１／平方米／每年。

五、主要工作成效

１厘清事权
利用卫星监测、致函交通委路政局逐一核对市级道路清扫保洁面积等方式，

建立基础信息台账，并以政府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对事权进行明确，有效解决了

市、区清扫保洁道路事权交叉问题。

２放开市场
长期以来，市级城市道路清扫保洁服务８６％的市场份额是由政府直接委托

给北京环卫集团、公联洁达公司两家国有企业，只有１４％的份额采取面向社会

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服务商，缺乏竞争。通过将二环、三环、四环主辅路清扫保

洁服务面向社会公开招标，市级城市道路清扫保洁市场化份额达到９０％，强化
了市场竞争机制，政府购买服务进一步规范，市场得到了放开。

３规范价格
由于历史原因，北京市市级城市道路清扫保洁采取直接委托、公开招标两种

采购方式和多种结算方式，因此，长期存在着路段不同，价格不同，标准不同的

问题。为此，我们按照 “以事定费”的原则，依据城市道路清扫保洁作业标准，

研究编制了城市道路环卫作业劳动定额和城市道路环卫作业费用定额，组价设定

拦标价格为１９２２元／平方米／年，并采取公开招标方式向社会购买服务，解决了
以往价格不统一、作业标准和劳动定额难落实的问题，有效推动了标准和定额的

落实。同时，为适应市场规则，本着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建立了年度

调价机制，即在招标服务期限内，服务价格应按照每年ＣＰＩ涨幅和当期道路环卫

作业费用定额两者中的低值结算。改变了以往 “多年一评审，多年不调价”的情

况。此外，制定印发了市级城市道路环境卫生应急处置工作流程。规范了雾霾天

气、道路遗撒及其他应急或临时任务增加作业量及费用的确认、核实和备案，确

保了服务商的合法权益和政府资金的规范、有效使用。

４优化检查考核
通过招标，市级城市道路全面实现了 “洗、扫、冲、收”的组合工艺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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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有效降低路面尘负荷。为确保实效，我们还将 “尘土残存量”指标列入检查

考核，并引进道路尘土残存量监测工作机制，检查考核结果直接与服务费挂钩，

实现了 “以克论净”的目标。

５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
通过市级城市道路清扫保洁服务项目向社会公开采购工作，促进北京市城市

管理工作，促进了市级城市道路清扫保洁工作的开展，为推进北京市１６区县城
市道路清扫保洁服务市场化提供了参考，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六、需要完善的方面

由于二环三环辅路首次纳入市级事权，二环三环主辅路间公交站台果皮箱清

掏维护等属地区负责开展的人工作业未纳入本次招标范围，在实际作业过程中，

相关区反映作业不便，下一步拟将果皮箱清掏维护等作业一并纳入招标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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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财政局

一、项目背景

近年来，随着社会各界对城区河道水环境关注程度的逐年提高，天津市逐步

加大治理城区河道环境的工作力度。２００８年，天津市出台河道水环境集中综合
治理实施意见，提出 “水清、岸绿、景美、游畅”的治理目标，开始实施河道水

环境综合治理工作。２０１０年颁布 《天津市城市管理规定》，对创建生态宜居城市

和市管河道管理提出具体要求。２０１３年，将清水河道行动列为 “美丽天津一号

工程”的一项重要内容，在重点河道周边建立水生态环境管理地方行政领导负责

制。２０１５年，修订 《河道保洁生态环境管理考核办法》，对河道环境管理工作提出

更加严格的要求。为解决市区河道日常清洁大面积覆盖与政府部门人员、技术力量

有限的矛盾，市水务局采取购买服务模式，引入社会力量实施河道清洁维护。

二、项目实施

（一）项目内容

２０１５年，市水务局积极贯彻河道水生态环境管理各项要求，详细编制河道

日常保洁方案，开展政府购买中心城区一级河道日常保洁服务项目。项目涵盖了

流经中心城区所有一级河道，即海河、子牙河、北运河、新开河环内河段及外环

河，共计５９０余万平方米水域、２００千米堤防，服务内容分水面保洁和堤防保洁
两部分。水面保洁是对水面漂浮物、浮萍、水草的日常打捞及清运，保持河道水

面整洁，项目区河道总计１１２千米。堤防保洁包括堤顶、堤坡垃圾捡拾，堤顶、
堤肩 （堤坡）打草并外运处理，项目区河道总计１９５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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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总体目标为自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３１日，对海河、北运河、
子牙河、新开河、外环河共计１１２千米水面、１９５千米堤防进行保洁，使上述河
道保洁河段的水面在非冰冻期每５０米长河道内漂浮物不超过１处，每处漂浮物
面积不超过２５×２５立方厘米，在冰冻期河道单侧冰面２米宽范围以及未结冰区
域内无垃圾杂物；每５０米长河道堤岸垃圾不超过１处，累计面积不超过０５立
方米；堤防草皮美观整齐，高度不超过５０厘米。

（二）项目申报和预算管理

项目由水务局下属海河管理处申报设立，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和２０１５年５月，海河

管理处分两批申报了市区河道日常保洁项目，制定了河道环境保洁实施方案，项

目自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开始组织实施。海河管理处制定了 《海河处专项资金使用

管理办法 （试行）》，对市财政预算内 （包括一般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

的、经财政转拨的中央和市有关部门安排的以及其他财政性资金安排的、为了完

成特定工作任务或达到某一项河务管理事业发展目标，具有专门用途的财政性资

金进行使用管理。第一批项目预算安排共６００万元，第二批共３００万元。

（三）承接主体确定

根据河段地域特点，市水务局将河道保洁项目划分为１２个标段，实行公开

招标。通过市水务局海河管理处办公网发布招标信息，对报名承接主体进行资格

初审、召开标前会、发放招标文件、开标、评标，最终确定综合成绩排名第一的

投标人为项目中标人。

为确保招标工作规范进行，市水务局采取了３项措施：一是成立了由业务部
门、绩效考核办、纪检人员及各标段管理所所长组成的评标委员会，依次对各个

投标文件进行打分。二是制定科学的评标办法，涵盖企业资质、施工经验等评分

内容，突出企业保洁方案、安全保证措施方案的可行性。同时，控制投标报价的

上限，防止企业高价抬标和低价滥标的现象，保证各环节严格受控不出纰漏。

（四）合同管理及信息公开

市水务局强化了对承接主体的监督管理，通过严格的考核奖惩制度，以考代

验模式，严把质量关，努力做到以监管保质量，以考核促提升，确保保洁效果的

长效维持。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建立了处、所两级考核组织机构，成立了海河处

河道环境考核办公室和基层考核组，负责对保洁工作质量进行检查考核。二是印

发 《河道环境管理考核办法》《河道环境保洁考核办法》，科学量化各项绩效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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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加强对保洁工作的监督指导。三是实行局、处、基层管理所组成的三级监管

考核机制。处级每月定期进行１次考核、不定期抽查考核，所级每周考核不少于
２次。成绩分为优秀、合格、不合格３个等级，每月在门户网站公开各标段成
绩。将服务费用支付与考核成绩挂钩，考核办根据每月考核成绩，按季度向承接主

体拨付资金。当出现考核不合格、因保洁不到位造成群众举报或媒体曝光产生恶劣

影响时，补助资金一票否决，从而有效提高管养水平，确保资金效益最大化。

（五）绩效评价

该项目引入第三方进行绩效评价，共设置项目决策、项目管理、项目绩效和

违规违纪行为４个一级指标，项目目标、决策过程、资金分配、资金到位及执行
进度、资金使用规范性、组织管理、组织实施、项目效果、项目效益等１１个二
级指标，决策情况、分配办法、资金到位率、项目质量、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等

２０个三级指标，实施方案报送及时性、会计信息质量、制度健全性、安全文明
施工、河道保洁等１４个四级指标，组织来自农业技术、项目管理、财务审计、工
程造价等不同领域的绩效评价专家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级指标权重。同时，采用

资料审阅、专家讨论、现场调研等多种方式，多角度全方位对项目绩效进行测评。

从评价得分情况看，绩效分值＝项目决策分值＋项目管理分值＋项目绩效分
值－违规违纪行为分 ＝１７８２＋２７１１＋４３８６－０＝８８７９，该项目综合得分为
８８７９分 （满分１００分），整体绩效为良好水平。项目决策科学合理，项目管理
健全充分，项目绩效情况良好，且无违规违纪情况发生，项目的社会和环境效益

显著，在有限的资金和时间内，该项目实施基本达到预期目标。

三、项目成效和亮点

项目主要成效是取得了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公众满意度较高。为科学测

评公众满意度这一购买服务项目的核心绩效指标，第三方机构共分发１０８份有效
调查问卷对中心城区河道保洁情况满意度进行调查。

（一）项目质量

１河道保洁
通过问卷统计结果可以看出，８０％以上的被调查者从未看到或者偶尔看到河

面有漂浮物或者堤岸不整洁的情况。而将近２０％的被调查者经常或者大多时候
都能看见河面、堤岸有垃圾 （见图１）。主要原因为市民爱河护河意识还有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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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向河道内倾倒垃圾、乱扔杂物等不文明行为仍然存在，而且保洁员在保洁工

作中有时不被沿河居民理解，前捞后扔现象时有发生。调研过程中，调研小组成

员也发现，由于河道周边垃圾桶设置不多，市民或游客往往随意扔垃圾，钓鱼爱

好者随手扔弃烟头等，都给河道保洁造成了很大程度的阻碍。

图１　河道保洁问卷统计结果

２堤防打草
通过问卷统计结果可以看出，约９０％以上的被调查者从未看到或者偶尔看到

堤顶、堤肩杂草丛生的情况 （见图２）。说明河道的迎水坡、堤顶、堤肩的杂草清
除及草皮剪割效果较好。保洁员的工作基本到位。但仍约有１０％的被调查者经常能
看见堤顶、堤肩杂草丛生的情况。根据调研小组的调研情况发现，此类情况主要出现

在子牙河周边，子牙河个别河段河道水位下降，露出部分滩地，生长了较多的杂草。

图２　提防打草问卷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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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效益

１经济效益
通过问卷统计结果可以看出，约９８％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本项目对促进旅

游业及带动周边产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见图３）。在众多调查问卷中，海
河附近的被调查者尤其满意。海河是天津市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是天津市的一

张特色名片，打造富有魅力的海河文化景观带，突出海河的魅力就是突出天津市

的城市精萃，对于海河的成功打造可以提升天津市的城市旅游形象。城区河道保

洁项目实施后，海河河道景观显著改善，有效促进了城市经济增长及旅游事业发

展，给天津市旅游业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巨大经济效益。

图３　经济效益问卷统计结果

２环境效益
通过问卷统计结果可以看出，１００％的被调查者都认为，该项目的实施产生

了一定的环境效益，城区一级河道水生态环境明显改善，一定程度上对环境改善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见图４）。河道运营旅游船只以及保洁作业船只在工作中，
也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更贴切地形成了水清、岸绿、景美的市级河道景

观，为周边市民提供了良好的休闲环境。同时，根据海河处资料显示，２０１５年，
５条河道保洁工作在市级河道水生态环境考核中，优良率达到９７５％，比２０１４
年提高３０％，且全年未出现因河道保洁不到位遭到群众举报或媒体曝光产生社
会恶劣影响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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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环境效益问卷统计结果

３公众满意度
１０８份有效的调查问卷结果如图５所示，约９５％以上的公众对河道保洁情况

表示满意，整体满意度高，基本认同该工程是一项对市民有利的项目，对河道保

洁情况予以认可。另外，有３７０％的被调查者对该项目表示不满意，认为海河水
质太差，没有达到保洁的效果。考虑水质问题受上游水源质量制约，且不属于本

项目的保洁范围，因此本项目公众满意程度相对较高。

图５　公众满意度问卷统计结果

综合上述情况，市水务局海河管理处中心城区一级河道日常保洁项目在项目

质量和时效方面都达到了预期目标，并兼具了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公众满意度

较高 （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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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 中心城区河道保洁情况满意度调查项目得分情况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评价标准 得分

项目效果 项目质量
河道保洁 问卷打分 ８１５

堤防打草 问卷打分 ８６７

项目效益

社会效益 问卷打分，结合定性分析。 ９５８

环境效益 问卷打分，结合定性分析。 ９５８

公众满意度 问卷打分 ７８８

项目绩效总分 （满分５０分） ４３８６

四、项目主要经验、存在问题与建议

（一）项目主要经验

市水务局遵守 “专业养护重成效，规范管理抓长效”的原则，引进市场竞争

机制，采取日常和集中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开展保洁工作，切实有效地改善水生态

环境面貌。在合同中进一步明确河道保洁相关内容。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确保

项目健康有序的组织实施。在开展日常保洁的同时，在２月中旬河道解冻前开展
破冰打捞；３月组织河道环境春季大清整行动；联合河北市容委集中清理；开展
引滦调水期间应急打捞等集中整治活动。

（二）项目存在问题

一是垃圾卸地落实困难。目前市容部门不接纳处理河道水面保洁垃圾及打捞

的水草、浮萍、蓝藻等水生物，垃圾卸地问题一直是影响保洁工作有序开展的一

项难题。二是多头管理，体制不顺。河道两侧的污染源管理，牵涉多个部门。企

业排放的废水由环保部门管理，公建单位、生活小区、农居点排放的污水由城管

办或行政执法部门管理；河道以上的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负责清理，河面、河

岸、堤防上的垃圾由海河管理处负责清理。河道的多头管理、体制不顺，给河道

长效管理带来诸多不便。三是群众环保意识还有待提高。因居民环境卫生意识淡

薄，群众中相当多的人把河道整治看作政府的职责，实际参与整治工作中的则更

少。由于生活习惯的影响，人们总会无意识地将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等随意倾倒

于河道旁，造成河道水质恶化，河道淤积严重。许多地区将生活垃圾随意排入附

近河道，导致河面上无法长时间保证没有废塑料袋、饭盒等生活垃圾、建筑垃

圾，同时造成了河道脏、乱、差、河道淤积现象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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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建议

一是解决垃圾卸地问题，防止二次污染。市有关部门应协调垃圾卸地问题，

或实行统一清运处置，从而有效解决河道打捞物的二次污染问题。二是建立河道

长效管理机制。进一步完善市政基础设施，加大河道两岸单位的截污纳管力度，

彻底切断河道两侧的污染源。通过部门联合执法，结合河道整治，对河道两侧污

染源进行综合整治，全力拆除河道两岸的违法建筑。健全河道管理的目标责任制

和定量考核制度，明确各级地方政府行政首长对本地区内河道整治及管理责任，

着眼于区域、流域和行业的环境综合整治和大环境的改善，把河道治理的各项任

务作为 “硬指标”，纳入社会经济发展年度计划，做到目标化、定量化、制度化

管理。三是建立多元化河道整治投资机制。目前河道管理的资金来源基本上是靠

政府全额财政拨款，渠道比较单一，缺乏竞争和优化配置的机制，应采用更灵

活、以市场为基础的资金筹措与投入机制，多方位、多渠道筹措河道整治和维护

资金，加大河道管理经费投入，提升每公里河道的保洁费。四是加强河道整治工

作的法制建设。行政手段是环境保护管理的重要方式，一切行政手段的实施都要

以法律制度为前提，要避免运用行政权力带来的不恰当的行政干预，必须加强河

道整治工作的法制建设，加强对河道污染的监督，通过建立执法责任制，建立河

道整治严格执法的管理机制。五是建立全社会的公众参与机制。河道的整治工作

需要全民的支持和参与，需要开展多渠道、多形式的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活动，提

高和增强广大市民的环境保护知识水平、环境意识和对河道整治和保洁工作的关

心程度，改变不良的行为方式，形成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良好氛围。要利用新闻

媒介，加强宣传、加强执法，让群众参与河道整治和保洁工作。赋予群众监督权

利，鼓励市民对各种污染行为进行投诉，建立全社会监督的网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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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赔偿人民调解服务项目

石家庄市司法局

一、项目背景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种道路交通运输工具的数量急剧增加，随之各类道

路交通事故以及矛盾纠纷的数量也与日俱增。但交警人员力量的严重不足，使一

些道路交通事故纠纷得不到及时化解，从而影响社会稳定。２０１０年１２月，根据
河北省公安厅、司法厅、省保监会联合下发的 《关于推行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道

路交通事故民事损害赔偿工作的实施意见》〔冀公 （２０１０）２３９号〕，石家庄市司
法局和市公安局联合成立了 “石家庄市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人民调解委员会”

（以下简称 “市交调委”），归属石家庄市人民调解员协会管理，专门负责市区范

围内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人民调解以及各县 （市）区疑难复杂道路交通事故的

联合调解和调解员的培训事宜。市交调委在市内５区交通警察大队设立了 “道路

交通事故纠纷调解室”，充分发挥了人民调解在社会和谐稳定中的 “第一道防线

作用”，大大减少了道路交通事故矛盾纠纷激化，年均调解纠纷５０００余件，有效
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降低了当事人的纠纷解决成本，同时有效缓解了公安

交管部门的工作压力。２０１５年１月，根据石家庄市政府 《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

购买服务的实施意见》（石政办发 〔２０１４〕１４号）文件精神，把道路交通事故民
事损害赔偿纠纷人民调解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由石家庄市人民调解员协会作

为承接主体，聘用专职人民调解员，负责市区范围内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人民

调解以及各县 （市）区疑难复杂道路交通事故的联合调解和调解员的培训事宜。

实施购买服务以来，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人民调解工作质量和效率明显提高，

调解率９８％以上，调解履行率１００％，无一起投诉，无一起上访，无一起矛盾激
化，有力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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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实施过程

（一）适应形势需要，确定购买服务项目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各个行业领域具有行业性和专业性特点

的矛盾纠纷不断增长，并逐渐发展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不稳定因素。据此，中央

及省、市各级党委政府纷纷出台关于在交通、医疗等重点行业和领域建立行业

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文件，要求最大限度地将矛盾纠纷化解在部门和行

业内部，化解在萌芽状态。在此背景下，石家庄市相继建立了医疗、道路交通事

故等专业性、行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但由于经费不足，组织机构不健全，一些

专业性、行业性调委会在发挥作用方面还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石家庄市政府下

发 《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实施意见》后，石家庄市司法局决定以条件

比较成熟的交调委作为试点，将其首先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及时编制了购买

服务实施计划以及招标文件。待积累经验和条件成熟后，逐步将其他专业性、行

业性人民调解工作也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

（二）聘请专家论证，确定单一来源承接主体

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项目购买内容，要求承接主体在市内５区交通警察大

队设立 “道路交通事故纠纷调解室”，同时承担对全市重点复杂疑难道路交通事

故民事损害赔偿纠纷的调处工作，承担对各县 （市）区道路交通事故民事损害赔

偿纠纷调处工作进行业务指导及调解员的业务培训工作等。鉴于人民调解是最基

层、最直接的化解矛盾纠纷方式，道路交通事故矛盾纠纷调解又涉及众多法律法

规知识，专业性比较突出，有别于一般的民事纠纷调解，我们聘请高校和交管部

门以及实际从事法律服务工作的具有较强专业知识的专家，进行了专门论证，确

定了石家庄市人民调解员协会作为单一来源主体承接购买服务。

（三）加强合同管理，确保严格履行

为确保购买服务质量，市司法局与石家庄市人民调解员协会签订了购买合

同，对 “服务内容、服务项目及要求、服务数量及要求、项目经费使用原则及支

付方式、项目绩效考核评估、双方权利义务”等方面进行了详尽的规范和明确。

特别强调 “项目经费确保专款专用，调解每件纠纷２００元，合同总价为人民币
１００万元整”。年调解纠纷５０００件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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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承接主体严格履行合同义务，市司法局对交调委工作情况进行全程跟

踪监督和不定期抽查。为此，交调委不断完善各种制度，管理逐步走向规范化和

科学化。

一是完善主任巡视制度，交调委主任每周定期或不定期到各调解室进行巡视

检查，发现问题当场解决，及时纠正，并且不定期组织各调解室负责人互相检查

观摩，以利互相促进提高。

二是完善例会制度，每周五下午召开主任、组长碰头会，沟通情况，研究问

题。每月召开一次全体会议，点评本月工作，布置下月工作，指出存在问题，提

出工作要求，起到了紧紧思想，上上劲的效果。

三是完善以会代训制度。一方面要求每名调解员自觉加强调解工作有关业务

知识的学习；一方面利用例会的时间组织大家结合实践讨论案例，学习新法规，

对提高大家的调解能力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通过这些措施，逐步提高了调解

员的法律知识和调解技能，也不断增加了调解员的组织观念和责任意识。

四是完善档案管理制度。调解案件实行一案一档，案卷文书包括 《卷宗目

录》《登记表》《调解申请书》《告知书》《调解笔录》《协议书》《送达证》《回

访记录》等。要求各调解室在做好调解工作的同时，必须注意调解文书资料的完

整收集，并按时上交调委会，由调委会统一整理归档，两年来，交调委已整理归

档调解档案近万份，编号统一，摆放整齐，查阅方便，管理规范。

（四）严格验收考核，确保购买服务效果

按照合同规定，市交调委每季度向市司法局上报项目进度和经费使用情况。

项目完成后，市司法局会同相关部门对项目的工作绩效、服务对象满意度等进行

评估，并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市司法局分三个方面对购买服务进行验收，

一是检查调解数量，对立卷归档情况进行检查；二是检查调解质量，对投诉率进

行核实；三是检查调解效果，对服务对象进行抽查回访。验收合格后按照约定支

付资金。为确保合同履行质量，交调委不断完善调解员考核制度。考核分为日常

考核、专业知识考核、现场调解效果考核和笔试考核等。从时间上又分为月度考

核、季度考核和年度考核。日常考核从调解数量、群众满意率、回访表反馈等进

行量化考核；专业知识考核是对调解员需要掌握的专业法律知识和新颁布的法律

法规掌握情况的考核；现场调解效果考核是在不提前通知的情况下不定期到各调

解室现场对调解效果及当事人满意度的一种考核方式。通过多种考核方式的开

展，对考核结果定期公开，奖励先进，鞭策落后，淘汰末位，确保政府购买服务

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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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成效和亮点

自实行政府购买服务以来，市交调委共受理调解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

近万起，调解成功率９８％，其中，死亡以上重大复杂纠纷案件１５３起，并做到了
３个继续保持：继续保持调解协议履行率１００％，继续保持履行协议零反悔，继
续保持调解工作零投诉，受到了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誉。法制日报、河

北法制报、河北青年报、石家庄日报、石家庄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对石家庄市交调

委事迹进行了多次报道。实践证明，把道路交通事故纠纷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

畴，政府省心、群众满意、社会肯定、节约司法资源，提高了为民办事效率，具

体成效如下：

一是大量的一般性交通事故纠纷得到及时快速解决，方便了群众，维护了稳

定。由于体制制度的设置，交通事故处理部门无暇开展耐心细致的纠纷调解工

作，致使很多道路交通事故纠纷通过诉讼程序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规定简易程序审限一般是三个月，普通程序一般是６个月，上诉案件又得经
历一段时间的审限，上诉后也许有的案件还会发回重审，这样反反复复的诉讼程

序，不仅给当事人带来沉重的诉讼成本，还浪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而且理赔款

往往不能及时得到。而引入人民调解后，交通事故纠纷无论是双方责任明确的简

单民事赔偿纠纷，还是死亡事故等较复杂的民事赔偿纠纷，多数都可以通过调解

员热心、耐心的调解和专业知识的讲解，在较短时间内得到解决。通过调解工作

的开展，不仅减轻了当事人诉讼负担，也大大减少了由交通事故引起的上访事

件，维护了社会稳定。例如，２０１６年７月１日，王某驾驶车辆将步行的赵某撞
伤，致使赵某颈椎受伤，王某全责，但赵某并未住院，只是在急诊观察几日后回

家调养，后赵某找调委会要求调解。伤情不重，责任明确，但双方在休息时间上

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赵某认为伤筋动骨必须休息一百天，而且情绪激动。而肇事

司机王某坚持说保险公司只认可休息１５天，毫不让步。对于双方的严重分歧，
调委会首先给司机王某做工作，指出本次事故是因其过失造成的，对方受伤的事

实已经存在，而且一直戴着颈托，从伤情事实看，１５天不足以痊愈，从情理上
应该照顾对方的感受，适当多赔付一些。随后，又给赵某做工作，俗话说伤筋动

骨一百天，但并不是绝对的，解决纠纷也不能仅凭 “俗话”为根据。最终，在３
次调解后，双方以休息３５天达成意向，并签订调解协议。如果因为这么简单的
矛盾纠纷进行诉讼，从当事人精力、财力以及社会和谐等方面都将受到很大的

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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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提高资源利用率，一劳多得。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在交通事故发生的第

一时间，将道路交通事故纠纷及时化解，就交通事故当事人而言，及时便捷的化

解矛盾纠纷，减少诉累，使双方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就基层法院而言，减

少了交通事故类诉讼案件，节约了司法资源；就交警而言，将交通警察从大量繁

琐的一般性交通事故纠纷中解脱出来，更好地从事维护交通秩序工作，大大提高

了行政资源的使用效能。就政府而言，减少和杜绝了因交通事故而产生的不稳定

因素，从而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稳定。

三是提高调解的公信力，进一步扩大人民调解的社会影响。推进行业性、专

业性人民调解工作，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化解新型矛盾纠纷的迫切需要，是维

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是创新社会治理、完善矛盾纠

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改革进入攻坚

期和深水区，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关系深刻调整，各种矛盾凸显叠加，特别

是一些行业、专业领域矛盾纠纷易发多发，这类矛盾纠纷行业特征明显，专业性

强，涉及主体多，影响面大，必须及时有效化解。道路交通事故就是一个矛盾纠

纷易发多发的重点领域。政府购买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服务不仅提高了人民调

解公信力，而且大大提高了人民调解的社会地位；调解员的专业知识在调解中得

到不断补充和完善，专业调解技巧逐步娴熟，专业调解经验逐步丰富，有利于调

解队伍的专门化、规模化和职业化发展。利用人民调解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是利

用社会资源，节约政府成本，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

的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有效途径。

四是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提供了参考性做法。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

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及时有效预防和化解行业、专业领域矛

盾纠纷，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中的基础性作用，维护社

会和谐稳定，石家庄市陆续建立了３９７家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委会，其中，
市本级１６家。但由于经费保障欠缺，组织机构不健全等原因，这些调委会多
数还不能充分适应形势需要。通过灵活运用政府采购政策法规，围绕项目本身

需求特点量身制定招标方案，项目通过公开招标、综合评分的方式确定中标

商，结果公开透明、弥补行业调委会不足，社会效果反映良好。石家庄市司法

局将以这一成功案例为契机，严把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招标组织、确定服务主

体、搞好项目论证、监管服务过程、审核资金使用情况、监督考核等各各环

节，为以后将更多的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纳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积

累经验，打下基础。

５２



政府购买服务案例汇编

四、问题与改进措施

（一）加大经费投入，调动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政府购买道路交通事故调解服务项目的财政经费，是参照前几年经费标准确

定的。随着最低基本工资标准的不断提高以及物价逐年上涨，政府购买服务经费

预算也应逐年提高。目前石家庄市交调委调解员的工资还是按２０１５年石家庄市
最低工资标准发放，扣除保险等每月发放到调解员手中的工资只有１２００元，连
最基本的生活都难以保障。人民调解又不允许收费，全凭调解员的义务和奉献精

神开展工资，短时间可以，但难以持久。待遇偏低影响了调解员工作积极性，留

不住优秀调解员。经费不足还导致不能及时添置和更新设备，无法与公安部门并

网，进行信息共享，另外，市交调委自成立以来已经整理了近３万件案宗档案，
按档案法的规定调解档案需要保存１０～１５年。当事人及各部门到市交调委调阅
查档的情况时有发生。例如，某市检察院、纪检委为调查某领导干部涉嫌用公款

支付个人交通事故赔偿款到石家庄市交调委进行了５次调卷、阅卷。目前石家庄
市交调委没有一间存放档案的档案室，相应的档案管理设施也尚未解决。政府购

买社会服务是完善社会管理的发展趋势。为不断提高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质量，财

政拨款数额也应随着形势的发展而不断调整提高，以保障留住人员，稳定队伍，

完善设施，提高效率。

（二）制度化、标准化还有待提高

自交调委成立以来，各方面已经较为健全，但在标准化和规范化方面还需进

一步提高，包括接待流程的标准化、调解流程的标准化、回访流程的标准化、档

案管理的标准化、人员培训的标准化。下一步工作方向就是提高市交调委各项制

度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具体是：规范接待礼仪，从当事人刚开始接受调解到调解

结束的每一步都要求调解员语言文明、礼貌接待；规范调解流程，从当事人申请

调解开始，填写表格了解基本信息，根据案情展开调解，调解成功签订协议，调

解不成记明原因，按照程序，步步规范；规范回访流程，每个案件调解结束之后

７日通过电话等方式进行回访，督促履约，征求意见；规范档案管理，从立档、
归档、借档各方面落实档案管理制度；规范人员培训，对调解员进行定期培训，

提高基本素质，增强服务意识，丰富业务知识，交流调解技能。不断总结政府购

买服务经验，形成规范的完善的机制和流程，使石家庄市道路交通事故民事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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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偿人民调解委员会成为石家庄市政府购买服务的名片。

（三）不断扩大政府购买人民调解服务范围

逐步将行业性、专业性纠纷调解全部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畴，特别是一些易

发生矛盾纠纷的重点行业，如物业管理行业等。目前石家庄全市建立了７１３家行
业性、专业性调解委会，其中，市级１８家，但目前只有道路交通事故这一个领
域实行了政府购买服务，其余的医疗、物业、消费等矛盾纠纷频发易发的重点领

域都还没有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畴，使多数调委会经费还没有保障，特别是县

（市）区一些基层的调委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应该逐步扩大政府购买人民

调解社会服务的范围，使大量热爱调解、有调解能力的社会人员补充进人民调解

队伍，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基础性稳定作用。

综上所述，以道路交通事故民事损害赔偿纠纷调解服务为政府购买服务为试

点，逐步将更多、更广的行业性、专业性调委会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畴，使更多

热爱调解事业，有奉献精神的专业人士加入调解员队伍，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更

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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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文化厅

一、项目背景

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中共中央关于

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 “完善文化经济政策，扩大政府文化资

助和文化采购”，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 《２０１４年文化体制改革
和制度工作要点》和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中也对购买公共文化服务

做出了工作部署。山西省对此高度重视，省文化厅、财政厅联合印发 《山西省省

级购买公共演出服务实施方案 （试行）》（晋文发 〔２０１４〕２６号）、《山西省省级
购买公共演出服务实施细则 （试行）》 （晋文发 〔２０１４〕４５号），实施政府购买
公共演出服务项目。

二、项目实施

（一）预算管理

省文化厅根据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和要求，每年１２月拟定下年度政府购
买公共演出服务的全额购买和定向补贴计划，省财政厅根据计划核定预算控制数

并编入年度预算草案，经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同意，人代会审查批准后编入省本

级预算。２０１５年，山西省省级政府购买公共演出服务预算为１１００万元。省级政
府购买公共演出服务预算列入政府采购项目，按规定程序执行，资金支付实行国

库统一支付。

（二）承接主体的确定

根据 《山西省省级购买公共演出服务实施细则 （试行）》规定，省财政厅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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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省政府采购中心面向社会发布省级购买公共演出服务公告，进行演出主体、演

出剧目、演出剧场招标，并分别组织专家对演出剧团、演出剧场资质等进行论

证，最终确定中标演出单位及演出剧场。

（三）合同管理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法

规及该项目招标文件的规定，由省文化厅与演出单位签署书面合同并报财政厅备

案，购买合同对购买主体和承接主体双方责任、演出剧种、演出场次、购买金

额、承接剧场责任及其他约定事项等做了详细的规定。

（四）监督管理和绩效评价

为确保演出质量和效果，省文化厅、省财政厅共同建立省级购买公共演出服

务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办公室建立监督评价机制，以省级送戏下乡为依托，

省、市、县文化部门三级联动，通过随机、实地抽检和委托社会中介机构等方式

开展绩效考评，中标院团演出场次、演出内容等实证资料作为考核和购买的重要

依据。同时建立政府购买公共演出服务信用体系，将联席会议办公室的审核情

况、随机抽查情况、社会中介机构评价情况、演出地干部群众反映情况，作为信

用体系的重要内容。

２０１５年，山西省省级购买公共演出服务共计１０９６９万元，购买演出近３１０
场，其中，购买公益演出６８６３万元，低票价补贴４１０６万元。

三、取得的成效

（一）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积累了经验

政府购买公共演出服务与通常购买物化的公共产品和一般公共服务相比，有

一定的难度和特殊性，购买公共演出服务的科学定位和完备的操作办法，既体现

了正确导向，又符合规范的采购规程，为政府购买其他服务积累了经验。

（二）促进政府职能和财政支出方式转变

政府购买演出服务体现了依法行政、管办分离、公开公正、平等竞争的原

则。过去政府组织公益演出，要么是行政命令，无偿调动院团；要么是先组织演

出，事后再层层打报告解决相关经费；要么是管理粗放，演出费用大，资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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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不能严格考核。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演出服务的方式，从根本上解决了上述问

题，提高了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三）实现了群众多看戏、看好戏的目的

购买政策出台后，省级院团演出覆盖全省１１个市、６０多个县，特别是贫困
县区和革命老区，实现了与基层群众面对面、零距离接触，改善了基层文化民

生，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了基层群众家门口。

（四）为处在困境中的省直院团提供了演出市场

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省级购买公共演出服务主要采购省直院团的演出。在

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演出市场低迷的情况下，省直院团普遍存在演不起、下不

去、缺平台、少活力的情况。政府购买演出政策的出台，为院团打造了平台、疏

通了渠道、增加了活力，剧团创作和演出积极性高涨，各个院团争先恐后下乡演

出，凭借下乡演出既使院团获得了经济效益，又使演员增加了自信心和自豪感。

（五）对全省示范带动作用明显

在省级示范效应下，山西省已有１０个市出台了规范的购买政策，每年落实
专项购买资金４０００余万元，各地政府购买公共演出服务进一步规范化。比如，
吕梁市文化局、吕梁市财政局印发了 《吕梁市市级购买公共演出服务实施方案》；

忻州市、晋城市分别落实专项购买资金６００万元和３００万元，定期开展 “周末大

戏台”“周末大剧场”演出；运城市推出以 “政府关心、演员热心、企业爱心、

群众开心”为主题的 “四心剧场”活动，定期开展低票价惠民演出。县级政府

也注重加强对文化惠民演出的投入和对基层惠民演出的监管。２０１５年，全省政
府购买惠民演出９９７４场，观众人次达到８００多万人次，成为全省文化事业和文
化惠民的一道靓丽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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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一、项目背景

流通领域农资商品抽检是监督农资产品质量、依法保护农民消费者合法权

益、维护农资市场秩序、保障粮食生产安全的一项重要工作。多年来，辽宁省工

商行政管理局 （以下简称省工商局）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农业生产资料市场监督管理办法》和 《流通领

域商品质量抽查检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加大对农资商品的市场监管，提升

农资商品质量。２０１４年９月，辽宁省启动政府购买服务工作后，省工商局按照
《辽宁省政府购买服务暂行办法》规定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预算编制、信息公

开、组织采购、合同签订、资金支付、绩效评价等购买流程，对流通领域肥料、农

药、农膜、农机具等农产品质量进行抽查检验实施购买服务。２０１６年，省工商局政
府购买流通领域农资商品抽检服务确定为政府购买服务改革重点领域试点项目。

二、项目实施

（一）项目购买主体

省工商局是农资商品市场监管行政部门，也是流通领域农资商品抽检服务的

购买主体。按照政府主导，有序推进，公开透明，竞争择优，强化预算，注重绩

效的原则，省工商局规范开展购买服务工作，加大对农资商品的市场监管，不断

提升农资商品质量。

（二）项目申报和预算管理

２０１５年９月，省工商局根据２０１６年度预算的编制要求和实际工作需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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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编制了流通领域农资商品抽检服务项目支出，随同

省工商局的部门预算一并报省财政厅审核。省财政厅按照部门预算编制要求，对

省工商局申报的流通领域农资商品抽检服务项目进行审核，将审核通过的流通领

域农资商品抽检服务项目，随省工商局的部门预算一并批复省工商局执行。２０１６
年，省财政厅预算安排省工商局流通领域农资商品抽检服务项目资金７０万元，
国家工商总局安排资金３０万元，共计１００万元。

（三）公开项目信息

省工商局在省财政厅批复流通领域农资商品抽检服务项目支出２０日后，通

过本单位门户网站公开了政府购买流通领域农资商品抽检服务相关信息，主要内

容为：一是项目的预算金额为７０万元；二是项目的承接主体为企业或事业单位；
三是项目直接受益对象是社会公众；四是要求承接主体要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测办法》及

农资产品管理法律法规，对流通领域农资商品进行抽查检验。

（四）确定承接主体

为适应抽检需求，省工商局采取多种采购方式选择承接主体。针对农资商品

抽检的程序繁杂、技术性强、有资质检验机构数量有限等情况，省工商局对农资

商品中的肥料、农药、农膜、农机具等分别采取不同的采购方式。一是采取竞争

性谈判方式确定流通领域肥料和小型农机具抽查检验服务机构。２０１６年２月，经
省财政厅批准对流通领域肥料和小型农机具抽查检验服务项目采取竞争性谈判方

式确定承接主体。省工商局委托辽宁省政府采购中心并签订 《辽宁省省直政府采

购项目委托代理协议》，提交并审核通过了 《辽宁省政府采购项目服务类竞争性

谈判采购文件》，通过互联网对外公示，开展招标采购工作。在公示期间，流通

领域肥料和小型农机具抽查检验服务项目共有沈阳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抚顺市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锦州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朝阳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所、盘锦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瓦房店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６家抽检机构参
与招标采购。省政府采购中心于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８日在辽宁省政府采购中心组织公
开招投标工作，参与评审的小组由６位专家评审和纪检监察部门组成，流通领域
肥料抽检项目设６个小项目，每个项目均有３家抽检机构参与投标，最后６个项
目均以最低报价的抽检机构为中标单位，分别为沈阳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抚顺

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锦州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朝阳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所、盘锦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瓦房店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肥料抽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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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合同金额总计６０万元。参与流通领域小型农机具抽检服务项目投标的抽检
机构有沈阳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瓦房店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和盘锦市产品质

量监督检验所，最后沈阳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瓦房店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中

标，小型农机具抽检服务项目合同金额总计１５万元。二是采取询价的方式，确
定流通领域农药、农膜、大型农机具抽样检验服务机构。２０１６年８月１６日经省
财政批准，对流通领域农药、农膜、大型农机具抽样检验服务采取询价的方式确

定承接主体。省工商局于２０１６年８月１７日成立询价小组 （由财务处、监察处、

市场处组成），并向具有抽检资质的检验机构发出询价函，于８月２８日前，收到
检验机构全部回复报价函，由于农膜和大型农机具检验机构只有抚顺市产品质量

监督检验所一家，所以，抚顺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以低于国家定价标准确定最

后中标价格。参与农药抽检服务项目投标的机构有锦州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和

沈阳化工研究所，最后锦州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中标。农药、农膜、大型农机

具抽检服务项目合同金额总计２２万元。

（五）合同签订和管理

承接主体确定后，省工商局与确定的承接主体签订合同，合同期限为一年。

为进一步明确农资商品的具体抽检任务，保证抽检工作质量，省工商局分别与承

担抽检肥料、农药、农膜、农机具等服务机构协商签订了具体抽检实施方案，具

体内容包括：一是抽检服务的期限、范围、抽样检验品种、数量等；二是抽样规

则、抽样人员的人数，以及承检机构和抽样人员的具体职责；三是检验标准和检

验项目；四是抽检费用依据实际抽检批次进行结算；五是承检机构要在检验工作

完成后５个工作日内完成抽检工作报告。

（六）项目的监督检查

省工商局注重对承接主体的监管，确保抽样程序合法，检验报告真实有

效。抽样人员抽样前不得事先通知被检商品经营者。一是抽样人员到达抽样地

点后，出示相关执法文件和有效证件，并告知被抽检商品经营者抽检依据、方

法和相关权利和义务。在抽检过程中严格按照标准规定抽样，由两名工商 （市

场监管）执法人员和被抽检商品经营者共同监督。二是抽检机构按照 《流通领

域商品质量抽检工作被抽检商品经营者须知》要求和标准抽样、封样，抽检机

构工作人员、工商 （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和被抽检商品经营者方可签字，否

则，重新抽样。最后，经抽检机构、工商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被抽检商品

经营者签字盖章确认，不能现场盖章的可由经营者现场签字并按手印。三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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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承接主体出具的检验报告应当格式规范、内容齐全、结论明确，并对其出具

的检验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负责，禁止伪造检验报告、出具虚假数

据和结果。

（七）支付项目资金

省工商局按照合同规定的技术、服务和标准组织对抽检工作进行验收，省工

商局根据验收结果和实际抽检批次与抽检机构进行结算。一是提交网上验收申

请。抽检单位完成抽检工作后，在网上提交验收申请。二是成立验收小组。省工

商局根据提交的验收申请，成立验收小组，由省工商局财务处、监察处、市场规

范管理处组织验收，验收的内容是抽检机构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抽检任务，并且

抽检结果要达到社会效果。三是支付抽查检验费。省工商局在政府采购网上提交

《省本级政府采购合同履约验收意见书》，并将政府采购项目验收档案移交辽宁省

政府采购中心，最后与检验机构结算，支付抽查检验费。截至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底，
抽检机构共抽检农资商品７５１批次，其中，检出不合格农资商品２６８次，共支付
资金９７万元。

（八）项目绩效评价

流通领域农资商品抽检服务项目列入省本级２０１６年预算绩效管理范畴，并
设置了营造宽松平等的准入环境、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为

该项目的绩效目标。２０１７年初，省工商局采取自行评价的方式对项目开展绩效
评价。经考核评价，该项目完成了２０１６年初制定的营造宽松平等的准入环境、
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的绩效目标任务。同时，省工商局将

２０１６年农资监管情况与２０１５年做了比较分析 （见表１、图１）。

　表１ ２０１６年度对照２０１５年度农资监管情况分析

品种／指标 案件数 （件） 挽回经济损失 （万元）

２０１５年度 ２０１６年度 ２０１５年度 ２０１６年度

肥料 ９７１ ８２３ ４８５７４ １３９５９０

农机具 ４８ ５５ ４５１０ ５３３１

农膜 ５ ９ ２３００ ３６８４

合计 １０２４ ８８７ ５５３８４ １４８６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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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１６年度对照２０１５年度农资监管情况分析

２０１６年查处抽检农资商品 （肥料、农机具、农膜）案件８８７件，比２０１５年
的１０２４件减少１３７件，下降了１３３８％，为农民挽回经济损失１４８６０５万元，比
２０１５年的５５３８４万元增加了９３２２１万元，上升了１６８３２％，加大了对农民消费
者的保护力度。

三、项目成效和亮点

２０１６年，省工商局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规范了农资商品的抽检行为，
对制售假冒伪劣农资商品实实在在地起到了震慑作用，对抽查检验不合格的农资

商品依法进行处理，并将处罚情况记入经营者信用档案，为全省农资市场营造了

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切实维护了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有效保障了全省

农业生产安全和辽宁省 “菜篮子”工程建设。一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增强了检

验机构的竞争力，提高了检验机构提供服务的能力和水平。二是通过政府购买服

务，规范了流通领域农资商品质量抽查检验项目资金使用，做到了预算多少使用

多少，保证了项目资金使用的合法性和准确性，提高了项目资金的使用效率。

四、问题与建议

（一）存在问题

由于流通领域农资产品抽检从抽样到检验整个程序比较繁杂、时间紧、技术

较强、抽检批次多、有资质的检验机构数量和能力有限，导致抽检机构承接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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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选择有难度，难以形成充分的竞争市场。同时，省工商局选择抽检机构的范围

较窄，只局限于本系统范畴内的检验机构，没有将抽检机构的选择扩大到其他行

业领域，严重影响了抽检服务的质量。

（二）有关建议

一是研究制定培育和发展社会力量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政策措施，为承接流

通领域农资商品抽检机构提供政策支持和引导，通过采取孵化培育、人员培训、

项目指导、公益创投等多种途径和方式，不断提升流通领域农资商品抽检服务的

质量和水平。二是对抽检机构承接主体的选择要从省工商系统扩大到其他行业领

域，要充分体现市场的竞争性，不断提高抽检工作质量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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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 “送演出下基层”文化惠民项目

吉林省文化厅

一、项目背景

自２００９年起，在吉林省省委、省政府的重视下，吉林省开始实施 “送戏下

乡”文化惠民工程。为进一步放开公共服务市场准入，改革创新公共服务提供的

机制和方式，进一步深化吉林省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建立健全艺术表演团体

激励机制，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

求。从２０１４年起，该文化惠民工程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进行，实现了从 “养

人”向 “办事”转变。吉林省明确省文化厅为购买演出服务主体。２０１６年，“送
戏下乡”扩大受众范围改为 “送演出下基层”，即演出地点不仅包括乡镇村屯，

也包括工厂、学校、街道、社区、部队等。三年来，吉林省内各级各类文艺院团

累计演出１２０００多场，受益群众９００多万人次。演出活动受到了广大基层群众的
广泛欢迎，已经成为吉林省 “文化惠民”的品牌项目。

二、实施过程

（一）公开招标确定承接主体

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采购法》等有关规定，省文化厅通过公开招标程序确

定演出承接主体。承接主体应为经省级文化部门注册审批、具有营业性演出资

质、并通过有效年度审验的演出经纪机构，演出经纪机构营业性演出许可证、税

务登记证、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等证照应齐全；组织的演出需具有一

定规模，一般情况下演职人员不少于２０人，其中，演员不少于１５人；组织的演
出单位须有自备舞台和优质音响、灯光、布景、字幕等演出设施设备，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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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戏曲剧目不少于１５本，其他节目不少于３０个；演出时间每场不少于９０分
钟，并配有演出现场照片和加盖演出地公章演出日记；承接主体能够按照 《大型

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要求，协调演出所在地相关部门，报批演出、宣传、

安保、卫生等相关手续。在演出内容方面，一是演出节目要思想性、艺术性、观

赏性相统一，内容健康向上、形式丰富多彩、群众喜闻乐见，并结合吉林省实

际、体现长白山文化特色；二是根据吉林省观众需求，演出要包含吉剧专场４００
场，黄龙戏专场５０场，满族新城戏专场５０场，曲艺专场演出８０场，少数民族
歌舞专场演出５００场；三是演出要保证省级文艺单位不少于４００场，市 （州）级

文艺单位不少于６００场。２０１５年８月，省文化厅需求的 “送戏下乡”演出活动

经省政府采购中心在国内公开招标，评标委员会评定吉林省环宇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 （以下简称环宇传媒公司）为中标供应商，环宇传媒公司被确定为吉林省

“送戏下乡”演出承接主体。

（二）加强合同管理

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采购法》有关要求，省文化厅与环宇传媒公司签订政

府采购合同书，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加强合同管理。合同价格１７９７万元，服
务期限为１年，服务地点为省文化厅指定全省各地区，具体覆盖面方面，要求省
级院团在企业、学校、街道、社区、部队等地的演出场次为全年总演出场次的

５０％，在乡镇村屯演出场次为全年总演出场次的５０％ （因为扶贫工作需要，在

贫困村的演出场次不少于在乡镇村屯演出场次的２５％）；市级院团在企业、学
校、街道、社区、部队等地的演出场次为全年总演出场次的３０％，在乡镇村屯
演出场次为全年总演出场次的７０％ （因为扶贫工作需要，在贫困村的演出场次

不少于在乡镇村屯演出场次的３５％）；县级院团在企业、学校、街道、社区、部
队等地的演出场次为全年总演出场次的２０％，在乡镇村屯演出场次为全年总演
出场次的８０％ （因为扶贫工作需要，在贫困村的演出场次不少于在乡镇村屯演

出场次的４５％）。环宇传媒公司与承担送演出任务的吉林省交响乐团等７０多家
国有和民营文艺院团签订了演出合同书 （承担演出任务的文艺院团为省内具有演

出资质的事业单位、转企改制的国有文艺院团、民营文艺院团和其他具有演出资

质的社团组织等），按照省级院团每场６５００元、市级４５００元、县级３５００元的补
贴标准 （为落实国家有关扶持地方戏曲发展的政策，对部分地方戏曲剧团的戏曲

类专场演出按照同级别上浮１０００元的标准补贴），在完成全部演出任务，经省文
化厅验收合格后向７０多家演出文艺院团支付补贴。环宇传媒公司负责制定演出
的整体方案，包括演出的内容、场次、时间、地点等，承担演出任务的文艺院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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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签订的演出合同开展演出。

（三）加强预算资金管理

省财政将 “送戏下乡”演出服务资金纳入年度部门预算管理。省文化厅与环

宇传媒公司签订合同，并在合同标的验收合格后５个工作日内向省财政厅采购办
提交 《政府采购资金支付申请书》《吉林省省级政府采购验收报告单》等合同约

定的付款条件；省财政厅采购办在收到 《政府采购资金支付申请书》和合同约定

的付款条件后１５个工作日内，用银行转账方式将合同价款一次支付给环宇传媒
公司。

（四）加强监督检查、开展评估评价、注重信息公开

为保证演出质量，２０１６年，吉林省文化厅出台了 《吉林省文化厅 “送演出

下基层”文化惠民工程监督管理办法》，办法明确了各级文化行政部门的监督管

理责任：省文化厅承担政府采购程序结束后的全程监督管理工作，同时负责督促

省级文艺院团开展工作；办法要求各市 （州）文化行政主管部门成立专门的监督

管理机构，负责市 （州）本级文艺院团和本地区 “送演出下基层”的监督管理

工作；同时还要求各级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对本级和本地区参与 “送演出下基层”

文艺院团的资质及演出节目内容进行审查。办法要求各级文化行政主管部门要做

好本地区总结验收工作，年度演出活动结束后１个月内，向省文化厅报告本地区
活动开展情况，认真总结经验，深入分析问题，提出工作建议，省文化厅适时将

各地开展情况通报给当地党委、政府。为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还要求各级文化

行政主管部门督促参演院团在演出期间充分利用电台、电视台、报刊、网络等媒

体和微信、微博等自媒体积极开展宣传工作，扩大惠民工程的影响力，２０１６年，
在各级各类宣传平台刊发报导２００余篇。

演出活动开展期间，为督促环宇传媒公司严格履行合同组织好演出，省文化

厅开展了全程监督检查工作，投资４０万元建立基于云存储技术的省文化厅演出
监督管理平台，要求承担送演出任务的文艺院团在每场演出结束后３个工作日内
将演出视频、图片上传至云平台，同时要求视频包括演出开始、中间、和结尾部

分，每个单独节目２～３张图片，并且有全体演职人员合影，以便及时了解掌握
演出情况。此外，还加大电话抽查和明察暗访的力度，抽调专门力量，组成多个

检查小组，对参演文艺院团的演出随时进行抽查和暗访，对检查出现问题、有群

众举报、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演出、演出时间不足甚至弄虚作假的演出文艺院团，

取消各种演出资格。为科学合理使用资金，省文化厅设立年度重点工作目标，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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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对演出项目的评估评价。承担演出任务的文艺院团在完成年度演出场次后，通

过当地文化主管部门向省文化厅提交演出补助申请报告、场次申请表和演出证明

表，省文化厅负责验收后，环宇传媒公司按照演出合同向演出文艺院团支付补

贴，加强了对 “送戏下乡”演出资金评估评价。在文艺院团演出项目实施过程

中，省文化厅严格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有关规定，及时

将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相关信息在政府采购中心门户网站上向社会公开，接受社

会监督。

三、项目成效和亮点

三年来，通过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吉林省文艺院团 “送戏下乡”演出节

目质量不断提高。借助这个平台，越来越多的优秀文艺作品走近了群众，较好实

现了让广大基层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的目标，为推动基层精神文明建设，推进

吉林省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同时，全省参加演出的各级

各类文艺院团，通过开展演出活动，获得了更加丰富的创作灵感，检验了新创作

品的社会效益。特别是许多活跃在一线的文艺工作者，积极参与演出活动，让基

层群众真正享受到高品质的公共文化服务。一是有利于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此前的演出补贴资金属于专项补贴，实行的基本是各级、各地、各类文艺院团普

惠制，各院团之间的演出能力、演出水平参差不齐，但在安排补贴方面基本都是

按照一个标准执行的。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实施政府采购，引进了竞争机制，实

现了扶优、助强，使有限的财政资金得以最大限度的发挥作用。二是有利于调动

参演院团积极性。通过竞争签约，约束性更强，各参演院团在争取演出场次、提

高节目质量、加强成本控制方面都有了很高的积极性。三是有利于提高节目的质

量水平。中标的演出承接单位与文艺院团签署演出合同书，承接单位对文艺院团

的演出质量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并用经济和法律手段加以保证。四是创作更多文

艺精品，提升文艺院团的创作生产水平。文艺院团结合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主题实践活动的开展，在演出活动中引导创作人员不断增加生活和艺术积累，为

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在走近人民群众生产生活过程中，了解新情况、新变化、

新需求。此外，结合演出活动，省文化厅组织各级创作队伍编排宣传法律法规、

消防安全、精准扶贫等内容的文艺节目，使基层群众在欣赏优秀文艺作品的同

时，既增长知识又受到教育。五是培养发掘更多文艺人才，打造过硬的演出队

伍。文艺院团利用这一平台，不断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凝聚人才。广大演职人

员也从人民群众火热的生活中获得素材，激发灵感，加深对职业道德、职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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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

四、问题与建议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涌，由此导致相

当数量的行政村村民数量骤减，部分行政村成了 “空心村”。以行政村为单位进

行演出，观众不像以往那样多，且居民居住比较分散，一定程度上造成演出资源

浪费。针对这一实际情况，为更好地使百姓享受到高品质文化服务，同时保证演

出覆盖面，在今后的演出活动中，将在村落较为集中的地区探索采取 “联村演

出”的方式，将演出安排在位置适中、交通方便的中心村，以便周边村民就近集

中观看。具体实施中，将采取增加演出时长和节目数量的方式，推动更多的文艺

名家和文艺工作者为基层送演出，进一步提高演出规模和档次，不断满足群众日

益增长的对高品质文艺演出的精神文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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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河县教育局

一、项目背景

（一）基本情况

吉林省柳河县位于吉林省东南部，幅员面积３３４８平方公里，辖１５个乡镇、

２１９个行政村、３８万人口。２０１２年有各级各类学校５１所，其中，城镇１３所、农
村３８所，义务阶段在校学生２３２９８人，其中，住宿生 ７９７６人，乘坐校车学生
４８１０人，乘坐校车学生占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总数的２０６％。全县有接送学生大
小车辆共２３５辆 （审批合格车辆１８８辆，未审批车３８辆，跑线公交车９辆），座
位数共２００８个。共有行车线路１６６条，途径３０５个村屯，每天车辆单程距离达
２０１６２公里，全县乘车学生每生月平均缴费１２２元。

（二）旧校车运行存在的问题

为了有效利用接送学生的２３５辆车，通过实行领导带班、教师跟车值班、学

生分时间段放学等方法，勉强解决了４８１０名学生上下学的交通问题。但是从运
行效果上看，存在二个突出问题：一是接送学生车辆普遍超员，原因是有些车辆

在不超员运输时需要往返３～５次，才能将学生送完，车主受利益驱使通过超员
的方法减少接送次数，实现利益最大化；二是接送学生的车辆车况和驾驶人资质

均不符合 《校车安全管理条例》的相关标准，从车况上看有轿车、微型面包车、

中型面包车到客运公司淘汰的大客车等，安全系数低，司机大多也是各村屯本地

司机，个人素质良莠不齐，安全监管困难，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校车安全关系学生的人身安全，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更牵挂着广大学生

家长的心。鉴于此，柳河县县委、县政府以 《校车安全管理条例》为指针，借鉴

２４



吉林省柳河县校车服务项目

先进地区经验，结合柳河县实际，以创建平安校园为目标，通过政府购买校车服

务方式，转变旧校车的运营模式，消除校车运行隐患，确保校车服务健康、安

全、有序的发展。

二、项目实施过程

（一）加强领导，高度重视，明确政府购买校车服务主体

以２０１２年４月５日国务院下发的 《校车安全管理条例》为指导，“对确实难

以保障就近入学，并且公共交通不能满足学生上下学需要的农村地区，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保障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获得校车服务”，柳河县

成立了以柳河县县委书记、县长为组长的校车安全运营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组建

了校车管理工作办公室，由分管教育的副县长牵头，明确柳河县教育局作为政府

购买校车服务的主体，研究制定新的标准化校车运营模式，负责统一组织政府购

买校车服务工作，充分发挥财政、教育、公安、交通、安监等部门的管理职能，

明确责任，落实任务，强化措施，为顺利开展政府购买校车服务工作提供了组织

保障。

（二）深入调研，缜密核算，积极筹备项目申报

在县委、县政府的指导下，柳河县教育局针对全县学生乘坐校车情况进行深

入调研，对全县现有运输车辆、乘坐学生人数、运行线路状况、涵盖村屯数量进

行了反复调研论证，根据省内外经验，结合本县实际，拟采取 “政府主导，公司

化运营，财政补贴，收补相兼”运营模式。在县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的校车安全管

理工作负总责的前提下，将全县校车委托给一个公司统一管理，实行公司化运

营，县财政出资购买校车并给予运营补助，或只给予校车运营公司一定的运营补

贴，在不提高学生现有车费标准的前提下，收取学生的费用加财政补贴做为每年

给予运营公司的费用。根据调研的实际情况和参与竞争的公司，前期设计了两种

新型运行模式及资金预算，形成了 《柳河县校车模式探索参考的报告》（２０１２年
１２月５日）《校车运营企业 （个体）对比一览表》，上报县政府并组织相关部门

论证。

（三）加强组织，科学推进，确定政府承接校车服务主体

一是精心筹划，做好校车改革准备工作，实现标准化校车运营的平稳过渡。

３４



政府购买服务案例汇编

为平稳取缔原有２３５台个体运行车辆，柳河县组成校车营运改革调研组，深入乡
镇、中小学校召开座谈会，广泛宣传校车改革的重要意义，耐心细致地做好原车

主的思想工作；向原车主逐个发放征求意见表，及时召开意见答复会，耐心细致

地向家长和车主宣传 《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和标准化校车运行的优势，询问学生

家长及原车主的意见和建议，针对性解决原车主集中关心的问题，采取向原车主

发放油补３０９５万元、返还车船使用税１５８６万元、对生活困难符合低保标准车
主优先办理低保和公益岗位等措施，赢得了原车主和学生家长的理解和支持，及

时取缔所有个体营运车辆，为校车改革提供了基础条件，实现了新旧平稳过渡。

二是开展政府购买校车服务，确定承接主体。柳河县制定了 《接送学生幼儿车辆

管理办法》，建立了 “政府主导、购买服务、公司化运营”的校车管理体制。为

彻底解决营运车辆不达标问题，柳河县先后到抚松县、长春市等地考察调研校车

营运情况，结合柳河县实际，从营运方式、车辆配置、收费标准、优惠政策等方

面进行了深入比照，制定了优中选优的营运改革方案，通过招投标方式，确定由

吉林省恒宇校车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恒宇校车服务公司）承接柳河县乘车学

生的交通服务。柳河县政府于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２日，召开第二次常务会议研究并启
动了新的标准化校车运营模式，并形成常务会议纪要，明确了由县财政局承担校

车服务费用和补贴，教育等职能部门在标准化校车运营管理中的工作职责。

（四）加强预算资金管理，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

柳河县政府购买校车服务所需资金列入财政预算，加强了政府购买校车服务

预算资金管理，确保了政府购买校车服务预算资金安全、规范、有效。２０１３年，
柳河县财政安排政府购买校车服务资金 ３００５万元，２０１４年财政 ３３３６万元，
２０１５年３９３６万元，保证了国标校车的正常运转。

（五）加强合同管理，确保校车正常运营

２０１３年，柳河县确定吉林省恒宇校车服务有限公司为柳河县政府购买校车

服务承接主体后，县教育局与恒宇校车服务公司签订了购买校车服务合同，明确

购买服务合同期限、合同价款、校车数量、校车标准以及资金结算方式、双方的

权利义务事项和违约责任等内容，并向社会公开。２０１３年３月，恒宇校车服务公
司投资１６２４万元，购置校车６３辆，座位共２６５２个；参照客运班线标准，为每
辆校车足额投保，除法定强制险外，为每名学生出资８０元，购买了５０万元的座
位险；为使全体教师负起责任，调动跟车教师的积极性，恒宇校车服务公司还为

营运照看教师每人每月发放８００元补贴；建立了３Ｇ网络安全管理动态监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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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对行驶校车进行动态管理，保障乘车学生的安全。通过政府购买校车服务

方式，乘车学生平均候车时间不超过半小时，每月交通费平均不超过 １２０元。
２０１５年８月，柳河县恒宇校车公司为进一步提高校车的安全性和舒适性，投资
２０００余万元，将原有的旧校车全部更换为完全符合国家新标准的尖头校车，有
力保障了学生上下学的交通安全。截至目前，柳河县拥有新型国标校车７１辆，
有效座位数２６０６个，乘坐学生５４００人，座位拥有率４８３％，校车行驶线路１５１
条，覆盖全县３２７个村屯。每天每辆校车平均运行２趟，总行程达５０００多公里。

（六）加强监督检查，推进信息公开

一是政府主导，增强部门联动，加强校车安全管理。２０１３年１０月，柳河县

县政府召开了校车联席会议，制定了 《柳河县校车管理办法》，以地方法规的形式

明确了乡镇政府、相关部门、学校和校车公司的职责范围和行为规范。坚持属地监

管，按照谁属地、谁负责的原则，由乡镇政府负责确定行车路线和道路、桥涵的日

常维修、养护，确保上下学道路安全、畅通，协调执法部门和学校加强车辆的日常

监管。实行执法监管，相关执法部门实行校车户籍化管理，依法打击 “三无”车辆

参与营运和校车交通违法行为；落实 “一校一警”制度，由交警部门派驻校外交通

管理员，定期对责任区内的校车通行线路和车辆进行安全检查。突出主体监管，教

育部门承担学生安全主体责任，成立校车管理办公室，配备３名专职人员专门负责
校车的日常管理工作。真正做到各负其职、各尽其责、分工协作，将校车工作抓实

做好。自２０１３年开始形成全县校车安全联席会议制度，每年召开一次，总结当年
校车运行工作，研究解决新的问题，部署开展好下一步校车安全管理工作。

二是加大投入，实现校车安全管控智能化。建立３Ｇ网络安全管理动态监控
平台，全程实时动态网络监控校车运行，开启柳河县校车营运的新模式。在县教

育局和恒宇校车服务公司网络监控终端平台上，可以直接看到校车的运行状况，

校车司机驾驶情况、车厢学生、照管教师状态，运行速度，超速自动报警装置，

全方位对行驶校车进行动态管理，保障乘车学生的安全，仅每个校车的监控流量

费用每年就达８００元。
三是常态监督与重点排查相结合，保障校车安全运行。在政府指导下，柳河

县教育局协同交警、安监等职能部门，定期对全县校车进行安全监督检查，进入

冬季后，针对雨雪冰冻路滑实况，进行重点校车安全隐患、运行路况排查，冬季

“以雪为令”，各部门积极联动：采取勘查路线、提示预警、清理积雪、停课停运

等措施，指导校车公司加强冬季校车安全防护，确保校车安全。

四是建章立制，形成校车安全运行长效机制。柳河县教育局和校车公司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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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车运行实际情况，依据 《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建立和完善校车安全管理组织

机构、管理办法、培训制度和安全应急预案等，相关制度和人员岗位职责做到责

任明晰，分工明确，校车管理步入制度化、规范化轨道。

三、项目主要成效

一是管理规范，标准统一，政府主导地位增强。政府主导地位不因市场变化

而发生变化或削弱，校车公司自始至终在政府引导和管理下运营，行为规范不偏

离政府和百姓意愿，购买服务方向明确，效果显著，学生家长得到实惠，学生乘

车的权利和义务得到充分保障。

二是安全管控，风险降低，服务质量明显提高。国标校车统一配置标准和质

量，乘车学生安全得到有效保障；统一保险、统一照管、统一管理，彰显公司化

运行的优点；校车公司购买齐备的险种，降低了事故的风险，解除了政府的后顾

之忧；聘用学校教师为随车照管员，素质高，责任清，底数明，提升了对乘车学

生的管理和校车的服务质量。恶劣天气，统一调度，统一指挥，一个尺度，树立

一盘棋思想，安全保障规范有效。校车公司服务主动性增强，遇有社会上发现重

大交通事故和恶劣天气，就会主动强化对校车驾驶员的安全教育和管理。

三是信息化控制，标准化建设，保证了运营质量。公司化运营，统一标准的

车载监控系统和网络平台的结合，有利于政府和相关部门的监管，通过监控平台

信息化管理，实时掌握校车运行状态，及时纠正和处理各种违章违纪行为，使校

车运行过程状态中驾驶员、学生、照管教师一览无余，保证了校车的安全运营质

量，监督、监管双丰收。

柳河县自实行政府购买校车服务以来，没有发生一起学生交通事故。２０１３
年吉林省校车校园安全管理现场会在柳河县召开，为全省校车运营管理提供了新

的模式，积累了宝贵经验。在保证运力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减轻了学生家长接

送孩子的负担，标准化校车运营模式为学生提供了安全、高效的上学方式，收到

了学生、家长、学校、社会 “四满意”的良好效果。

四、项目存在的问题

购买校车服务支出增加，财政投入压力很大。２０１３年，柳河县财政安排政
府购买校车服务资金３００５万元，随着乘坐学生人数的增加，及时增购了校车，
２０１４年３３３６万元，２０１５年３９３６万元，导致财政压力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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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大庆市地名普查
系统技术服务项目

大庆市民政局

一、项目背景

根据国务院和民政部的部署，全国已展开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工作，从２０１４

年开始，２０１８年全面结束。第一次全国地名普查是在１９７９年开始，１９８６年结
束。距今已３０余年，许多情况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工
作领导小组要求各地分期分批进行，第一批要在２０１５年底之前完成各省４０％的
县区。省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国家的要求，研究决定将哈尔

滨市、大庆市、齐齐哈尔市３市４３县作为第一批完成地名普查任务的地市县，
其他地市２０１６年底前完成普查任务。大庆市确定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开展地
名普查工作，主要考虑以下因素：

一是时间紧迫。２０１５年９月接到任务，距离任务完成期限仅仅只有３个月，
与其他地市相比提前了１年。

二是工作量大。本次普查工作，不仅涉及面特别广，涵盖了陆域、水系、行

政区域、居民点、交通运输设施、水利电力设施、纪念地和旅游景点、建筑物及

单位等１１大类，兼及测绘、历史、文化、社会与统计等多种学科，普查人员需

要具备多学科的基础知识，而且调查的指标特别多，包括地名的读音、书写、别

名、简称、类别名称、地理位置、地名的来历与含义，历史沿革等地名的基本属

性。每个地名类别都要求使用有不同的统计指标描述的地理实体概况。一般每个

子类别都有５个以上的统计指标，涉及近千个调查指标。就大庆市而言，共计要
涉及信息１万余条，统计指标７万余个。

三是要求标准高。普查成果必须结合空间定位与文字描述，完成大庆市的新

地图、地名志，形成地图和文字描述两种成果。对不同子类的地名均确定了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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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附加属性填写规范，要求对普查范围内的所有地名进行详查，摸清每条地名的

所有地名属性与概况，并要求对每条地名均填写普查成果表，掌握的地名数量更

多、更全，地名信息更加丰富，同时，也要承担对一地多名、一名多写的地名进

行标准化处理。

四是专业技术强。要求使用最新的 “数码技术”，在使用传统纸质介质的基

础上，还要使用 “数字化”的录音录影技术、ＧＰＳ定位设备、矢量地图和最新版
的地名管理数据库，通过摄录设备记录原始的调查资料，地物的直观影象，通过

矢量地图自动确定准确地理位置，实现地物与地名的高度统一，不仅要有利于提

高地名普查的成果质量，更要有利于普查成果的共享与应用。

政府统一组织调查，虽可以较好地获取地名的语言和文化信息，但在测绘

与地理信息技术方面缺乏人才，面对第二次地名普查使用的新技术、新载体，

一时难以驾驭，难以应用。专业的测绘与地理信息服务单位，拥有大量掌握高

新技术的人才，既有熟练使用电子地图和数据库软件的优势，又有工作效率高

的特长，在合理范围购买专业单位的技术服务，可以实现不同专业间的人才互

补，提高实地测绘、地图标绘、数据库入库和资料汇总方面的速度，加快地名

普查的进度。

二、承接主体的确定

根据普查工作内容要求，项目组确定了投标人的资格，必须在中国注册的企

业法人及其他组织；具有独立承担责任的能力；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

务会计制度；具有良好的售后服务信誉，有能力履行合同条款中或技术规格中规

定的投标人所应承担的维护、保养、修改的义务。拒绝列入政府不良行业记录期

间的企业或个人参加投标。

项目组对投标人的资质文件进行了严格审查。凡参加本项目招标的单位须具

有符合规定的文件方可参加投标，投标人还应提供令用户满意的证据来证明其具

有足够的资金能力、以及良好的企业信誉，能有效地履行合同。

本次投标采用综合评分法。评标委员会对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的投标文

件，按照评分标准进行打分，并按得分由高到低排序，由评标委员会集体当场推

荐预中标人，但投标报价低于其成本的除外。

１评价指标及权重
技术部分按技术指标评定，占４５分；商务部分按商务指标评定，占４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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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价格分值为１５分，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总分１００分。

２评分细则
（１）价格分 （１５分）：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

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

照下列公式计算：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１５
（２）软件技术方案 （４５分）：投标人应对系统功能需求提供完整的、切实可

行的系统集成和系统部署方案，以及保障系统性能所需采用的技术措施。系统总

体设计合理、完整、可行；对系统建设重难点把握准确；设计有针对性，框架清

晰完整，功能齐全合理、与其他应用系统及应用支撑平台组件的逻辑关系清晰。

评标委员会根据技术设计方案的可扩展性、可靠性、安全性、可维护性、可管理

性设计以及科学性、合理性、全面完整性等方面综合评价。

（３）财务状况 （１分）：由评委依据投标人提供的经中介机构审计的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年度投标人财务报表进行综合评价酌情计分。

（４）公司实力信誉 （２０分）：包括信息安全、运行维护服务、企业信用、产
品资质、项目实施能力等五方面。

（５）公司业绩状况 （１６分）：近五年投标人承担过国家级地名信息化项目建
设经验，每提供一个合同的得２分，最高４分。近五年投标人承担过省级地名数
据库或地名普查项目建设经验，每提供一个合同的得１分，本项最高４分。近五
年投标人承担过市级地名普查项目合同，每提供１项得１分，最高得４分。近五
年投标人承担过县区级地名普查项目合同，每提供一项得１分，最高得４分。

（６）售后服务 （２分）：具有较好的技术服务方案，能结合项目要求，提出
较完善合理的售后服务、培训方案，可实施性和针对性强，支持这种方式服务的

得２分；售后服务基本上满足招标文件的要求的得１分；售后服务方案不合理、
可实施性和针对性较差的得０分。

（７）投标响应 （１分）：评委依据投标文件对招标文件的响应程度进行综合
评价酌情打分。

通过严格的招标竞标，大庆市民政局最后选择了厦门精图有限公司作为政府

购买地名普查系统技术服务的承接主体。

三、预算、合同管理及监督检查

大庆市政府购买服务所需资金统一在部门预算中进行安排。财政部门在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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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编制工作时，专门对购买服务相关预算安排提出明确要求。作为购买主体的

民政部门按要求报送政府购买服务预算，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充分发挥行业主管部

门、行业组织和专业咨询评估机构、专家等专业优势，结合项目特点和相关经费

预算，综合物价、工资、税费等因素，合理测算安排政府购买服务所需支出。作

为承接主体的厦门精图有限公司有着健全的财务制度，严格遵守相关财政财务规

定，对购买服务的项目资金进行较为规范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确保了资金的

规范管理和使用。

大庆市民政部门作为购买主体严格购买合同管理，督促承接主体严格履行合

同，及时了解掌握购买项目实施进度，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管理有关规定和合

同执行进度支付款项，并根据实际需求和合同规定积极帮助承接主体做好与相关

政府部门、服务对象的沟通、协调。作为承接主体的厦门精图有限公司按合同履

行提供服务的义务，认真组织实施服务项目，按时完成服务项目任务，保证了服

务的数量、质量和效果。

四、信息公开和评估评价

本次政府购买服务工作从招投标到预算管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在政府网站进

行信息公开。自２０１５年９月到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历时３个月时间，项目组通过资金
申请、招标公告、综合评分、预中标单位公示等一系列政府采购环节，最终，厦

门精图有限公司中标，中标金额１９６６万元。该项工作进展十分顺利，所有内容
均已基本完成，全市共调查、采集１１大类８０余个子类的地名信息１７４０６条，其
中，市区９６０４条 （萨尔图区２６３９条、让胡路区２８７０条、龙凤区１９４６条、红岗
区１０１６条、大同区１１３３条），４县７８０２条 （肇州县２４７８条、肇源县１８９０条、
杜蒙县１７５２条、林甸县１６８２条）。目前采集的地名条目，已经市二普办初步验
收基本合格，正在等待省级及国家级的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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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民政局

为进一步创新福利彩票公益金 （以下简称公益金）的使用方式、加强公益金

资助社区公益服务项目的评审和管理、扶持慈善公益性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

位和专业性社会工作组织的发展、充分发挥公益金的引导作用，上海市民政局自

２００９年起采用社区公益服务招投标的方式资助项目，取得一定实效。

一、基本情况

２００９年以来，上海各级民政部门对公益金的资助方式作了创新性探索，引

进了公益创投和公益招投标的市场化购买公共服务的运作机制，以促进上海社会

福利事业的发展，保障社会困难群体的利益，不断满足社区广大人民群众的多元

化、个性化需求。

公益创投和公益招投标，实质就是通过自下而上、市场化运作模式，向社会

力量购买社区公益服务项目。经过几年的探索尝试，公益创投和公益招投标已初

步形成了 “政府引导，社区居民、社会组织、社工志愿者广泛参与，通过市场化

公开、公平、公正竞争，遴选发现社区居民需求项目和提供项目服务的社会组

织，引入社会第三方进行项目审计和绩效评价”等为主要内容的上海民政创新社

会管理和服务的实践新模式。这种模式让更多的社区居民得到了实惠，促进了社

区公益服务的专业化、规范化发展，扶持了一批社会组织尤其是 “草根”民生服

务组织的发展壮大，形成了一批可以在不同社区之间复制的优秀公益服务项目，

增强了福彩公益金的使用透明度和使用效率，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上海社区公益服务项目招投标 （创投）被纳入了民政部与上海市的部市合作

协议，２０１２年被写入市政府工作报告，专题提出了相关推进要求。“创新社区服

务机制、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社区公益服务项目招投标 （创投）工作”参加

了２０１２上海社会建设十大创新项目评选活动，被评为优秀公益服务项目。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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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由上海市法制办主办的 “中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研讨会”，此项工作得到中

美专家的高度肯定。２０１４年至２０１５年期间，上海社区公益服务项目招投标 （创

投）作为本市民政部门购买公共服务的典型案例，向包括国家教委、财政部、民

政部、市发改委等在内的多个政府部门调研组介绍本市民政部门购买公共服务的

基本做法及相关经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为本市乃至全国出台政府购买公

共服务的法律法规提供了数据支持和经验积累。

二、主要做法

自２００９年起，市民政局每年安排一定比例的市级公益金，按市区 （县）两

级配套，通过社区公益服务项目招投标和创投购买社会组织在扶老、助残、济

困、救孤等公益领域的服务和创意，在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项目、方式和机制等

方面做了有益探索。主要用于购买符合公益金资助范围的扶老 （老年人健康干

预、心理关怀、文化教育、结对关爱等）、助残 （残疾人综合康复、精神文化、

技能培训等）、济困 （大重病患者服务、困难群体生活救助、困难群体就业促进

等）、救孤 （残障青少儿服务、困难家庭青少儿服务、外来务工子女服务等）、

其他 （主要是优抚对象关爱服务）公益服务项目，解决了社区居民许多急、难、

愁问题，发展壮大了社工和志愿者队伍，促进了社会和谐。

（一）基本原则

坚持以社会需要为导向，让人民群众更多地得益；坚持公开、公平、公正，

创新项目运作机制；坚持面向社会，面向基层，不断扩大公益金的资助面。资助

项目更加注重投入基层社区；更加注重吸引社会资金的共同参与；注重宣传和引

导社会关心、参加与福利彩票有关的各项活动。

（二）项目运作

为保证公益招投标 （创投）工作的程序合法、过程公平，监督有力，按照

“政府采购、合同管理、绩效评价、信息公开”的总体思路，着力做好以下几点：

一是需求导向。在项目立项阶段，科学设定项目目标，细化服务需求 （内

容、数量、流程）、服务标准、服务质量等项目要素，做到项目需求清晰、标准

明确、内容合理。

二是项目定价。项目定价应与项目需求相匹配，采用购买服务定价市场化原

则，加快建立项目定价体系，完善项目定价评审机制，提高项目预算编制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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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规范性。

三是合同管理。合同应明确依据项目完成进度核拨经费，明确承接主体需保

留证明工作按质按量完成的证据，作为合同履行情况审计的依据。市民政局将统

一委托第三方机构，在项目结束后实施合同履行情况的审计，审计内容主要核查

项目完成情况，统筹考虑项目完成的数量、质量等因素确定项目完成进度。

四是绩效评价。建立综合性绩效评价机制，重点对项目的资金使用绩效、服

务质量以及公开透明程度等进行综合、客观、公正的考核评价。以满足服务对象

需求作为项目的出发点，将服务对象满意度作为绩效评价的重要指标。绩效评价

结果作为以后年度安排项目预算和选择承接主体的重要参考依据。

五是信息公开。按信息公开要求，将项目预算、中标结果、执行进度、经费

开支、审计结果、绩效评价结果在上海民政网站、公益招投标网站等平台向社会

公示，实现项目的事前、事中、事后全程公开，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主动

回应社会关切。

（三）制度建设

上海市民政局先后制发了多个相关管理文件，主要有 《关于印发 〈上海市社

区公益服务项目目录〉的通知》《关于实施上海社区公益服务招投标资助项目的

通知》《关于进一步完善社区公益服务招投标 （创投）管理工作的通知》等，并

出台了上海市地方标准 《社区公益服务项目绩效评估导则》，力促政府购买服务

的公正、透明、规范。

（四）项目监管

不断健全监督检查机制，加强项目全过程监督，确保资金规范管理、安全使

用，绩效目标如期实现，自觉接受人大、政协等部门的监督。引入了第三方项目

审计、评价监管机制，对所有项目实施审计和绩效评价，对弄虚作假、冒领项目

资金以及有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的承接主体，追回相应项目经费，同时依照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建立社会力量 （社会组织）承接社区公益服务项

目信用档案库，实施动态调整，不断完善，强化信用信息的归集和运用。上海市

民政局将抽选年度项目总数的２０％～３０％，不定期实施项目绩效检查。针对社会
公众对项目运行过程中存在违反合同约定的举报行为，将一查到底，一经查实，

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购买合同追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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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清县司法局

一、项目背景

２０１４年９月德清县人民政府确定２０１４年起选择部分领域开展政府购买服务
改革试点。经过前期调查研究，确定县司法局组织开展的社区矫正服务作为试点

项目。社区矫正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对象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

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

习，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社区矫正的基本特征是刑罚执行

的社会化，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矫正工作是社区矫正制度设计的应有之义，符合现代

社会治理的理念。社区矫正作为对罪犯再社会化的一个过程，坚持专群结合，充分

运用社会资源进行教育帮扶，是实现 “矫治好”的必由之路。为破解当前社区矫正

工作发展面临的 “人手少、任务重、专业力量薄弱、矫治质量不高”等瓶颈性问

题，按照 “司法行政机关主导推动、社工组织自主运作、社会各方共同参与”的工

作思路，德清县确定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将社工组织服务引入社区矫正工作。

二、项目实施过程

（一）购买主体的确定

县司法局会同县财政、县民政出台 《德清县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社区矫正服务

实施方案》，按照实施方案的内容，确定县司法行政机关是政府购买社区矫正服

务的主体，具体负责政府购买社区矫正服务工作的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

（二）服务对象的确定

社区矫正实施初期是按照管理级别和犯罪类型，对全县在册社区矫正人员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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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进行梳理，把管理级别低、危险性相对较小的社区矫正人员确定为试点初期服

务对象，并根据试点效果和社会组织承接能力逐步扩大服务对象。根据 “重点突

破—局部推行—全面推广”的步骤，在县城武康先行试点，项目运行半年后，又

相继在乾元、新市两大社区矫正人员相对集中的乡镇进行了局部推行，取得较成

功的经验后再逐步推广到全县。经过几年的摸索与实践，２０１７年已将全县在册
的社区矫正人员全部纳入了政府购买社区服务的服务对象当中。

（三）承接主体的确定

县司法局按照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降低服务成本、有利于提升服务

质量和资金效益的原则，公开择优向社会力量购买社区矫正服务。通过由县司法

局明确购买服务的数量、质量要求以及服务期限、资金支付方式、违约责任等，

县财政局确认采购预算，县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公室确定采购方式，县政府采购

中心组织采购确定承接主体。２０１７年，县司法局通过竞争性磋商的采购方式，
最终确定德清县晨曦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德清县彩虹桥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德清

阳光里程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德清县乾元镇蒲公英社会工作服务社为德清县２０１７
年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社区矫正服务供应商。

（四）预算管理

县财政局按照政府购买社区矫正服务的实际情况，确保经费用足用实，提出

“以人定费购买服务”的方式，确定政府购买社区矫正服务事项的费用。项目费

用分工作经费和活动经费两部分，工作经费于协议签订后直接拨付到承接主体账

户，确保承接主体费用到位，尽早开展矫正活动；活动经费在县司法局、县财政

局对服务项目和任务的履行情况进行检查考核并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进行绩效评

价后，按实际列支拨付。根据购买合同及社区矫正服务内容，以工作经费与活动

经费基本所需为基础，适当突出公益性，县财政局将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社区矫正

服务费用列入司法局年度部门 “社区矫正经费”专项预算，２０１７年服务价格为
１０００元／人／年。

（五）合同管理

县司法局同承接服务的社会组织签订 《购买服务协议书》，明确购买服务的

内容、目标任务、服务要求和服务期限、资金支付、违约责任等、明确购买主体

与承接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合同信息主要包括服务项目目的、服务项目对

象、服务项目内容及要求、双方权利和义务、服务项目费用和支付方式、服务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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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绩效考核、违约责任等内容，以合同的形式规范购买主体与承接主体之间的权

利和义务。

（六）绩效评价

县司法局是购买社区矫正服务的责任主体，既要对服务项目的实施过程进行

监管，也要对完成的服务项目进行绩效评价。由于社区矫正服务项目具有非量化

性、效果显现滞后等特点，实践中缺乏一个专门机构对服务成效进行科学系统的

监管与评估，因此，完善绩效评估是提升政府购买社工服务实效的重要手段。目

前德清县财政局、民政局、司法局及中介组织成立了绩效评价组，重点是结合已

开展的服务项目情况确定评价指标，制定评价体系，以规范和实现对社区矫正服

务绩效的有效评价。绩效评价体系主要由两大块内容组成，业务指标与财务指标

两大项，业务指标包括目标设定情况、项目完成程度、组织管理水平、效益指标

等；财务指标包括资金使用情况、财务管理状况等。在项目结束后，县司法局、

财政局每年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进行绩效评价，第三方中介机构按要求考评后出

具年度绩效评价报告，县司法局、财政局依据绩效评价报告结果，拨付承接主体

相应的资金。

（七）监督检查

建立综合考评和动态监管相结合的监督检查体系。根据工作目标和要求，基

层司法所不定期对被服务对象进行走访，及时了解社工组织开展服务情况及取得

的效果，每月对承接的社工组织开展的走访、电话回访、组织公益活动及教育学

习等工作情况以及台账资料进行审核确认，并定期将确认后的台账资料移交县司

法局存档，作为项目履约情况的依据。明确各部门职责，强化监督管理。司法局

是政府购买社区矫正服务的主体，负责政府购买社区矫正服务工作的组织实施和

监督管理；财政局负责对政府采购及专项资金使用的监督指导；民政局负责核实

作为服务承接方的社会组织的资质及条件，参与政府购买社区矫正服务的绩效评

价；公管办负责监督、指导购买主体开展购买社区矫正服务工作。通过部门间的

合作，对政府购买社区矫正服务的各环节进行监督。

（八）信息公开

县司法局在公共媒体公开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承接主体条件、购买服务内

容、购买服务经费等相关信息，自觉接受服务对象和社会公众监督。为取得最佳

效果，采取多手段、多层次宣传，营造良好工作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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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的成效和亮点

（一）项目成效

推行社工组织参加社区矫正帮教这一模式，有效缓解了当前社区矫正工作发

展阶段面临的人手少、任务重、专业力量薄弱、社会资源有限、帮教方式单一等

难题。

一是弥补了专业力量不足。将社工专业服务纳入社区矫正帮教服务，整合了

社会资源，充实了帮教力量，减轻了司法所、社区矫正专管员日常工作压力，有

效改变了 “单打一”忙于应付的局面，也扭转了 “两个八小时”流于形式的困

境。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５个社工组织共完成教育学习２３５场次、社区服务２１４场
次，共４２７６人次，进行家访走访３５２４人次，开展重点对象专业心理辅导１５４人
次，安排各类小组活动４４７场次，得到了服务对象及其亲属的认同。

二是丰富了帮扶教育方式。有效引导社区矫正帮教工作由强制性、对立面逐

步向互动性、为社会无偿服务转变，社工组织以平等主体的身份，运用互动性、

说服性、建议性等非强制性的方式开展帮教工作，降低了抵触情绪，减少了工作

阻力，加快了社区矫正人员融入社会、服务社会的步伐。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已提供
困难救助２００人次，开展技能培训１７８人次，帮助就业２８９人次。

三是提高了教育矫治质量。社工组织运用个案、小组等专业工作方法开展日

常走访、组织教育学习和社区服务，提高了教育矫正的针对性，同时与矫正人员

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关系，这种由 “管”变 “帮”的帮教模式受到了社区矫正人

员的欢迎，提高了教育矫正质量。社工组织以扎实的社会专业知识和技能，帮

助、感化、修正社区矫正人员错误行为模式和心理结构，运用个案、小组和社区

“三手法”服务，得到了社区矫正人员的信任和配合，成为了社区服刑人员的

“心灵之家”，目前已有５２名社区服刑人员自愿加入义工组织。有位开出租车的
社区服刑人员称，社工组织的免费接送敬老院老年人的服务很有意义，自己很乐

意参加，既使以后解矫了也会随叫随到。项目实现了社会和社区服刑人员的良性

互动，提升了教育矫治实效。

四是实现了社区矫正工作和社会工作双赢。引入社工组织服务社区矫正工

作，发挥专业社会工作 “授人以渔”、深度教育的功能，弥补了矫正工作专业力

量不足，教育深度不够的缺憾，同时又避免了单纯社会工作存在的局面难以打

开，建立联系难，易脱离等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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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完善了社区矫正回归体系。通过将社工力量分散到社区矫正的各个层

面，有效促进行政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有机结合，纵向建立系统教育链条，横向建

立完善社会支持系统，最终促进社区矫正人员的有效回归。

六是提升了社区矫正工作的社会认同度。社会工作扎根社区、服务基层，具

有广泛的群众基础，通过发挥自身的社区资源优势，利用墙报、网络、报刊、报

告会、座谈会等形式，向 “社会”宣传社区矫正，提高社会认知度，营造 “监

督与接纳”共存的社会环境。

（二）项目亮点

项目实施工作系统、完整、规范、有效。

一是建立信息档案。承接服务的社会组织根据服务协议制定项目服务计划，

落实专门工作人员，对服务的社区矫正人员及其所在社区、亲属朋友进行排摸走

访，发放调查表，采集就业情况、家庭情况、兴趣爱好、身体状况、存在困难等

信息，建立社区矫正人员信息档案。

二是开展法制宣教工作。担负起社会倡导责任，以印发宣传手册等方式向社

区居民进行关于社区矫正及矫正社会工作的宣传、教育，建立一个和谐和有利于

社区矫正工作开展的社区环境。

三是组织教育学习和社区服务。运用社会工作理论、知识和方法，为社区矫

正人员提供形势政策教育、法制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等教育学习活动，增强其法

制观念和道德素质，修正行为模式，使其适应社会生活。通过社区绿地维护、卫

生打扫等形式，组织社区矫正人员参加社区服务，让社区矫正人员有机会通过自

己的努力服务社区，获得社会认同，从而扩大社会支持系统。具体要求为：组织

社区矫正人员每人每月参加教育学习时间不少于８小时；组织社区矫正人员每人
每月参加社区服务时间不少于８小时。

四是开展上门走访和电话回访。定期开展上门走访和电话回访，深入了解社

区矫正人员日常生活和工作情况，及时掌握其思想动态和行动去向，若发现违法

违纪违规等现象和行为及时向司法所报告。具体工作要求为：对每名社区矫正人

员每月至少上门走访一次，重点社区矫正人员 （由甲方确定）每半月至少走访一

次，每星期对社区矫正人员至少电话回访一次，重点时段、重大活动期间或遇有

特殊情况，根据需要随时开展走访、回访。

五是开展个别教育和心理矫正服务。对社区矫正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个别教

育，做到有的放矢、因人施教。普及心理健康教育，适时对社区矫正人员进行心

理评估，并对有需要的社区矫正人员提供心理咨询或心理危机干预，帮助他们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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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心理，健全人格。

六是开展职业培训和就业指导服务。充分运用好教育、人社、民政等部门的

政策，为有就业愿望的社区矫正人员开展劳动技能培训、就业指导、就业岗位推

荐等。

七是开展其他困难帮扶。利用社会资源，动员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志愿

者等各方面力量，增强社会的帮扶合力，为社区矫正矫正人员融入社会创造

条件。

八是建立社区矫正社会工作台账。对社区矫正人员开展的教育学习、社区服

务、走访回访、困难帮扶等工作进行登记、记载，并形成相应工作台账，于每月

２５日前交于社区矫正机构，对开展的工作进行确认。
九是辅助社区矫正执法人员开展其他工作。根据矫正对象和服务需求，进行

动态调整。

四、问题与建议

德清县在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社区矫正服务这项工作的探索和总结中，主要有

以下问题与建议：

（一）加强工作衔接是关键

购买服务项目实施后，县司法局、基层司法所和社工组织三方对社区矫正人

员动态信息进行共享，县司法局负责做好牵头社区矫正协调工作，定期对服务项

目进行跟踪检查，基层司法所负责做好日常管理工作，每月确认项目落实情况，

社会组织及时向县司法局反馈社区矫正人员重大事项，形成应急联动机制。

（二）提升矫治质量是核心

购买社会组织参与帮教服务目的是弥补专业不足，引入社工专业方法，全力

提升社区矫正教育帮扶的质量和成效。然而当前全县社会组织数量少、规模小，

社工专业水平有待提高，服务领域竞争乏力，因此社会组织发育不成熟与承接能

力不足，成为了制约提升矫治质量的重要因素。

（三）完善绩效评价是手段

县司法局既要对服务项目的实施过程进行监管，也要对完成的服务项目进行

绩效评价。由于社区矫正服务项目具有非量化性、绩效滞后等特点，实践中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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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专门机构对服务成效进行科学系统的监管与评估，因此，完善绩效评估是提

升政府购买社工服务实效的重要手段。目前德清县财政局、民政局、司法局及中

介组织成立了绩效评价组，重点是结合已开展的服务项目情况确定评价指标，制

定评价体系，评价体系有待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以实现对社区矫正服务绩效的有

效评价。

（四）购买方式选择是难点

政府在向社会购买公共服务过程中，因服务的特殊性，社会力量很不足；公

共服务的资金回报率低、服务质量标准难定位等情况，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力量

对服务承接的积极性不大，很多服务无法通过竞争机制引入承接主体，造成购买

方式选择上的困难。社区矫正服务因面对的是特殊人员，体现的是一种社会效

益，德清县在推出购买社区矫正服务初期，只有１家社会组织愿意承接。经过这
两年的实践和德清县对社会组织有针对性的培育，目前已有多家社会组织具备了

承接矫正服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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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查社会化服务项目

宁海县安监局

一、项目背景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宁海县现有各类生产经营单位３万余

家，除了４５９家规模以上企业外，大部分为小微型企业、加工作坊和个体经营
户，众多小微企业 “多、小、散”，安全生产底子薄、基础差，成为安全监管工

作的难点。２０１４年，宁海县尝试推行安全生产社会化服务，组织包括小微企业
在内的所有生产经营单位开展隐患自查自纠，实现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全覆

盖”。同时，考虑到小微企业大多规模小、底子薄，存在较多隐患，而且自身排

查、整改力量薄弱，通过实行政府购买服务，引进咨询机构参与小微企业安全隐

患排查整改，并将其纳入宁波市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信息系统管理，有效

提升小微企业安全生产治理能力。

二、项目实施过程

（一）购买主体

县安监局作为政府购买小微企业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服务项目的主体，负责项

目部署动员、推进落实、审核验收；乡镇 （街道）公共安监中心负责项目日常监

管和初审验收。

（二）项目申报和预算管理

资金来源由县级财政保障。补贴标准分两类：一是全面排查，咨询机构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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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部门的计划要求，为小微企业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全面排查的，每家每年补贴

２００元；二是按月服务外包，咨询机构与企业签约的，按有关规定开展月度排
查，并帮助企业将检查发现的隐患通过 “宁波市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信息

系统”上报的，每家每年补贴３６０元。对已享受全面排查补贴后再与企业签约开
展月排查服务的，差额部分予以补贴。

２０１６年，本项目总预算为７０万元，其中，计划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全面排查
２２００家，资金４４万元；按月排查１０００家，其中，５００家续签享受１６０元差额补
贴，累计资金２６万元。

（三）承接主体确定

承接主体要求为依法办理注册登记单位、内部管理制度健全、安全生产隐患

排查服务质量管理制度健全、有良好的社会信誉，执业期间无违法违纪行为、在

宁海县内有固定的办公场所的咨询机构；并经宁海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资格

审查，入围宁海县安监局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服务外包咨询机构库中的咨询机构，

每两年公开征集入库一次。２０１４年，公开征集入库的咨询机构有１０家 （分别是

宁波甬安安全科技有限公司、宁波乾业安全科技有限公司、宁波市鄞州区恒泰安

全技术事务所、宁海县社会与经济服务中心、宁波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宁海

县项通安全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宁波模具检测中心有限公司、宁海金帆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宁海县跃龙安全培训中心、宁海县卫江安全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目前参与项目运行的咨询机构有：宁海县社会与经济服务中心、宁海县项通安全

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宁海县卫江安全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宁波模具检测中心有限

公司等４家机构。

（四）合同管理

安全生产社会化服务外包合同共分两类。一是乡镇街道签订的委托协议。主

要包括协议书和关于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社会服务的通知。其中，协议书内容

主要有委托事项、工作内容和要求、服务费标准及支付约定、甲方的权利和义

务、乙方的权利和义务、保密义务、违约责任等。二是咨询机构与企业签订的协

议。内容为合同服务项目说明、甲方职责、乙方职责、服务费和支付方式等。其

中，服务项目说明主要包括三项，（１）服务内容：协助企业建立健全事故隐患排
查治理工作制度，辅导和协助企业实施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并向企业提供安全隐

患治理方案的建议；根据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信息，代理网上申报工作，包括

月报、季报。（２）服务方式和频次：服务期内每月１次进行下厂服务；代报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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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季报。（３）服务周期：１年。

（五）监督检查

一是对乡镇 （街道）与中介服务机构的监管。将项目运行情况列入乡镇

（街道）年度安全生产考核内容，并于２０１６年５月出台了 《宁海县安全生产社会

化服务督查通报制度 （试行）》，严明奖惩机制，倒逼乡镇 （街道）与中介服务

机构保质保量完成小微企业隐患排查工作。同时，出台了 《宁海县小微企业安全

生产隐患排查服务外包工作补贴专项补助项目验收管理暂行办法》，对工作补贴

专项补助项目验收内容、组织、程序、监督、责任以及资金发放提出明确要求，

确保企业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服务外包工作实施规范、有效，保障项目内容完整真

实、格式规范达标。也充分发挥全面排查财政补贴的导向作用，将全面排查与按

月排查服务签约率相挂钩，全面排查后签约率达３０％以上的，全面排查补贴全
额发放；每下降１０％的，减少１０％发放。资金发放办法经乡镇 （街道）初审、

县安监局审核、县财政局审定，经公示并按县财政专项资金发放相关规定执行。

二是对企业的监管。中介服务机构在开展隐患排查服务外包中，碰到小微企业自

身不开展隐患排查，又不委托开展隐患排查服务外包的企业列入年度执法范围；

并对于存在未建立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等各项制度、未按规定上报事故隐

患排查治理统计分析表的企业进行立案查处，行政处罚１家，罚款１万元，通过
执法促进小微企业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服务外包工作深入开展，有力保障项目

推进。

（六）信息公开

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５年，根据 《实施细则》要求，通过乡镇公共安监初审，县安

监局审核，再会同县财政局审定后，在网站上向社会公示。其中，２０１５年度全
县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服务外包工作符合补贴的户数为２１１５家，奖励资金合计发
放５２７万元。

（七）绩效评价

一是设置绩效目标。建立隐患排查治理长效机制，推行安全生产社会化服务

模式，借助中介机构技术力量，指导、帮助企业开展隐患排查、治理，不断扩展

隐患治理覆盖面，实现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全覆盖”的目标，全面夯实安全

基础提升小微企业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二是设立绩效指标。设全面排查企业户数、

按月排查企业户数、全面排查与按月排查服务签约率三个绩效指标 （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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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 ２０１６年小微企业隐患排查服务外包项目绩效目标

指标类型 指标名称 ２０１５年完成情况 ２０１６年目标

数量指标

全面排查企业户数 无要求 ２２００户

按月排查企业户数 ５７６户 １０００户

全面排查与按月排查服务签约率 无要求 ３０％

质量指标

隐患排查季报率 ９５％ ９５％

隐患季度录入率 ９５％ ９５％

一般隐患整改率 １００％ １００％

时效性

指标

一般隐患治理时间 ３０天以内 ３０天以内

验收材料的内容初审时间 无要求 ２０个工作日

项目实施情况向社会公示时间 ５个工作日 ５个工作日

社会效益

指标

工矿商贸企业事故死亡人数 ５人 未下达

工矿商贸企业万人 （参保）工伤事故发生率 ２３６７ 未下达

三、项目成效和亮点

（一）有效弥补了基层安全监管力量不足现状

安全监管服务队伍壮大，安全中介服务产业悄然兴起。宁海县本土逐渐培育

成长了８家安全咨询机构，其中，６家中介机构进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安全生产
隐患排查服务外包咨询机构库 （共１０家），积极开展安全咨询、标准化评审等
业务。

（二）有效破解了基层安全专业技术薄弱难题

政府部门借助专业机构的技术力量，及时发现并帮助企业解决技术、设备、

工艺流程及生产过程等安全生产方面的深层次问题，为安全生产监管工作提供技

术服务和支撑保障。

（三）强化了小微企业安全生产基础

自２０１３年以来，全县纳入隐患排查治理信息系统的报送单位从１１９９家增加
到３８８０家，１００万以上企业全覆盖，为企业全面推进标准化建设，加强企业安全
基础管理、监督执法等工作打好基础。据各安全咨询中介机构上报统计，２０１６
年全县共开展安全隐患全面排查企业３５６３家，同比增加９％，签约开展按月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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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９９０家，同比增加１７％ （见表２）。

　表２ ２０１６年度安全咨询中介机构服务外包情况

序号 安全咨询中介机构
全面排查家数 按月排查签约数

西店 其他 合计 西店 其他 合计

１ 商汇 ４２９ ２０１８ ２４４７ １１６ ５５６ ６７２

２ 卫江 １８ ８２ １００ １８ ８２ １００

３ 项通 １０１ ９１５ １０１６ ５７ １６１ ２１８

合计 ５４８ ３０１５ ３５６３ １９１ ７９９ ９９０

（四）大批安全隐患得到消除

２０１６年度网上填报排查安全隐患４７５１５条，整改率１００％。改变以往网上填
报企业数量少、上报隐患少且水分较多的局面。

（五）工伤事故明显较少

２０１６年度工伤事故财政支出相比２０１５年度减少５００万元。工伤事故中，工
业企业生产线上亡人事故明显下降，取得良好社会效益。

四、存在问题与建议

（一）目前安全生产隐患排查社会化服务项目实施过程还存在的一

些需要完善的问题

一是实际与预算有差异。宁海县将１００万以上的小微企业列入监管范畴，但
小微企业实际规模数量与测算有差异，导致预算不够。二是咨询机构职业素质有

欠缺。个别中介机构在承揽业务方面行为不规范，服务过程流于形式，需要政府

部门加强规范管理。三是企业主思想认识不到位。企业负责人重经济发展、轻安

全生产的现象依然存在，安全意识和安全生产法规观念仍然比较淡薄，对安全生

产工作态度消极或被动应付。少数委托中介机构开展社会化服务的企业还存在重

排查轻治理现象，需要相关部门和乡镇 （街道）及时跟进督查整治。四是计划节

点难把控。部分乡镇未能靠前主动作为。在与安全咨询中介机构相互沟通中，未

能主动与安全咨询中介机构联系；对其提供的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报告、季度报表

等资料台帐，未定期分析、汇总、总结，为乡镇 （街道）主要领导做好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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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谋助手。创新工作接受过程会影响整体进度。

（二）对策建议

一是完善机制建设，落实安全生产社会化管理全覆盖。加强安全咨询机构的

培育发展、政策引导扶持，从加强宣传、考核、激励等入手完善小微企业安全生

产社会化服务机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企业自主购买安全服务等方式，进一步

鼓励引导专业服务机构和行业协会为生产经营单位提供安全评价、风险评估、专

项检查等隐患排查治理社会服务，提高隐患排查治理的专业化水平，促进各类企

业安全生产水平的全方位提高。二是加强监管，规范安全生产服务外包工作标

准。规范中介服务内容、频次等，由安监、乡镇、受服务企业等联合评审咨询机

构服务成效，据此实施财政奖励、惩处，并对安全服务不规范行为进行通报、曝

光乃至依法查处，确保社会化管理健康、持续推进。通过加强对安全生产咨询机

构日常从业行为监管，进一步提升安全生产技术支撑能力和安全生产服务质量。

同时，对于存在未建立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等各项制度、未按规定上报事

故隐患排查治理统计分析表、未制定事故隐患治理方案、重大事故隐患不报或者

未及时报告、未对事故隐患进行排查治理擅自生产经营等情形的生产经营单位，

一律按照 《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进行处罚。加大对中介服务机

构的考核激励力度。三是正确把握政府监管、企业和中介的定位。始终坚持企业

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放松，以执法促落实，对未有效开展隐患排查治理的生产

经营单位依法查处，确保形成安全生产隐患治理的闭环。加大政策激励约束和考

核力度，将此项工作推进成效列为乡镇 （街道）年度安全生产各项评先评优时优

先考虑条件之一，最终形成 “政府部门抓监督管理、咨询机构抓服务指导、企业

主体抓整改落实”的隐患治理联动模式，实现多方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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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铜陵市城市社区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铜陵市卫生计生委

一、项目背景

安徽省铜陵市是一个工矿城市，依矿山布局而建，每个厂矿都有自己的卫生

所。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矿产资源枯竭，厂矿卫生所陷入困境。２００７年以来，在
原市卫生局的主导下，卫生所转型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为附近居民提供基本医

疗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如表１所示，２０１０年安徽省基层医改实施时，铜陵市有
５８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中心１３个，站４５个）全部为非政府举办，主办主体
形式多样，覆盖人口达９５５％。

　表１ 铜陵市２０１０年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统计表

所属 公立医院办 企业办 个体办

类别 个数 个数 占比 个数 占比 个数 占比

服务中心 １３ ５ ３８４６％ ８ ６１５４％

服务站 ４５ ８ １７７８％ ３３ ７３３３％ ４ ８８９％

合计 ５８ １３ ２２４１％ ４１ ７０６９％ ４ ６９０％

从２００７年起，铜陵市在全省率先探索开展政府购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全
市所有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即开展 “减免”服务，包括不收挂号费、诊断费，免费

测血压、减免静脉注射费用等１０类，政府尝试用购买服务的方式予以补助；在
原市卫生局的主导下，制定了２３８种基本药物目录，由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实行零
差率销售，政府予以补差，一直执行到２０１０年，效果良好。
２０１０年国家大力开展基层医改，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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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同年安徽省出台 《安徽省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改革方案》，明确其他社会力

量举办的承担公益性职能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享受政府支持社区卫生机构发展

的相关政策。为此，铜陵市积极推进管理体制和保障体制综合改革，创新具有铜

陵特色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出了 “养事不养人”即购买

服务的思路，出台了 《铜陵市基层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实施方案》和 《铜陵

市社区卫生服务补偿试行方案》，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承担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

疗服务，按工作数量和质量，在绩效考核的基础上，实行政府购买。明确提供基

本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的社区卫生机构，不论何种性质，均按服务人口数享

受同等政府补助政策。２０１０年补偿标准为：城镇非农业人口人均５９元，其中，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２５元，基本补助１０元，实行药品零差率２４元。随着经
济发展，购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标准不断提高，到２０１６年，铜陵市社区卫生
补助政府购买资金达到人均７９元，保证了群众享有更好的服务和基层卫生服务
机构健康发展。

二、项目实施过程

（一）明确项目购买主体及购买方式

铜陵市政府购买基本公共卫生项目实行市、区联动，以市卫计委为购买服务

的责任主体，各区卫计局为购买服务的实施主体，辖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为服务

承接主体。鉴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单一性，同时也为便于社区居民就近享受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财政部门批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购买，实行单一来源政府

采购。

（二）强化购买服务预算管理

市财政局从２０１３年开始单独编制政府购买服务预算，并将购买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项目纳入市购买服务预算项目中。编制年度预算时，由市卫计委按照 《铜

陵市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项目编制申报及资金安排办法》，编制申报购买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表，项目申报表包括项目名称、申报单位、购买单位和项目

负责人姓名、预算金额及来源、主要内容及标准、预期效果、实施步骤与计划等

内容，项目申报表随部门预算草案一并上报。市财政业务科室对项目进行审核并

会同市卫计部门进行配套资金测算。统筹项目购买资金，所需资金在扣除上级拨

付资金后，将购买基本公共卫生购买经费的差额部分按照８：２（主城区）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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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的分担比例分别纳入市、区财政预算。各区财政局根据辖区常住人口数 （含居

住６个月以上流动人口）核算年度政府购买经费。区卫计、财政部门采取预拨加
清算的方式，安排资金拨付进度。同时制定项目资金使用管理办法，明确经费兑

现标准，做到经费预算清晰，资金拨付有理有据。

（三）强化购买服务合同管理

采取分级管理的方式，一是市卫计委与各区卫计局签订目标管理协议书，明

确目标任务、保障机制、考核兑现等；二是各区卫计局与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签

订协议书，明确人、财、物的使用与管理，同时，由各区代表辖区内社区卫生服

务机构与市６所二级以上医院签订双向转诊协议书；三是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与
从业人员签订协议书，明确目标任务、工资待遇等。每年各区卫计局作为购买主

体与承接主体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明确购买及承接主体的权利义

务，并在第三方 （区财政局）的见证下签订购买服务合同。合同明确购买服务内

容、标准及要求，服务期限，项目资金使用原则及支付方式，项目绩效评估与监

督、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条款。（合同文本详见附件）

（四）全面公开购买服务项目信息

铜陵市财政局将购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随市本级年度购买服务预算项目

目录，在市政府信息网、市财政信息网和 《铜陵日报》公开。按照 《铜陵市市

本级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公开方案》要求，市政府年度购买服务具体实施项目目录

公布后３０日内，市卫计委和区卫计局均通过部门门户网站公开项目的背景资料、
采购方式、承接主体资格条件、具体服务需求等信息。市卫计委和区卫计局在政

府采购、合同签订、评价考核工作完成后的２０日内，分别公开承接主体、合同
签订、考核评价等情况，实现政府购买基本公共服务项目信息全过程动态公开。

通过信息公开一方面有利于舆论监督，进一步规范服务行为；另一方面强化了对

购买服务项目的政策宣传，让群众切实了解并从中受益。

（五）科学开展项目评估评价

铜陵市财政、卫计部门出台了 《铜陵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绩效考评办

法》，每年２次对各区基本公共卫生工作进行绩效评估；同时，市财政部门采用
第三方评估的方式，每２年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各区结合实际，健全
绩效考评体系，充分发挥考核的激励引导作用，促使社区卫生机构严格按规范、

保质保量开展服务。各区卫计局、财政局按照工作绩效、服务对象受益情况、公

９６



政府购买服务案例汇编

众满意度等绩效评估标准，对完成工作的数量与质量进行考核，以考核结果对购

买资金进行清算。

（六）开展常规化监督检查

各区卫计局及财政局对购买服务项目实施情况进行全程跟踪和监督，服务承

接方按月报送目标任务进度报表。日常督导采取抽查制，各专业机构根据各自工

作开展不定期督导，同时，服务机构接受社会监督。常规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群

众举报投诉情况属实的不合规行为影响绩效评估综合得分。

三、项目实施取得成效和亮点

（一）居民得到了实惠

通过购买服务，初步实现了 “体现公益性，调动积极性，惠及老百姓”的目

标。促进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公共卫生服务全面开展、基本医疗服务增长、从业人

员收入增加。现选取９个机构，统计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０年购买服务前后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和基本医疗工作量，作一个比较 （见表２）。

　表２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量对比 单位：人

机构名称
签服务

合同数

健康档案 老年人保健 高血压管理 糖尿病管理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映湖中心 １００ ３２００ ９４１８ ５００ ６４４ ３６０ ５８０ ７０ １６４

天桥站 ２１５０ ５０４６ ９３５７ ５８４ １８１７ ６０４ １０２９ ２０４ ２７９

学苑站 ３４０ ２０００ ７０２３ ３０５ ５４７ ２３５ ４５８ ６５ １１８

露采站 １１００ ３４２６ ８５３６ ４００ １９９６ ４００ ７００ ２０５ ２４０

井巷站 ４０ ２３３８ ８３４１ ５６９ ９４０ ５５４ ６８５ １７０ ２２７

红光站 ５２０ ３２００ ３４８０ ３５７ ６９７ ３７０ ４８０ １５０ １６２

机厂站 ６０２ ２９７５ ７６５６ ３５０ ９３２ ４５０ ６８０ １５０ ２１０

长江站 １２０ ８１２ ６６５７ ３２５ ６４２ ３３９ ５１３ １３０ １５９

义安站 １１０ １９６２ ３９０２ ２３５ ３９９ ２８４ ３７５ ６２ ９０

小计 ５０８２ ２４９５９ ６４３７０ ３６２５ ８６１４ ３５９６ ５５００ １２０６ １６４９

从表２可以看出，购买服务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得到了更好的落实，健康档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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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建立增长了 １５８％，增长最少的糖尿病管理也达 ３６％，居民享受了更多的
服务。

从表３可以看出，购买服务后基本医疗服务也有了长足的发展，达到了 “小

病在社区”的目的。门诊量平均增长了４２％，下降的仅有１家；基本用药平均
增长了４０％，下降的也仅有１家；同时，从业人员收入平均增长了５１％，在居
民满意率均在７０％以上。

　表３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基本医疗服务工作量对比

机构名称

签服务合

同数

（人）

门诊量 零差率药品量 人均月收入 （元）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居民

满意率

（％）

映湖中心 １００ １０１７０ １０２７９ １８６５ ４５６８ ２６３０ ３５０６ ７６

天桥站 ２１５０ ９２２６ ２０１６４ ７５１２ ８５２１ ３０６１ ５００４ ８８

学苑站 ３４０ ２８２１ ６４５３ １８８ １５２４ ２２６０ ３７７３ ８０

露采站 １１００ ９０００ ９８０５ ２４ ３５５７ ２５８９ ４０３７ ７７

井巷站 ４０ ９３５５ ８２９２ ２８０２ ３１８７ ２５１３ ３７５１ ８２

红光站 ５２０ ９５３４ １１５１５ ２２９ ３５３９ ２４４９ ３５２０ ７８

机厂站 ６０２ ５９２９ ８５６１ ２８２７ ２４６９ ２３４９ ３６２４ ７８

长江站 １２０ ４３７１ １０３６４ １４８ ２９２６ ２５６４ ３８０４ ７５

义安站 １１０ ４９５０ ７１５８ ２１７６ ２６３４ ２５０７ ３４９８ ７２

小计 ５０８２ ６５３５６ ９２５９１ ２３５４ ３２９３ ２５４７ ３８３５

截至２０１６年底，全市适龄儿童建卡率 １００％，儿童疫苗各剂次接种率在
９５％以上，孕产妇系统管理率８５７４％、３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８７２７％和７岁
以下儿童保健覆盖率９１３７％。全市共建立规范居民健康档案１３４５２０４人，规范
建档率８４８７％；规范管理６５岁以上老年人１４２０４７人，规范管理率７３７％；规
范管理高血压患者１３７０１０人、Ⅱ型糖尿病患者２７１７９范管理率分别为６３１％、
７４５５％；结核病患者 （包括耐多药患者）管理率达９１６４％；重性精神病患者
规范管理率为９１１４％；传染病疫情报告及时率达１０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
告率１００％。卫生监督协管服务比率达１００％，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目标人群覆
盖率达７６８１％。全面推行药品零差率，全市社区卫生机构药品销售同比下降
５３５％；门诊同比上升１６％；次均门诊费同比下降３７１％。居民对社区卫生服
务综合满意度达到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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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得到了发展

通过购买服务一方面发挥厂矿转型卫生机构的作用，解决其生存问题；另一

方面解决政府成立服务机构带来的新增人员、基建和医疗设备投入问题，保障城

市社区居民享有均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全市社区卫生
服务机构累计门诊量３２８万人次，药品零差销售近８０００万元，促进了非政府办
社区卫生医疗机构的健康发展。铜官区获得国家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

（三）财政资金使用绩效得到了提高

按照政府直接提供社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需设置若干社区公共卫生服务中

心和卫生服务站，依据市编办模拟测算，需新增事业编制４３８人。铜陵市２０１６
年地方财政购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支出３６００万元，仅相当于编制部门模拟测算
的人员经费，大大节省了财政投入费用，提高了资金效益。

四、存在问题和改进思路

目前，铜陵市城市社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取得了较大的发展，运行体制

也已经比较成熟，但从实施过程来看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部分社区卫生服务机

构内部绩效考核尚未形成机制，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区卫生服务质量的提升。二

是边远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服务人口少，购买经费总额有限，服务项目收入经费不

足以支付人员工资，机构生存较困难。三是未形成动态的服务成本测算机制，部

分绩效考核指标需进一步完善。下一步主要是做好以下四方面工作：

（１）进一步完善绩效管理和考核制度，鼓励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立内部绩效
考核制度，并将此作为区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对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绩效考核内容

的组成部分。

（２）全面引入第三方评估模式，进一步体现考核的公平性、客观性，同时也
减轻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绩效考核压力。

（３）为保障边远地区群众享受便捷和同等质量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同时又
保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站健康发展，探索实行差额化购买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标准，以弥补边远地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站的收入不足。

（４）强化绩效考核结果的运用。对考核居前的机构实行奖励，成绩居后的机
构退出服务序列。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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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铜官区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项目合同文本

甲方：铜官区卫生局　　　　　　　　　 （购买方）

乙方：　　　　　　　　　　　　　　　 （服务方）

丙方：铜官区财政局　　　　　　　　　 （见证方）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政府购买

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实施意见》 （皖政办 〔２０１３〕４６号）、《安徽省政府向社会
力量购买服务规范流程》（财综 〔２０１４〕２３５号）等有关规定。为保证所购的服
务质量，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就

有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服务项目内容概述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２基本医疗服务
３文明创建、残疾康复、爱国卫生、计划生育等工作
第二条：服务项目及要求

标准与要求：

１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基本标准 （卫医发 〔２００６〕２４０号）
２《安徽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 （２０１１年版）》
３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技术规范
４《铜陵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考核工作方案》
５《铜官区民生工程责任状》
６铜官区卫生局相关文件要求
完成时间节点：２０１７年１月１日～１２月３１日
第三条：项目经费使用原则及支付方式

项目经费确保专款专用，支付方式：

Ａ分段支付 （　　）　　　　　Ｂ按月支付 （　　）
Ｃ按季支付 （　　） Ｄ项目完成结算 （√ ）

１合同购买服务价款总额为：（大写）按服务数量和质量核算 （补偿标准由

区卫生局根据省市文件制定）

第一次支付时间：部门预算批复后１５日内，金额：预拨，≥上一年度应付
金额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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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支付时间：６月３０日前，金额：预拨，≥上一年度应付金额５０％；
第三次支付时间：１２月３１日前，金额：预拨，≥上一年度应付金额８０％；
第四次支付时间：次年１月３１日前；金额：根据绩效考核结果，全年清算

款的１００％。
合同终止后根据绩效评估及合同履行中的过错或过失责任造成经济损失的进

行清算后支付。

第四条：合同期限与终止

１合同期限为一年／月，自２０１７年１月１日起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止。
２合同的终止
（１）合同期满，双方未续签的；
（２）乙方服务能力丧失，致使服务无法正常进行的；
（３）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现乙方已不符合国办发 〔２０１３〕９６号、皖政办

〔２０１３〕４６号规定的承接主体应具备的条件，造成合同无法履行的。
第五条：项目绩效评估

乙方承接服务项目后，由甲方、丙方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全程跟踪和监督。

项目完成后，甲方、丙方会同专业技术部门对项目的工作绩效、服务对象受益情

况、公众满意度等进行评估，并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

第六条：双方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权利、义务

１项目为合同期内实施，甲方每季度了解掌握项目工作进度及资金运作情

况，每年对乙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审核一次。

２协调乙方在提供服务过程相关的政府部门和单位有关事宜。
３对乙方制定具体的考评意见。

（二）乙方权利、义务

１乙方在完成任务的情况下，可要求甲方按本合同的规定按时足额拨付项

目经费。

２乙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不得将服务项目委托给第三人，应按本合同如
实报告项目进展情况，按时、按标准完成项目任务。

３乙方未能在合同期内完成全部项目的服务内容，合同结束后，应将相应
款项返还甲方。

第七条：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因违约或重大过失造成对方经济损失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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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赔偿。

第八条：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由甲、乙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

的，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九条：本合同一式三份，甲方、乙方、丙方各执一份，在丙方见证下，经

甲、乙方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签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 （公章） 乙方 （公章）

单位名称：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地址： 地址：

电话： 电话：

传真： 传真：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丙方 （公章）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地址：

电话：

传真：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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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市民政局

一、项目背景

铜陵市人口较少但老龄化程度较高。２０００年全市 ６０周岁以上老年人口达

７１９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１０５％，正式进入老龄化城市行列，１０多年来，老
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至２０１５年底，全市老年人口２９万，占全市总人口近１７％，
高于全国和省平均水平。同时，老年人口内部结构也呈现新的变化，８０周岁以
上高龄老人３６万人，占老年人口的１２６％，并以年均８５％的速度递增。为保
障困难老年群体的基本养老服务水平，铜陵市自２００７年起，在省内率先实施政
府为困难老年人购买居家养老服务项目，支付购买服务费用从１６万元逐年增加
到４００余万元。

二、项目实施情况

（一）制定项目实施方案

２００７年，铜陵市民政局会同财政部门，制定出台了 《政府为困难老年人购

买居家养老服务项目实施方案》，在省内率先启动政府为困难老年人购买居家养

老服务工作，并纳入民生工程组织实施。明确服务范围和购买标准，最初服务对

象界定８０周岁以上、低保、空巢独居的老年人、残疾人，后逐步放宽到７０周岁
以上，并由低保放宽到低收入对象，由残疾人放宽到普通老人。目前，市区户籍

７０周岁以上、低保 （低收入）、空巢独居和失能半失能的老年人，享受每天半个

小时至１个小时的居家养老服务。市区服务标准由６元／小时逐步提高到１５元／
小时 （低收入减半）。项目实施以来，不断改进实施内容，增进政策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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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对失能老年人和经济困难边缘老年人的保障。２０１５年，考虑到老人需要，
对居家养老服务对象中的失能老人适当延长服务时间，在服务对象的确定上，对

家庭有特殊困难的可适当放宽条件，使工作更加贴近困难老年人实际需求。２０１６
年，对照民政部 《老年人能力评估标准》，启动困难老年人能力评估工作，并出

台为经济困难的失能老年人购买养老服务实施方案，将其纳入政府购买居家养老

服务范围。目前服务人数由最初的不足１００人发展近２０００余人。

（二）明确购买主体

为保证全市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项目统一实施，使市民享受均等的基本公

共服务，铜陵市对市区居家养老项目购买实施市、区联动。市民政局作为政府购

买居家养老服务的责任主体，承担制定政策，对项目进行绩效评估，指导、协调

各区按照统一标准实施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工作。各区民政局作为购买主体和

具体实施部门，根据市民政、财政制定的购买居家养老政策，负责项目的具体

实施。

（三）强化预算管理

规范项目预算管理，从２０１３年开始，项目编制、申报、审核严格按照 《铜

陵市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项目编制申报及资金安排办法》操作，购买居家养

老服务项目和市本级承担的资金与市民政局年度部门预算一并向市财政局申报审

核。同时购买居家养老服务项目纳入市本级单独编制的政府购买服务预算项目目

录中，强化预算约束。统筹项目购买资金，购买服务资金按照市、区５：５分担
比例分别列入两级财政预算。制定了资金管理办法，做到专款专用，资金拨付按

照合同约定，实行国库集中支付。

（四）公开选择承接主体

项目实施过程中，铜陵市因地制宜，引导社会多方参与。承接主体选择方

面，各区在组织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等法规、政策要求，通过政府公开招投标的方式

规范操作，确保公开、公平、公正。通过招标择优选取了铜陵市夕阳红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铜陵市品质家政服务有限公司作为服务承接单位，提供居家养老服

务。根据服务类项目的具体情况，招标采购采取综合评分法 （详见附件１），对
投标单位在全部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前提下，按照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项因

素进行综合评审，以总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作为中标候选供应商；同时，在评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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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中重点突出方案设计，围绕购买服务内容要求服务承接单位提出生活照料方

案、精神慰藉方案、医疗保健方案、信息咨询方案、延伸服务方案、人员配备方

案，在项目评审时对方案开展综合评定，以达到最优服务供给的目的。

（五）加强合同管理

经公开招标，各区民政局每年与中标单位签订购买服务合同，并将服务合同

报同级财政部门备案。居家养老服务合同内容包括购买服务的范围、数量、质

量、绩效目标要求，以及明确服务期限、资金支付方式、日常跟踪监管、绩效考

核评价、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条款。服务承接单位实施完成合同约定的服务事

项后，各区民政局应按照合同规定的技术、服务和安全标准等及时组织对供给主

体履约情况的检查验收。区财政根据购买服务合同约定向服务承接单位支付服务

费用，服务承接单位按合同约定履行所承担职责，充分体现了 “按合同办事”的

精神。

（六）强化监督检查

各区民政局作为购买主体，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加强跟踪监督考核，并充分

利用市 “２８８１８９０”社区信息服务平台和 “１２３４９”养老信息服务平台，及时回
访、了解服务情况。同时，每年年末聘请专业社会组织，对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

务项目进行测评打分，以此监督检查服务承接单位的服务效果，另外也对政府有

没有履职尽责、资金监管使用是否严格，起到了督促监督作用。

（七）开展绩效考核

为保证服务质量，铜陵市２０１３年出台了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工作项目绩效

评估实施暂行办法》，进一步完善绩效考核工作。在购买居家养老服务项目实施

中严把绩效考核关，按照办法规定的服务能力、项目实施管理、服务质量和社会

效益等四个方面要求制定了２０余项评价和考核评分标准，实施百分制考核 （详

见附件２）。并将老年人满意度作为重要考评指标，纳入各区对购买服务单位的
绩效考评中。各区每年末依据考核评分标准，对承接单位的服务开展考评，并以

此为依据支付服务费。

（八）推进信息公开

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项目购买主体、预算金额、购买期限等内容随市本级

年度购买服务预算项目目录，一并在市政府、财政、民政等网站和 《铜陵日报》

８７



安徽省铜陵市居家养老服务项目

上公开。按照 《铜陵市市本级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公开方案》要求，政府年度购买

服务具体实施项目目录公布后３０日内，购买居家养老服务责任主体市民政局和
购买主体区民政局均通过部门门户网站公开项目的背景资料、采购方式、承接主

体资格条件、具体服务需求等信息。市民政局和区民政局在政府采购、合同签

订、评价考核工作完成后的２０日内，分别公开承接主体、合同签订、考核评价
情况。对申请享受居家养老服务的对象，严格推进审核公示制度，由申请政府居

家养老服务本人所在社区对初审对象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申请流程、审批

程序等办事指南、咨询电话、监督电话，每月服务对象情况、进展情况等信息同

步在市政府信息公开网、各县区门户网站公示。

三、项目成效和亮点

政府为困难老年人购买居家养老服务项目实施成效显著，一是群众满意度不

断提高。服务工作人员遵循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各项制度规定，以关爱、服务老

年人为出发点，结合老人的实际需求，认真仔细地为老人服务，有效保障了困难

群体的基本养老服务，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在民生工程多次民调中，项目满

意度均名列前茅。二是促进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在服务人员的选择上，优先吸纳

就业困难人员，解决４００余名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三是提高了服务水平。项目
实施过程中，通过项目承接单位对居家养老服务人员进行系统培训，使居家养老

服务从业人员的服务更专业化、规范化，提高了居家养老服务人员的为老服务意

识、服务技巧和个人素质，对全面提升居家养老服务质量和水平提供了人才队伍

保障。四是有效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通过购买服务以较少的财政投入，引导

社会参与，基本满足困难老年人生活需求，发挥政策托底保障作用。铜陵市开展

政府居家养老服务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肯定和服务对象的欢迎，新华社、央广新

闻、安徽新闻联播、《中国社会报》、《经济日报》、《法制日报》、《安徽日报》、

《新安晚报》等国内主流新闻媒体多次报道了铜陵市的做法。

四、存在问题和改进思路

铜陵市实施居家养老购买服务虽有效解决了困难老年人日间养老服务需求，

但在实施中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差异化不够，服务

内容偏向传统家政服务，对老年人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满足不够等。下一步，铜

陵市将从以下四个方面不断提升居家养老购买服务水平。

９７



政府购买服务案例汇编

（一）进一步提高政策的科学性

探索建立老年人能力评估和养老服务需求评估指标体系，构建评估组织网

络，准确把握老年人实际需求，并以此为依据，进一步完善政府为困难老年人购

买居家养老服务制度，使制度建设以及购买服务项目更加符合老年人实际需求、

更加人性化、更有效率。

（二）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

责任 （主管）部门和购买主体积极主动开展对服务人员的培训，加强养老服

务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养老服务质量和水平，同时拓展居家养老服务内容，由重

点提供家政服务、生活照料服务向康复护理、配送老人餐、精神慰藉等方面

延伸。

（三）进一步加强过程监管

细化和完善考核标准，强化购买居家养老服务考核和绩效评价，更加注重对

老年人满意度的评价，促进购买服务质量的提升，保证购买服务物有所值。

（四）进一步改进服务方式

改进１２３４９养老服务信息平台，结合 “智慧铜陵”建设，利用信息手段和互

联网技术，加大资源整合力度，建立标准统一、互联互通、高效便捷、多方位、

多层次、智能化养老服务网络，探索服务资金结算电子化、服务对象差别化、服

务项目精准化，使政府为困难老年人购买居家服务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

附件１

　 铜官区政府为困难老人购买居家养老服务招标评分表

评分标准 评分因素 所需提供材料

技术部分

标准

（９０分）

方案

（５０分）

建立与居家养老服务项目实施相适应的管理服务制度，以及评

价制度中的办法和防控措施。由评委综合评定，优秀得６～８
分，良好得３～５分，较差得０～２分

生活照料方案，针对性强，适合本项目，有特点，由评委综合

评定，优秀得６～８分，良好得３～５分，较差得０～２分

提供方案装订入

投标文件，未提

供方案的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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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评分标准 评分因素 所需提供材料

技术部分

标准

（９０分）

方案

（５０分）

精神慰藉方案，针对性强，适合本项目，有特点，由评委综合

评定，优秀得６～８分，良好得３～５分，较差得０～２分

医疗保健方案，针对性强，适合本项目，有特点，由评委综合

评定，优秀得６～８分，良好得３～５分，较差得０～２分

信息咨询方案，针对性强，适合本项目，有特点，由评委综合

评定，优秀得６～８分，良好得３～５分，较差得０～２分

延伸服务方案，针对性强，适合本项目，有特点，由评委综合

评定，优秀得４～５分，良好得２～３分，较差得０～１分

过渡方案，针对本次项目实施内容制定符合实际的过渡方案，

主要包括服务人员、服务对象的安置、招募和对接工作。优秀

得４～５分，良好得２～３分，较差得０～１分

提供方案装订入

投标文件，未提

供方案的不得分

人员配备

（２５分）

拟派项目的管理人员满３人得５分，其中有本科学历的加 ３
分，大专学历加２分，本项总分８分

提供证书原件及

近半年内连续 ３
个月的社保缴费

证明原件

拟派项目的服务人员与老人的配比满足招标文件的要求，为了

提高服务质量，具备养老护理、护士、医生、护理专业相关证

书服务人员满足８人得６分，每增加１名，增加２分，最高不
超过６分。本项总分为１２分

提供承诺函及证

书原件，未提供

的不得分

拟派项目中有１名专职财务人员，得５分

提供会计从业资

格证书原件及半

年内３个月的社
保缴费证明原件

本地化服务

（５分）
注册登记地在铜陵或外地企业承诺在中标后１个月内在铜设立
分支机构的得５分

提供营业执照或

承诺函原件

成功案例

及业绩

（１０分）

投标人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至开标截止之日成功实施的居家养老
服务类项目业绩，一项得５分，满分１０分
注：投标人提供的业绩均是非同类项目的，本项不得分

提供合同原件

报价部分

（１０分）
承诺报价按照招标文件规定标准的，得１０分 提供报价表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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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铜陵市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项目考核评分细则

评估考核

项目
序号

评估考核

内容
评估考核标准

量化分值

标准

分值

评估小组

考核分

评估考

核方法

服务能力

（１０分）

１ 法定代表人 依法按规定程序产生 １ 检查资料

２ 领导机构 依法按规定程序产生，运转正常 １
检查资料

实地了解

３ 内设机构
按规定要求设置，内设机构健全，运行

正常
１

检查资料

实地了解

４ 专业资质 具备购买服务相应的资质和条件 １ 检查资料

５
专业队伍

建设
具有一定数量从事本项目的服务人员 １ 检查资料

６ 制度建设 制度健全完善并得到有效执行 １
检查资料

实地了解

７ 财务管理
配有专 （兼）职财务人员，严格执行

社会组织财务会计制度，管理规范
１

检查资料

实地了解

８
重大事项

报告
重大事项及时履行报告制度 １

检查资料

实地了解

９ 信息公开
按要求通过有关途径和载体公开重要

信息
１

检查资料

实地了解

１０ 年度检查 近两年年检合格 １ 检查资料

项目实施

管理

（３０分）

１１ 组织领导
成立了项目实施工作领导机构，做到分

工明确，责任落实
２ 检查资料

１２ 实施方案
制定了符合实际，操作性较强的项目实

施方案
２ 检查资料

１３ 工作计划

围绕服务项目的目标制订总体工作计划

和阶段性计划，对各项任务进行分解细

化，明确任务分工和时限要求，并按计

划分步实施

２ 检查资料

１４ 相关制度
建立与服务项目实施相适应的管理服务

制度
３ 检查资料

１５ 资金管理
项目资金实行专帐管理，专款专用，专

人负责，合理安排，不得挪作他用
３ 检查资料

１６ 规范运作

明确服务人员工作职责和服务要求，开

展好服务人员岗前业务培训和政策培

训，注重日常服务情况监督检查。服务

人员能按时上门提供规范服务

３
检查资料

实地了解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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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评估考核

项目
序号

评估考核

内容
评估考核标准

量化分值

标准

分值

评估小组

考核分

评估考

核方法

项目实施

管理

（３０分）

１７ 舆论宣传

有总体宣传工作方案，有计划地主动邀

请和配合新闻媒体对项目实施进展情

况、典型案例及其他相关情况进行跟踪

报道；同时，通过印发宣传资料、制作

展板等多种形式广泛开展宣传，普及相

关知识 （媒体报道不少于１次），营造
良好的舆论氛围

３
检查资料

实地查看

１８ 吸纳意见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广泛收集和采纳服

务对象、社区、社工及相关部门的意见
３

检查资料

实地了解

１９ 服务记录

服务机构应全面、真实地记录其服务运

作、服务活动以及投诉处理情况并完整

保存

３ 检查资料

２０ 资料保管

服务机构应及时收集整理各项活动资

料，确保整个项目从方案制定到实施完

毕全过程资料的完整齐全，并分类装

订、清晰明了

３ 检查资料

２１
接受监督

管理

按月上报项目进展情况及有关数据报

表，自觉接受有关部门和社会监督，积

极配合做好绩效考评工作

３ 检查资料

服务质量

（３５分）

２２ 服务次数

在政府购买服务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完

成各项服务内容和数量的，得满分；因

特殊原因未在合同约定期限内完成，经

购买方与服务方协商，在限期 （１个
月）内全面完成的，酌情扣分；限期

内仍未完成的，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视情取消其购买服务资格

１０
定期核查

检查资料

２３ 服务人次
按要求为辖区内经审批享受政府购买居

家养老服务的困难老人提供服务
１０

定期核查

检查资料

２４ 服务成果

与服务对象签订服务协议，少 １人扣
１分；
老年人健康档案建档率达１００％，少一
人扣１分；老年人生活质量得到提高，
日常生活及精神文化需求得到较好满足

１５ 实地了解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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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评估考核

项目
序号

评估考核

内容
评估考核标准

量化分值

标准

分值

评估小组

考核分

评估考

核方法

社会效益

（２５分）

２５

服务对象及

其相关人员

对服务提供

机构所提供

服务的满

意度

满意度达到９５％及以上，得满分，依
次每降低１个百分点扣０１分 （参加测

评人数为２０～３０人）
１５ 满意度测评

２６

社区或居民

对服务提供

机构服务工

作的整体

评价

整体评价结果为 “好”的，得满分；“较

好”的，得３分； “一般”的，得２分；
“差”的，不得分 （参加测评人数随机抽

查）

１０ 现场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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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心理矫正
社会服务项目

厦门市集美区司法局

一、项目背景

社区矫正制度作为监狱矫正制度的补充，符合刑罚轻型化的司法发展方向，

对实现罪犯再社会化具有重大意义。２０１２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部门联合出台了 《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标志着我国社

区矫正工作开始走向规范化道路。社区心理矫正作为社区矫正的重要方式和核心

内容，能直接干预并矫正社区服刑人员的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更有效地促进其

回归社会，减少其再犯罪可能性。２０１２年底，厦门市司法局与厦门市爱恩心理
咨询有限公司共同研制开发了 “打开心墙”社区矫正心理矫治系统，把心理学的

知识与心理咨询技术系统运用于社区矫正工作中的教育矫治，并于２０１３年２月
正式在全市推广实施。同期厦门市司法局与厦门市财政局共同出台了 《厦门市购

买社区矫正服务实施意见》，指导各区开展政府购买社区矫正相关服务。

集美区司法局率先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引入 “打开心墙”心理矫治系统，并就

心理矫正社会服务项目开展政府购买服务工作。“打开心墙”社区矫正工作心理

矫正项目是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在司法领域开展系统购买专业社会服务模式，按照

“民政监督指导、司法行政主管实施、社会组织自主运营、社会各方共同参与”

的工作思路，凸显专业领域社会工作的价值与必要性，推动了社区矫正工作社会

化突破性发展。集美区司法局与厦门市爱恩心理咨询有限公司联合成立了 “打开

心墙”心理矫正工作组，将社区服刑人员心理矫正工作向专业化、系统化推进，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司法行政系统购买社区心理矫正服务，已成为集美区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补

充力量，对社区矫正工作中评估再犯罪风险并实施有效预防管控、矫正犯罪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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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犯罪人格、教育管理有不良心理障碍的社区服刑人员方面均发挥了积极作用。

２０１４年底，集美区 “打开心墙”社区矫正项目被厦门市民政局评为优秀社会工

作服务项目，同时也得到市司法局、省司法厅、司法部的肯定，并在全省与全国

复制推广。

二、项目实施过程

（一）项目申报和预算管理

集美区司法局在项目可行性论证基础上，将购买社区矫正工作心理矫正服务项

目纳入部门年度预算申报，申请安排相关项目经费３５万元，并附相关材料。集美
区财政局对区司法局申报的购买社区矫正工作心理矫正服务项目进行审核并核定预

算控制数后，将该项目编入年度预算草案，经区人大会审查批准后纳入区本级预

算。２０１５年，集美区司法局购买社区矫正工作心理矫正服务项目预算为３５万元。

（二）购买主体与承接主体的确定

集美区司法局于２０１４年３月委托区政府采购中心面向社会发布购买社区心
理矫正服务公告，开展公开招投标，并组织专家论证，最终确定厦门市爱恩心理

咨询有限公司作为集美区社区矫正工作心理矫正服务的承接主体。

（三）合同管理

集美区司法局与厦门市爱恩心理咨询有限公司签订了社区矫正工作心理矫正

服务购买协议，对购买主体和承接主体名称、服务内容、购买金额、具体责任和

其他约定事项等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其中，服务内容主要包括１０项：组建集美
区社区矫正心理专家队伍；完善心理矫正体系；对新入矫社区服刑人员入矫心理

辅导与风险评估、心理测评，建立心理档案；定位再犯罪高风险社区服刑人员；

对再犯罪风险较高的社区服刑人员开展心理矫治；对社区服刑人员个案开展心理

咨询服务；“打开心墙”社区服刑人员心理教育活动与讲座；对未成年人社区服

刑人员开展心理辅导与心理干预；对从事社区矫正的工作人员进行心理援助；紧

急心理干预等。区司法局按照协议规定的进度向区财政局申请购买服务支付计

划，实行国库统一支付。

（四）“打开心墙”社区矫正项目主要内容

（１）规范审前调查。根据设定的２５个量化指标自动得出被调查人是否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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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矫正的标准化建议，供法院裁定参考。

（２）入矫再犯罪风险评估。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悔罪意识与服法态度等测
试，定位再犯罪风险较高的社区矫正人员，有针对性的监控管理与教育矫治。

（３）犯罪人格与心理健康测评。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人格特质与心理健康测
估，从心理角度判断再犯罪的可能程度。

（４）入矫心理辅导。减轻社区矫正人员对心理矫正工作的排斥，降低因情
绪、压力、焦虑等不良心理障碍所导致再犯罪的可能性。

（５）再犯罪风险排查。基于入矫再犯罪风险评估，进一步确定社区服刑人员
的心态与状态，精确定位再犯罪风险较高的人员，有针对性进行心理矫正。

（６）再犯罪风险动态评估。根据社区服刑人员在矫期间的表现，每月进行一
次动态风险评估，为社区矫正工作提供预警信息。

（７）集中心理教育。由区司法局牵头、项目组以司法所为单位对社区服刑人
员进行集中心理讲座、团体辅导或拓展活动。

（８）一对一心理矫正。针对最终排查出的高风险社区矫正人员，由专业的社
区矫正心理咨询师开展一对一专项心理矫正。

（９）心理咨询与帮扶。对有需要的社区服刑人员，在其自愿的前提下，由项
目组专家通过电话、网络、预约面谈等多种方式，为其提供心理咨询服务。

（１０）未成年人社区服刑人员心理矫正。成立专项 “未成年人社区服刑人员

心理矫正小组”，负责人由社矫科同志担任，成员包括司法所工作人员、其监护

人、心理咨询师，还包括学校辅导老师、社区民警等成员，由一名专业心理咨询

师担任矫正小组长。小组制定了 “打开心墙”未成年人心理矫正方案，结合未成

年人的生理、心理、行为等特点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引导教育及其防止再犯的心

理矫正。

此外，专业志愿者参加社区矫正工作、心理咨询师考证培训服务等心理矫正

其他特色工作。

（五）绩效监督与评价

针对不同阶段，集美区司法局采取多种方式对该项目工作进行有效性评估。

一是项目的行政督导与业务督导由项目承接方爱恩心理自行负责，社会督导由机

构聘请第三方进行督导，区司法局负责外部督导。二是购买主体考评。区司法局

社区矫正科相关负责人、联络人对心理矫正工作的有效性、人员工作态度、职业

素养、工作效率进行判断和评估。三是工作对象考评。咨询走访授课对象，对派

出工作人员从专业能力、工作态度、工作效率等方面进行打分。四是机构内部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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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爱恩公司根据区司法局相关负责人、联络人，以及工作对象的考评、打分，

本机构及时总结，对于表现较好的人员及其行为进行鼓励和表扬，对于表现欠佳

的人员进行调整和改进，并及时将结果反馈给项目负责领导。五是购买服务项目

的期中评估与期终评估由区司法局聘请第三方机构进行有效性评价。六是区司法

局于协议到期时，组织第三方共同对项目的成效进行验收，对１０项考核指标进
行验收并打分，出具验收报告，并按合同支付相关费用。

三、项目亮点与成效

（一）项目亮点

２０１５年集美区建设了全省区县级最大、功能最全的社区矫正中心。爱恩心

理咨询有限公司派出３名心理咨询师长期入驻集美区社矫中心，配合社区矫正的
行为监管开展心理咨询与心理矫正工作。目前，心理矫正工作已成为集美区社区

矫正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至项目开展实施截至２０１５年底，集美区新接收社区服刑人员４４８人，将其
符合条件的对象全部导入再犯罪风险评估系统，完成入矫测试报告４４０份，并建
立动态再犯罪风险监管档案，对评估结果再犯罪风险较高的人员进行了再犯罪排

查，确定再犯罪高风险对象９６名，对其中５０名因犯罪人格与心理导致再犯罪风
险较高的社区服刑人员开展了系统的心理矫治工作，共计开展集中教育３６次，
为自愿接受心理咨询的社区服刑人员及其家属提供心理辅导总计１６５人次，开展
入矫第一课活动１３次，小组性团体心理矫正３６次。整个项目取得了较好的成
效，促进了社会和谐发展。

（二）项目成效

“打开心墙”社区矫正心理矫治项目本着以人为本，尊重接纳，个别化，非

批判的专业价值理念，运用专业技术、方法与心理学知识，建立社区服刑人员动

态化的信息档案，特别注重服务对象心理的辅导、矫治及帮扶及恶习行为的矫

治，以促进社区服刑人员的自我改变与成长，顺利回归社会，促进社会的和谐

稳定。

１服务对象的受益情况
一是服务对象问题解决能力提高。社区服刑人员由原来的极端方式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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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到现在能比较冷静思考再行动；以前解决问题带有非常大的情绪化，现在会

思考行动后果、比较妥当处理自己愤怒、焦虑等情绪。总体来讲解决问题的自我

能力得到改善和提升。二是服务对象的心态能力得到提升。社区服刑人员的心态

与自身能力达到很大的提高，包括接受身份的意识、认罪服法意识与解决问题能

力和应对问题的能力均提高。三是增强服务对象的支持系统。社区矫正服刑人员

的家庭支持系统得到增强，在其面对困境的时候，家人、亲属、朋友、邻舍对其

提供的物质援助、情感支持及社会支持能力得到增强，服务对象的支持系统得到

强化和支持。

２服务对象及相关人员的满意度
一是接受服务对象的满意度。据调查，８０％的社区服刑人员对该项目提供的

心理辅导、心理咨询与治疗、排查、集中教育等服务是非常满意的。经过定量的

问卷调查分析和定性访谈、观察、沟通、归纳和总结分析得到的结果，对接受服

务的满意度总体达到８５％。二是对提供服务的心理咨询师的满意度。社区服刑
人员刚开始对心理老师的不理解不愿意前来寻求帮助，抱着拘谨的态度，经过一

段时间的接触和服务后，改变了原本的心理状态。对咨询师改变原本防卫心态转

为抱着比较信任的态度，愿意和咨询师做深入的分享和沟通。看到咨询师就挥手

微笑打招呼。每次临走前礼貌告别，改变以往的不屑态度，证明了该工作的有效

性。三是对承接主体的满意度。集美区司法局在平时考核过程中通过询问与访谈

得知绝大部分社区服刑人员对承接主体的满意度相对较高。

３司法局作为购买主体对项目的评价
一是心理矫治在社区矫正人员风险定位、教育、监管、服务等功能起到非常

大的作用，从心理和行为上不断去修正社区矫正服刑人员的偏差认知及行为，从

根源及问题上对症下药，使服务对象顺利回归社会。二是对承接主体提供的服务

总体满意度较高，社区矫正服刑人员对司法工作的配合度也相对提高了。专业心

理矫正有效减少了社区矫正人员的在犯罪率，系统接受该项目矫治的社区服刑人

员再犯罪为零，远高于社区矫正工作的指标要求。

４服务产生社会效益
一是扩大了服务影响度、提高了项目社会价值。借助 “打开心墙”专题活

动、讲座宣传等具体服务，从比较宏观的层面构建一个和谐的社区矫正环境氛

围，营造一个包容接纳有归属感的社区环境氛围。同时通过宣传折页、微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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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社区活动、与社区居委会、司法系统的密切配合、社区宣传等平台进行社区

矫正社会工作的宣传服务，扩大社会工作服务社会知晓度，有效降低社会犯罪，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二是有效整合社会资源。项目整合了民政、司法、党委、辖

区企事业单位、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团体、社工行业协会、医院学校、互助公

益类小团体、文化等相关资源，进行资源的链接、输送、共享和流通，增强服务

对象使用资源的能力，增强其与环境的适应能力。

四、存在问题与今后工作方向

（一）存在问题

一是社区服刑人员多是中年男性，家庭经济压力大，就业等与司法所安排集

中教育、团体矫治的时间有冲突，部分社区矫正服刑人员觉得这种工作是 “嫁

衣”工作，感觉利他而非利己。二是人民法律意识的不断提高，社区矫正中遇到

的新问题、新矛盾比较多，监管与服务难度不断增加，工作人员仍需提高自我法

律知识的储备与学习。三是地区范围较大，对于日常矫正和安置工作走访开展带

来很大的出行不便。

（二）今后工作方向

根据社区矫正工作的实际开展情况，调整项目方案及服务内容，以更好满足

社区矫正工作需求，努力做到教育、监管、服务三个功能一体化，以维护和保障

地区稳定为重点，不断进取，努力探索新时期司法工作的新特点、新方法、新措

施，不断社区矫正工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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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海市财政局

一、项目背景

根据 《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 〔２０１３〕９６
号）、《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政府购买服务的实施意见》 （闽政 〔２０１４〕３３
号）文件精神，龙海市从实际出发，把握社会公共服务需求，对条件成熟的购买

项目交由具备条件的社会力量承担，并根据服务的数量、质量支付相应费用。

２０１５年，龙海市市区绿化景观日常管养实施市场化运作，采用公开招投标形式
向市场购买园林绿化管理养护服务，建立详细的管理机制和管理标准，遵循 《政

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 （暂行）》（财综 〔２０１４〕９６号）的购买方式及程序高效优
质地管理城市绿地，使绿地整洁美观，树木花草繁茂，充分发挥其绿化、净化、

美化环境的园林效果，取得显著成效，成为龙海市实施政府购买服务的典型案例

（见图１）。

二、项目实施

以龙海市政府购买西浮路 （榜山段）及附属绿地绿化管养服务项目为例，龙

海市严格按照政府购买服务规定，做好购买主体确定、预算管理、承接主体确

定、合同管理、绩效评价、监督检查、信息公开，有序推进项目取得实效。

（一）购买主体确定

龙海市人民政府指定，以城乡规划建设局为主体，负责城市园林和环境卫生管

养工作，指导和管理城市绿化工作，并确定城乡规划建设局为西浮路 （榜山段）及

附属绿化管养服务的购买主体，由其下属单位龙海市园林管理处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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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西浮路中分带

（二）预算管理

西浮路 （榜山段）及附属绿地绿化管养购买服务资金来源为龙海市绿化提升

改造专项资金。根据实地踏勘面积８７２４３平方米，费用标准参照漳州市区及台商
投资区测算的购买标准，合计７４９４万元列入龙海市财政部门预算，并实施预算
绩效管理，控制公共成本。

（三）承接主体确定

龙海市园林管理处申请将购买西浮路 （榜山段）及附属绿地绿化管养服务项

目上报龙海市城乡规划建设局审核通过，由分管市领导审定后，根据政府采购

法，进入漳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开竞标，经过网络公示、登报等方式，向社

会公开征集竞标人，经批准后在该中心，采用在合理价格区间随机确定竞得人法

产生竞标人福建省春天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四）合同管理

根据龙海市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要求，由该市园林管理处完成招投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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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由龙海市园林管理处与确认成交的竞得人签订成交确认书和承包合同，合同

期限为２年，并约定绿化养护范围及内容、绿化管养费用、期限、发放及付款方
式、双方责任、奖优罚劣等相关事项。

（五）绩效评价

根据部门预算绩效目标批复，将龙海市绿化提升改造 （含西浮路 （榜山段）

及附属绿地绿化管养服务）列入龙海市部门绩效目标，对该项目进行全过程预算

管理，严格按照项目年度投入、产出、效益等绩效目标加强成本监控和服务质量

监管。对养护中标单位，龙海市园林管理处制定了城市绿地管养标准 （试行）、

城市绿地管养考核办法 （试行）、绿地绿化养护月考核评分表等考核依据，确保

合同全面顺利履行。

（六）监督检查

为加强监督检查，确保政府购买服务规范管理，龙海市园林管理处制定城市

绿地管养标准 （试行）、城市绿地管养考核办法 （试行）、绿地绿化养护月考核

评分表，采用日巡查与月考核的形式对承接主体服务质量进行综合考评，据此支

付管养费用。

根据以上各项考核依据，承接主体每月上报下月计划，市园林管理处每周根

据 《龙海市园林管理处城市绿地管养标准 （试行）》（见附件１），并结合每月计
划对承包养护单位的管养工作、养护计划的落实情况等进行巡查，现场发现的绿

地养护问题，根据 《龙海市园林管理处社会化管理养护日巡查项目与扣罚细则

（试行）》予以当场扣罚，或提出限时整改要求并及时复查，复查时未整改或不

合格予以扣罚，直至整改符合要求。针对绿地的总体管养效果，于每月下旬根据

《龙海市园林管理处城市绿地管养标准 （试行）》和 《龙海市园林管理处城市绿

地管养考核办法 （试行）》（见附件２）进行１次集中考核。考核中发现的问题以
书面形式告知，并要求管养公司及时整改，提交每月工作总结及次月工作计划，

同时依据 《龙海市西浮路 （榜山段）及附属绿地绿化养护月考核评分表》进行

评分。依据评分结果，养护经费按照当月考核分数对应的百分比支付。年度依据

每月检查评定情况及各专项检查结果，对承包管养单位全年工作集中开展综合

评定。

龙海市城乡规划建设局、龙海市财政局、龙海市审计局对龙海市园林管理处

每月检查评定情况及资金情况进行全过程监督，切实全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预

算结算管理和防腐败工作，继续强化 “一岗双责”，主体责任层层分解不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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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层层传导不递减，把责任落实到每一个人、每一项工作中。

（七）信息公开

明确１名干部负责信息宣传工作，办公室具体负责推进、指导、协调和监督

范围内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形成了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职能部

门抓具体操作的工作机制，明确分工，责任到人，做到领导重视，机构健全，人

员到位，确保了市园林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项目成效及亮点

截至２０１６年底，龙海市先后实施了向社会购买西浮路 （榜山段）及附属绿

地绿化管养项目，沈海高速龙海出入口两侧绿地绿化管养项目，龙海市特色景观

廊道 （西浮段）西浮路示范段、新西溪桥两侧绿化及紫崴路道路绿化管养项目，

江东美食街及沈海高速长洲出入口两侧绿化管养项目，龙海市莲花公园等４处绿
化管养，都边公园等３处绿地绿化管养，锦江大道三期Ｂ段及海澄东环城道路绿
化管养，省道Ｓ２０８海澄山后至浮宫际都路段道路绿化提升工程绿化管养服务等８
个项目，合计绿化管养７３９６３５平方米，增加１３５个就业机会。

通过创新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园林管养服务模式，体现出良好的效应

叠加。一是宜居效应。园林绿化工程美化城市环境，给人以丰富多彩的艺术感受，

创造更有利于人民生活居住的环境，有利于激发更好的工作创造性和生活情趣性，

无形中形成了良性的社会效益。二是生态效应。园林绿化工程能吸收烟灰粉尘、有

害气体，能吸收二氧化碳并放出氧气，从而保护环境和净化空气，改善整个城市生

态。三是产业带动效应。随着城市园林的发展，环境优势转换为经济优势，带动周边

地区商贸、房地产、旅游业等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利用高质量的生态环境提高城市

知名度，带动整个城市的有形和无形资产增值，吸引外资，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四、有待改进的问题

（一）实施政策时间短，各项机制不尽完善

２０１５年龙海市制定了 《龙海市政府购买服务实施办法 （暂行）》 （龙财综

〔２０１５〕９号）、《龙海市财政局关于公布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的通知》，对龙
海市政府购买服务的购买程序及内容作出了规定，但仍然存在各项机制不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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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如，立项评估机制、政府购买服务合同管理机制、专业监管机制等。

（二）城市规划建设调整导致购买服务内容变动大

城市的园林绿化不仅具有优越的观赏价值，为城市增添美感，还具有保护和

改善环境的功能。园林绿化也是城市的规划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绿化水平

成为衡量城市现代化水平的质量指标，是城市形象和城市文明的代表。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年，正值我国从 “十二五”迈向 “十三五”的特殊时期，国家正在发展上

升期，各项社会事务日新月异，龙海市城市规划建设时有变动，增加了政府购买

园林绿化服务数量、期限等内容的不确定性。

（三）承接主体种类单一，主体素质参差不齐

龙海市社会组织存在发育不成熟和承接能力不足的问题，一些目前可以推向

社会的购买事项难以找到合适的社会组织承接。能够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社会组

织数量不多，参与公共服务意识缺失。有些社会组织内部结构不健全，实力偏

弱，规模偏小，掌握的资源也很少，高素质专业人员的数量严重缺乏，对承接政

府购买服务心有余而力不足。因缺乏合适的、高质量的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购

买，一旦政府推出更多购买服务项目，可能会面临无社会组织承接的尴尬境地。

（四）购买项目规模较小，后续成果管理不够到位

龙海市政府购买西浮路 （榜山段）及附属绿地绿化服务金额７４９４万元，规
模较小，导致有意向承接的主体有限。今后龙海市将采取捆绑采购、分期接收方

式，扩大购买规模，促进购买服务管理。

附件１

龙海市园林管理处城市绿地管养标准

（试行）

１总则

为高效优质地管理城市绿地，使绿地整洁美观，树木花草繁茂，充分发挥其

绿化、净化、美化环境的园林效果，制定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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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管理的要求和标准

２１　草坪和地被植物的管理

草坪和地被植物管理的标准是植物生长旺盛，整齐美观，覆盖率达９８％以
上，杂草率低于５％，草坪四季常绿，无厚重粉尘覆盖，无坑洼积水，无垃圾、
落叶、杂土堆，无卫生死角。

２１１　生长势
草坪和地被植物须生长势好，生长势达到该植物该规格的平均年生长量；叶

片健壮，色相一致，无明显枯黄叶。

２１２　修剪
草坪和地被植物的修剪须根据季节特点和植物的生长发育特性，草坪修剪春

夏季２０天一次，秋冬季４０天一次，高度控制在：马尼拉草、台湾草５厘米以
下，大叶油草、假俭草１０厘米以下；地被植物修剪应高度一致，边缘整齐。
２１３　浇灌、施肥
根据草坪和地被植物的生长需要进行浇水和施肥，要求浇足浇透，干旱季节早

晚各浇水一次；每年施肥不少于四次，肥料的施用应适量、均匀，不得因过量或不

均匀引起肥害。化学肥料和有机肥料应交替使用以防止土壤板结和肥力衰退。

２１４　清除杂草
清除杂草是一项日常工作，应做到杂草率低于５％，不得有明显高于草坪和

地被植物的杂草。

２１５　填平坑洼
及时填平坑洼地，无坑洼积水，平整美观。

２１６　补植
及时补植被破坏的草坪和地被植物，保持完整，无裸露地。补植密度适宜，

补植后应加强养护管理，确保恢复原景观效果。

２１７　有害生物的防治
及时做好防治工作，根据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原则，早发现早处理。发生

有害生物最严重的受害面积控制在８％以下，根据地下害虫发生规律及时进行防
治。严禁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提倡使用生物农药。

２２　灌木的管理
灌木管理的标准是植物生长旺盛，花繁叶茂，修剪工艺应精细，具有立体

感、艺术感，造型美观。灌木无残缺，绿篱无断层；灌木丛中无垃圾、无病枝枯

枝和落叶杂物堆积，无厚重粉尘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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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１　生长势
灌木须生长势好，生长势达到该种类规格的平均年生长量；枝壮叶健，植株

丰满，无枯枝断枝。

２２２　修剪
灌木的修剪须符合植物的生长特性，既造型美观又能适时开花，花多色艳，残

花应及时修剪、摘除；绿篱和花坛整形须与周围环境协调，增强园林美化效果。

２２３　清除杂草、松土、覆土
须经常清除杂草和松土，操作时注意保护根系，尽量不伤根，根系不能裸

露，土壤无板结现象。

２２４　浇灌、施肥
灌木应根据立地条件、生长势及开花特性进行合理浇灌和施肥，要求浇足浇

透，干旱季节早晚各浇水一次；须在每年春、秋季重点施肥３次，平时根据实际
情况适量施肥。肥料不得裸露，可采用埋施或水施等不同方法，埋施时应先挖穴

或开沟，施肥后回填土，踏实，浇足水。化学肥料和有机肥料应交替使用以防止

土壤板结和肥力衰退。

２２５　补植
及时拔除死苗、补植缺株、更换过于衰弱的植株或病株。补植苗木的品种和

规格应与原来的品种、规格一致，以保证优良的景观效果。补植应按照种植规范

进行，施足基肥并加强浇水、养护等管理措施。

２２６　有害生物的防治
及时做好有害生物防治工作，根据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原则，早发现早处

理。发生有害生物最严重的受害面积控制在８％以下。严禁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
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提倡使用生物农药。

２３　地栽花卉的管理
地栽花卉的管理标准是生长旺盛，花繁叶茂，色彩艳丽，图案新颖美观，具

有立体感、艺术感。

２３１　生长势
生长势好，着花率高，花期一致，花朵的大小和颜色应与该品种的生物学特

性相符，花朵分布均匀，花色纯正，冠幅整齐，不小于２０厘米，花盖度≥８５％，
无缺枝败叶，叶色正常无不良症状，生长协调美观，无折损、擦伤、压伤、冷

害、水渍、药害、灼伤、斑点、褪色、倒伏、徒长。

２３２　修剪、整理
地栽花卉在花朵、花序处于盛花后期应将其及时摘除，有碍观瞻的叶片、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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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也应及时修剪，以免影响观赏效果。

２３３　清除杂草、松土
须经常清除杂草，不得有明显高于地栽花卉的杂草；松土时注意保护根系，

尽量不伤根，根系不能裸露。

２３４　浇灌、施肥
地栽花卉要根据植物的生长和开花特性进行合理浇灌和施肥，要求浇足浇

透，干旱季节早晚各浇水一次；一般应在第一次换花时增施有机肥料做底肥，平

时根据实际情况再施加磷钾肥，也可用根外追肥方式施肥。化学肥料和有机肥料

应交替使用以防止土壤板结和肥力衰退。

２３５　补植
须及时补植缺株和已衰退的植株。品种、规格与原品种、规格一致，以保证

优良的景观效果。补植应按照种植规范进行，施足基肥并加强浇水、养护等管理

措施。

２３６　有害生物的防治
及时做好防治工作，根据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原则，早发现早处理。发生

有害生物，最严重的受害面积控制在８％以下，严禁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剧毒、
高毒、高残留农药，提倡使用生物农药。

２４　乔木的管理
乔木管理的标准是生长旺盛，枝叶健壮，树形美观，行道树上缘线和下缘线

基本整齐，修剪适度，干直冠美，无死树缺株，无厚重粉尘覆盖，景观效果好。

２４１　生长势
乔木须生长势良好，生长势达到该树种该规格平均年生长量；树壮叶健，叶

色浓绿，无枯枝断枝，行道树树干应挺直，倾斜度不超过５％。
２４２　修剪
乔木的修剪须考虑其生长特点如萌芽期、花期等，原则上在萌芽前或花芽萌

动前进行修剪，特殊树种的修剪应根据该树种的生物学特性和景观需要而定。对

严重影响景观和植物生长的果实应及时剪除。乔木整形应与周围环境协调，以增

强园林美化效果；行道树修剪应保持树冠完整美观，主侧枝分布均匀和数量适

宜，内膛不空又通风透光；应修剪掉树冠上的枯枝、病虫枝、交叉枝、下垂枝、

徒长枝。根据不同路段车辆的情况确定下缘线高度，行道树下垂枝尖端不得低于

２米，树高控制在高压线下２米以上，不能遮挡路灯和交通指示牌；修剪应按操
作规程进行，尽量减小伤口，切口要平，略向下斜，同时不能留有树钉，直径超

过１０厘米的伤口要进行保护处理；下缘线下的萌蘖枝须及时剪除。每年应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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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形修剪一次。

２４３　浇灌、施肥
乔木须根据生长季节的天气情况和植物种类适当浇水，在每年的春、秋季重点

施肥２次。施肥量根据树木的种类和生长情况而定，同一道路中生长较弱和新补植
的树木应适当增加施肥次数和施肥量。肥料应埋施，施肥穴的规格一般为３０×３０×
４０ｃｍ，位置一般是树冠外缘的投影线 （行道树除外），每株树挖对称的两穴。

２４４　松土、覆土
乔木每年松土、覆土不少于两次。树穴大小为植株地径的５倍，要求边缘线

整齐，树穴内无杂草、垃圾、杂物。

２４５　刷白
乔木须于每年十月份进行一次树干刷白，刷白高度为１２米。刷白应均匀细

致，树皮的裂隙应全部粉刷，粉刷材料不得滴溅到路面或树穴内地被植物。

２４６　补植
及时拔除死苗、补植缺株、更换过于衰弱的植株。品种和规格应与原来品

种、规格一致。至少保留三级分枝，行道树一级分枝点不得低于２米，以保证优
良的景观效果。补植应按照树木种植规范进行，施足基肥并加强浇水、养护等管

理措施。

２４７　防台风
须做好防台风工作。台风季节来临前加强管理，合理修剪，加固护树架，以

增强抵御台风的能力。台风期间应迅速清理倒树断枝，疏通道路。台风后及时扶

正倾斜树，补植缺株，清除断枝、落叶和垃圾，使绿化景观尽快恢复。

２４８　有害生物的防治
及时做好有害生物防治工作，根据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原则，早发现早处

理。发生有害生物，最严重的受害面积控制在８％以下。严禁使用国家明令禁止
的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提倡使用生物农药。

２５　水池和水生植物的管理
水池和水生植物管理的标准是保持水面及水池内清洁，水质良好水量适

度。须及时清除杂物，定期清洗水池，控制好水的深度，管好水闸开关，节约

用水。水生植物须生长旺盛，叶色浓绿，能适时开花，花多色艳，无病叶、

枯叶。

２６　环境卫生的管理
环境卫生管理标准是绿地清洁，无垃圾杂物，无石头砖块 （景石除外），无

干枯枝叶，无卫生死角，应定期 “灭四害”，及时清除鼠洞和蚊蝇滋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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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１　清洁、保洁
须在每日上午８：００、下午２：３０前清除绿地的垃圾杂物，包括生活垃圾、

景石外的石头砖块和干枝枯叶等。清除后应注意及时巡查，随时清理、保洁，花

坛及垃圾桶应定期清洗 （每周至少一次）。

２６２　清运
归集后的垃圾杂物应及时清运，不准过夜，不准焚烧。保洁器具应放在隐蔽处。

２７　绿地的维护
绿地维护的标准是绿地红线不被侵占，绿地完整，花草树木不受破坏，无乱

摆乱卖，无乱停乱放等现象。

２７１　保护
保护绿地不被侵占，经上级批准临时占用的绿地，不准超过规定面积，如有

违反，须立即上报。应及时劝阻、制止侵占和破坏绿地的行为。

２７２　监管
绿地内不准堆放东西，禁止各种车辆驶入和停放，不准摆摊设点。不准在绿

地上进行有损花草树木的体育活动，不准在树上张挂标语、晾晒衣物等。

２７３　补植
绿地如遭人为破坏，应及时修复，保证绿地的完整。

２８　设施的维护
设施维护的标准是设施完好，无残缺和歪斜。

２８１　保护
保护护栏、支撑架等绿化设施，对任何人的破坏行为应加以制止并及时报告

主管单位，如有损坏，应及时修复；保护水电设施，及时关锁好水电闸门开关，

节约用水用电，防止盗用绿化用水。

２８２　维修
遭人为破坏的设施应及时修补维护，保证设施的完整。

附件２

龙海市园林管理处城市绿地管养考核办法

（试行）

随着我市经济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园林绿化事业快速发展的需要，为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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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园林绿化管养水平、规范城市绿化管养考核，在科学、合理、公平、公开的

基础上，结合我处多年来绿化管养考核经验，以 《龙海市园林管理处城市绿地管

养标准 （试行）》为主要依据，对 《龙海市园林管理处城市绿地管养考核办法》

进行修订。

一、总则

本办法适用于龙海市城市建成区范围内社会化承包管养绿地的检查考核。龙

海市园林管理处依据本办法对承包管养公司进行检查、考核。

二、考核机构与职责

龙海市城市建成区范围内社会化承包管养绿地的考核及管养费用核定由我处

负责。

三、检查考核方式

本办法采取日巡查扣罚与月考核相结合的办法对绿地管养质量进行考核。

１日巡查
每周对承包养护单位的管养工作、养护计划的落实情况等进行巡查，现场发

现的绿地养护问题，可根据 《龙海市园林管理处社会化管理养护日巡查项目与扣

罚细则 （试行）》予以当场扣罚，或提出限时整改要求并及时复查，复查时未整

改或不合格予以扣罚，直至整改符合要求。

２月考核
针对绿地的总体管养效果，于每月下旬进行１次集中考核。考核中发现的问

题以书面形式告知，并要求各管养公司及时整改。同时依据 《龙海市西浮路 （榜

山段）及附属绿地绿化养护月考核评分表》进行评分。

３年终总评：年度依据每月检查评定情况及各专项检查结果，对承包管养
单位全年工作集中开展综合评定。

四、考核人员

１日常巡查人员：我处业务室技术人员
２月考核人员：由我处业务室技术人员、业务室分管领导或单位负责人，组

成不少于３人的考核小组，考核小组提前通知养护公司现场管理人员参与考核。

五、考核评分方法

１考核分数采取百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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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考核评分计算方法：根据 《龙海市西浮路 （榜山段）及附属绿地绿化养

护月考核评分表》进行评分。

３养护经费按照当月考核分数对应的百分比发放。

每月综合考核分数 发放绿化养护承包款的相应比例

９５分≤Ａ １００％

９０分≤Ａ＜９５分 ９５％

８５分≤Ａ＜９０分 ９０％

８０分≤Ａ＜８５分 ８５％

７５分≤Ａ＜８０分 ７５％

７０分≤Ａ＜７５分 ７０％

Ａ＜７０分 按合同相关条款处理

每月实际应发的绿地养护承包款＝合同约定的每月各项管理承包款总和×该
月绿化养护承包款发放的相应比例－日扣罚金额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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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森林防火护林联防服务项目

江西省林业厅

一、项目背景

江西省森林面积大，覆盖率高，林区人口稠密，林农交错，野外货源管理难

度大，森林防火形势严峻。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和管理方

式，积极扶持和培育民间护林防火组织，对于江西省探索适应森林防火形势发展

要求的联防服务新机制，加强野外火源管控，预防和减少森林火灾，推动生态文

明示范区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２００８年起，省财政每年安排村级森林防火转移支付资金５０００万元，用于开
展基层森林防火工作。该项资金主要用于支付护林员工资，护林员队伍来自本村

或者附近村的村民，承担了防火宣传、巡山护林、火源巡查、火情报告，以及协

查火灾案件、协助火灾扑救等工作，过去大部分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级林业主

管部门统一管理。２０１４年，江西省首次在宜春开展了村级森林防火补助项目政
府购买服务试点工作，２０１５年，该项试点工作在全省全面铺开。２０１５年７月，
省林业厅、财政厅联合制定 《江西省村级森林防火补助项目政府购买服务实施方

案》，要求各地结合实际，迅速制定实施方案，明确购买主体和承接主体，统一

规范购买协议和管护合同。２０１５年８月，省防火办召开全省会议，专门部署政府
购买森林防火护林联防服务工作，并将该项工作纳入全省森林防火责任目标考核

内容。

二、项目实施

（一）购买主体和承接主体确定

为进一步规范护林员队伍管理，充分发挥社会参与森林防火工作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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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转变政府职能和管理方式的要求，根据政府购买服务关于购买主体和承接主

体有关要求，明确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级林业主管部门作为购买主体，非政府层

面且与森林防火护林联防服务存在较多联系的林区村委会、村级 “三防”协会、

林业合作社、林场等作为承接主体。

（二）预算管理

一是省级财政补助资金按公平、公正和公开的原则下达。省林业厅按照 “奖

优罚劣、保障基本、兼顾面积”的原则，根据上年度各地森林防火工作成效，拟

定各县 （市、区）补助资金安排意见，将省财政厅拨付下达到县 （市、区）。二

是要求资金缺口由县级财政补齐。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商财政主管部门，测算本辖

区森林防火联防服务的护林员人数和经费额度。省级补助资金缺口部分由县级财

政部门负责筹集，并会同林业主管部门将资金拨付给各购买主体，再由购买主体

根据服务协议履行情况核拨给承接主体。承接主体按照管护合同和考核结果，给

护林员支付报酬。三是试点经费由省级财政专项安排。为推动试点，充分发挥设

区市在该项工作的积极性，省级森林防火补助资金安排设区市一定工作经费，用

于开展试点所需的调研、宣传、检查、考核等支出。

（三）合同管理和监督检查

购买主体与承接主体签订购买服务合同，承接主体与护林员签订资源管护合

同。承接主体为购买主体提供森林防火联防服务，承担辖区内的防火宣传、巡山

护林、火源巡查、火情报告，以及协查火灾案件、协助火灾扑救等服务。购买主

体制定考核指标和奖惩办法，并组织定期对服务情况进行检查、考核。同时，承

接主体负责聘请护林员，签订管护合同，明确管护责任和报酬，并对护林员进行

管理。“两个合同”的签订，使森林防火护林联防服务责任主体和责任事项得到

进一步落实，护林员管理更加规范。

（四）评估评价和信息公开

试点初期由省财政厅会同省林业厅组织该项资金使用绩效评价，随着试点深

入逐步探索由第三方组织绩效评价。同时，建立护林员信息档案，按照有关要求

进行信息公开。

三、项目成效

通过实施政府购买森林防火护林联防服务工作，各地护林员抓火源管控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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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显著。据统计，２０１５年江西省共发生森林火灾４０起，过火面积１６１６９２公顷，
受害面积３３４９公顷，没有发生重大特大森林火灾和人员伤亡事故，全省森林火
灾次数、过火面积、受害面积，较上一年分别下降 ７４７％、５５５％和 ７８８％，
各地森林火灾次数和损失均处于历史低值。

四、问题与建议

项目实施中反映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资金来源不够。森林防

火补助资金难以满足政府购买森林防火护林联防服务工作的开展，各市、县筹措

资金渠道少且难，如果政府购买护林联防服务资金标准得不到提高，政府购买服

务将可能流于形式，也将无法取得预期成效。二是承接主体难以社会化。当前，

传统林业 “三防协会”和新兴林业合作社普遍发育不够成熟，全省也没有以护林

联防为主业的社会和经营组织。因此，在实施过程中，难以接照财政部门设定的

政策要求进行社会化承接，只能采取传统的方式，主要以村委会为主体进行承

接。建议下一步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为推动森林防火护林联防服务工作顺利运

转，进一步完善承接主体内部结构和运营模式，充分调动社会化组织参与政府购

买护林联防服务的积极性，建议将省级森林防火转移支付资金每年提高至１亿
元，确保政府购买护林联防服务真正落实到位。同时加强护林联防社会化服务机

构的培育。在政策设计和实施过程中，应加大对社会组织参与政府购买护林联防

服务的政策和资金扶持力度，积极培育新的社会组织，并引导这些机构逐步发育

成为基层社会化保卫生态资源的主体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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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市财政局　潍坊市卫生计生委

一、项目背景

近年来，按照公共财政建设要求，潍坊市在不断加大公共服务投入力度的同

时，积极探索公共服务供给新模式、新机制，改变 “养人养机构”的传统办法，

将原来由政府直接向社会公众提供的一部分公共服务事项，交给具备条件的社会

力量来承担。

过去发展社区卫生服务，基本上是单纯依靠 “养人养机构”，不仅财政投入

大，而且效率低下。经过深入调研论证，潍坊市立足搭建布局合理、资源优质的社

区卫生服务网络，注重发挥政府主导和市场机制两方面的作用，对医疗资源进行重

新整合和规划布局，探索形成 “政府主导、公益性质、市场机制、购买服务”社区

卫生服务模式。通过公开招标，竞争准入，择优确定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在中心城

区 （４区５开发区）积极建立起科学、规范、有序的 “政府购买服务链”，实现社

区卫生服务无缝隙覆盖，打造起 “１０分钟就医圈”，实现社区居民全覆盖。

二、项目实施过程

（一）购买主体确定

政府购买服务的主体是各级行政机关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提供

社区卫生服务的职能归属卫生部门，潍坊市社区卫生服务的购买主体为潍坊市卫

生计生委及各区级卫生计生部门。

（二）购买项目及预算管理

按照保障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原则，将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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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预防接种、传染病防治、儿童保健、孕产妇保健、老年人保健、慢性病管

理和重性精神疾病管理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纳入购买范围；购买范围由公共

卫生服务项目延伸至基本检查、基本治疗、基本康复等社区基本医疗服务项目，

并与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有效衔接，切实让居民享受到方便、有效、实用、价廉

的社区卫生服务。根据确定的人均经费标准，按照服务人口，核定政府购买社区

卫生服务资金总额，并列入年度预算；在拨付上，实行 “先预拨、后结算”办

法，年初按比例预拨资金，年底根据考核结果，结算购买服务资金，对运行机制

完善、效果明显、群众满意的机构，给予适当奖励。

（三）承接主体确定

综合考虑城市发展、人口规模、人口密度、地域环境、社区类型、服务半

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等因素，遵循普惠性原则，按照 “网格化”管理要求，由

市卫计委统一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进行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并在明确社区卫生

优惠政策、充分宣传基础上，面向全社会公开招标。制定业务用房面积、专业人

员资质和专业人员技能测试三项评价指标，并赋予相应分值；聘请省内知名专家

担任评委，封闭式打分；按分数高低确定中标机构，并进行公示。通过公开招

标，有效确保优质卫生资源的注入。

（四）确定人均经费标准

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社区基本医疗服务项目的耗

材、人力等单位综合服务成本进行测算，按照略高于成本原则，确定人均经费标

准，为购买服务提供依据。２０１６年潍坊市人均经费标准为６５元 （基本公卫服务

项目４５元，基本医疗服务项目２５元），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力状况，
每年适当予以提高。

（五）加强合同管理

作为政府购买服务的承接主体，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中标后，并不是一劳永

逸。职能部门及时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发布公告，使其接受监督。购买主体通过

签订合同推行承接主体动态化管理。同时，将完善准入及退出机制等考评内容写

入合同，对中标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实行不间断管理，做到优胜劣汰。与各机构

签订 《社区卫生服务合同》，明确对年度考评不合格的，提出整改意见，三个月

后仍不合格的，取消其社区卫生服务资格，再通过公开招标选择其他医疗卫生服

务机构进入。从而保持机构活力和竞争，保证服务效率和水平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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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严格绩效评价

为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出社区卫生服务的绩效水平，委托、授权具备一定

资质的专业机构作为第三方，由其牵头组织对社区卫生服务进行绩效考核。第三

方通过独立、客观的考评，形成考核报告，打出考核分数，作为机构动态管理和

核拨年度补助的重要依据。社区卫生服务涉及面广泛，政府职能部门难以单独承

担大量专业考核任务，对此，潍坊市采取购买服务方式组织社会中介机构参与对

社区卫生服务的绩效考核。具体工作中，卫生计生、财政等职能部门依托财政监

督局，通过公开招标，择优确定社会中介机构承担一线考评任务，抽调部分公共

卫生专家库业务骨干共同组建第三方考核组，做好相关方案制定、安排部署、业

务指导、问题纠正和统筹协调等，并组织集中学习有关考核文件和指标要求，分

项目进行专题培训，确保考核标准统一、尺度一致。

三、项目成效和亮点

经过几年的运行，潍坊市基本形成了服务大众、充满活力、运转高效、有序

发展的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实现了居民、机构、政府多方共赢。政府通过政策引

导、购买服务，改变了过去大包大揽的做法，吸引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减轻政府

支出压力，提高了供给效率，把该花的钱都实实在在地花在老百姓身上；机构有

了政府政策的扶持，服务能力、质量明显提高，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收益逐步增

加，实现了持续、健康发展；居民享受到免费的公共卫生服务和质优价廉的基本

医疗服务，受惠最大。目前，潍坊市中心城区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建档率达到

８９％，社区医生重点人群签约服务率达到６５％，居民医药费降低了近４０％，提
高了全民健康水平。

项目成效突出，得益于绩效考核的公正和准确对服务提供方工作的倒逼作

用。为堵住漏洞，在考核中强化抽样的公平性和保密性。做好被考核机构的随机

抽样是体现考核公平公正的基础性工作。抽样公平、结果保密是第三方考核工作

的重中之重。为此，专门制定详细的抽样规则。根据以往年度成绩，将所有机构

按照好、中、差分为三类，每一类中每个机构都赋予其代码，然后由迎查单位在

电脑上随机抽选代码。抽签结果和机构代码对应表当场封签装袋，由考核组携

带，到达考核现场后公布结果。整个过程由监察部门监督进行，所有封存资料密

封、盖章，双人保管，确保抽签过程和结果万无一失。为准确掌握提供服务质

量，纳入服务对象满意度测评指标。居民的切身体会最能反映承接方工作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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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评中，特别注重引导居民参与，充分尊重居民意愿，社区居民采取日常 “背

靠背”和年终 “面对面”的方式，分别通过 《居民监督卡》和调查问卷表达服

务满意度，充分参与对社区卫生机构的绩效考评。建立考核结果应用反馈机制。

考核结束后，考核方对社区卫生服务开展情况进行全面细致的评价，并形成考核

评价报告，提出有针对性的整改意见和建议下发各地。相关职能部门及时督促各

地限期整改，同时，根据考核分数，有区别地兑现社区卫生服务补助经费，在存

量资金的基础上，惩劣奖优，对考核结果较差的机构扣拨部分经费，用于奖励考

核结果较好的机构，强化竞争机制，确保承接主体更好地提供社区卫生服务。

四、问题与建议

尽管潍坊市实施政府购买社区卫生服务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是在如何

建立健全政府购买服务的长效机制，在如何细化优化各类资源参与政府购买服务

机制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一是购买项目的成本测算难度较大，受人力

成本、物价水平、交通便利等因素的影响或制约，以县市区为单位难以准确完成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成本测算。二是第三方考核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主要是

落实足够的工作经费，培养选拔使用合格的考核专家，加大考核结果的应用力度

等。三是部门合力推进政府购买服务的工作机制需进一步加强，例如，加大社区

医保政策的倾斜力度，整合卫生计生、民政、残联等资源、信息、社区适宜

项目。

下一步按照国家和省有关部署要求，结合潍坊实际，提出以下工作建议：一

是进一步优化潍坊市政府购买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立足潍坊市工作实际，继续实

施政府购买社区卫生服务工作，并建立健全政府购买服务的长效机制，进一步优

化在中心城区购买基本医疗服务补助资金政策，调整补助项目，增加项目补助成

本。二是建立大医院支持机制。为提高社区公共卫生服务水平，由大医院向社区

卫生机构派出技术人员，并免费接收社区全科医生进修，全面提升社区卫生服务

机构的服务能力；同时安排专家定期到社区坐诊，把门诊开到社区，让老百姓在

家门口就能享受三级医院的服务。三是完善第三方考核。落实项目工作经费，建

立健全第三方考核专家库，加大考核人才的培训、选拔和使用管理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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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管理服务项目

河南省财政厅

一、项目背景

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 （以下简称救助基金），是指依法筹集用于垫付

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中受害人人身伤亡的丧葬费用、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的社

会专项基金，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１７条规定的一项新新型
社会保障制度。这项制度是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 （以下简称交强险）制度的

补充，旨在保证道路交通事故中受害人不能按照交强险制度和从侵权人得到赔偿

时，可以通过救助基金的救助，获得及时抢救或者适当补偿，以减少道路交通事

故造成的死亡率和致残率。建立这项制度，充分体现了国家和社会对公民生命安

全和健康的关爱和救助，对于化解社会矛盾、提高交通事故处理效率、促进社会

和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河南省救助基金制度设立于２０１０年１２月，实行省、市、县三级分级筹集、
分级管理，财政、保监、公安、卫生计生、农机、民政等各成员单位分工负责的

管理体制。截至２０１５年底，全省累计筹集救助基金９８４３８３２万元，累计使用救
助基金４４１１５３万元，使用资金仅占筹集资金的４４８％。为什么一方面道路交通
事故中受害人在不能按照交强险制度和侵权人得到赔偿时难以找到 “救命钱”，

另一方面大量的 “救命钱”躺在账户上 “睡大觉”而不能发挥作用呢？

（一）“养人办事”的传统做法受阻

救助基金管理工作涉及救助受理、审核、垫付、追偿等多项业务和公安、卫

生计生、农机、民政等多个部门的沟通协调，需要有专门的机构管理，尤其是垫

付资金的诉讼追偿需要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但由于道路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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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的发生具有偶发性和区域分布的不均衡性，即具有非常态性的特点，加之政

府职能改革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社会管理方式，“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

所以，市、县无法成立专职的机构来履行救助基金管理职责。救助基金管理要么

因没编制缺机构政策被 “棚架”而难以落地，要么由其他业务科 （股）代管因

无暇顾及而形同虚设。

（二）外行人办不了专业事

救助基金管理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涉及财务、医学、法律、事故鉴定

等多方面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由于管理机构或实际承担管理职责的财政、公

安等部门不完全具备所需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难以完成救助基金垫付的申请

审核和追偿工作。

（三）传统体制运作效率低

交通事故救人如救火。救助基金既然是先行垫付，具体执行过程就必须体现

“救命”“救急”的 “快”字。可救助基金在实际运作中，受传统体制的制约，

一个垫付申请走完审批流程、垫付资金最终划转到申请人账户时间较长，救助效

果大打折扣。

二、主要做法

为有效破解救助基金运作中存在的难题，唤醒沉睡的 “救命钱”，河南省财

政厅根据基金特点，顺应政府职能转变需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运作管理救

助基金，创建了在全国独具特色的 “统一政策、分级筹集、购买服务、分级管

理、分工负责”的管理新体制。

（一）全省统一组织购买，市、县责任主体不变

河南省救助基金购买服务由省级救助基金主管部门统一组织实施。按照政府

购买服务的有关要求，２０１５年１１月，省财政厅通过公开招标，选定中原农业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全省各级救助基金相关业务的承办机构。救助基金业务承办

机构就承办业务分别向省、市、县三级救助基金负责，分别为各级救助基金服

务，接受省、市、县三级救助基金主管部门 （管理机构）的管理、监督、考核，

市、县发生的交通事故垫付费用由各救助基金定期单独与救助基金业务承办机构

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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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基金实行政府购买服务后，分级管理、属地救助的体制不变：市、县作

为本级救助基金管理的主体责任不变，市、县筹集本级救助基金的责任不变，

市、县救助基金对本辖区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中的受害人进行救助的原则不变，

市、县救助基金主管部门研究制定本地救助基金筹集、管理有关措施的主体地位

不变，对市、县救助基金的筹集、使用和管理进行指导、监督、检查、协调的主

体职责不变。

（二）术业有专攻，让专业人做专业事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把救助基金运作中政府做不了、做不好的垫付申请的受

理、审核、垫付和垫付资金的追偿交由保险公司承办，充分发挥保险公司在车

险、客户服务、财务、法律等方面的资源优势。具体而言，救助基金业务承办机

构按要求组建专职的救助基金服务机构和人员队伍，在各市、县设立救助基金服

务网点，救助基金垫付申请由服务网点统一受理，通过全省共享救助基金管理信

息系统上传至救助基金业务承办人申请审核部门按照统一标准集中进行审核和垫

付 （一般情况下３～５日完成救助基金垫付审核工作），垫付资金由救助基金业务
承办人统一进行追偿。这样，救助基金实现了全省统一管理办法、统一操作规

程、统一审核尺度、统一垫付规则、统一信息平台、统一考核办法的 “六统一”

管理，优化救助基金管理流程，减少救助基金运作风险环节，提高救助基金运行

效率。财政部门 （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发挥资金监管优势，集中精力加强对救助

基金的筹集、管理、监督和指导。

（三）加强对承接主体监督，确保资金安全和服务质量

一是建立了公开择优、动态调整的遴选机制。救助基金实行购买服务后，财

政部门要加强救助基金购买服务的绩效评价工作，充分发挥绩效管理的导向和激

励约束作用。探索建立由购买主体、服务对象及第三方组成的综合性评价机制，

对承接主体的服务项目数量、服务质量、社会效果等进行全面考核评价，并将考

核评价结果作为承接主体奖惩和优胜劣汰的重要依据，促进承接主体服务供给的

优质高效和公平公正，确保购买服务效果。此外，要会同审计等部门建立监督检

查机制，加强对承接主体承办业务的全过程监督。二是建立健全风险管控机制，

确保救助基金安全运作。首先，制定完善了配套管理制度，扎紧基金运行的制度

“笼子”。省财政厅研究制定包括救助基金管理操作规程、救助基金财务管理办

法、救助基金会计核算办法等救助基金管理配套制度，使救助基金管理各环节、

各方面均有章可循、有规可依、有序可遵。其次，加强对运行账户的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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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基金使用管理的公正透明。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按省救助基金管理的

有关规定开设救助基金运行专用账户，保证救助基金的独立核算和专款专用，并

严格按照救助基金财务制度对资金进行管理，确保资金安全。省级救助基金主管

部门按照相关规定，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定期对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救助基

金使用情况进行专项审计，确保合规操作，杜绝风险发生。再次，实行限额报批

和定期抽查管理制度。承办机构按照规定定期向各级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报送救助

基金垫付审批情况，定期对限额以下的垫付情况进行汇总上报，对限额以上的抢

救费用、丧葬费用垫付申请逐一及时报事故发生地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批准后再行

垫付。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在与承办机构结算本辖区发生的垫付费用时，要抽查一

定比例的垫付资料档案，并对垫付受害人或其亲属进行回访。最后，建立专家复

议制度。省级救助基金管理中心将建立由省内法律、交通事故处理、医学、物价

等方面权威专家组成的复议裁定专家库，对救助基金在垫付审核中出现的争议进

行复议裁定，保证事故受害方得到充分、合理的救助补偿。

三、取得的成效

经过积极筹备，河南省救助基金购买服务运作管理新模式于２０１６年３月１８
日在全省正式启动实施。在短短１年的运行中，救助基金管理工作在政策覆盖
面、资金使用效率等方面均实现了较大突破，新模式的科学性、可行性得到初步

证明。

（一）基金使用效率取得新突破

截至２０１７年３月１６日，全省累计使用道路救助基金１０８亿元，其中，实
施政府购买服务后这一年，使用道路救助基金５９３５１２万元，是政府购买服务前
资金使用总量的１２３倍，资金使用量居同期全国各省份道路救助基金使用量前
列，及时救助了１８０６名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１８００多个家庭在道路救助基金的
帮助下度过难关。道路救助基金在救危应急、化解社会矛盾、提高事故处理效

率、促进和谐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全省所有市、县全部启动了交通事故受害人救助工作，消除了市、县救助盲

区。这是河南省救助基金制度自２０１０年设立以来，首次实现救助基金政策市县
全覆盖。

（二）救助效率得到新提升

实行政府购买服务后，救助基金从申请受理到资金垫付，一般在３至８个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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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日内完成，快的资金当天就可转入申请人账户，比购买服务前的办理时间以及

政策规定的办理时间明显缩短，大大提高了救助工作效率。

（三）救助基金追偿工作得到切实加强

中原农业保险有限公司已对５５４宗垫付案件的９１５位责任人实施了追偿，已
追回资金２５９笔，计４１０９４万元，保障了救助基金的持续健康发展。

救助基金购买服务之所以在短期内取得如此显著成效，主要在于：

（１）政府购买服务为救助基金提供了一个科学的运作机制，解决了 “有事

儿没人干”的问题。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将全省救助基金的申请受理、审核和资金

垫付、追偿等业务统一委托社会专业机构承办，改变了 “直接养机构、养人办

事”这种传统的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破解了普遍存在的 “设了机构没事儿

干、不设机构事儿没人干”的两难问题，顺应了新时期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社会

管理的发展趋势。中原农业保险有限公司依托自身网络优势，搭建起覆盖全省所

有市、县的１２８个救助服务站点，为实现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 “应救即救”提供

了机制保障，大大降低了救助基金管理的行政成本，提高了救助基金管理的集约

化、科学化水平。

（２）政府购买服务为救助基金提供了一支专业的人才队伍，解决了 “专业

事儿干不了”的问题。中原农业保险有限公司依据合同约定，组建了一支由１６０
多人组成的具备医学、法律、财务等专业知识的专职服务团队，办理全省救助基

金的申请受理、审核和资金垫付、追偿等委托业务。专门的机构、专职的团队、

专业的素质，实现了专业事让专业人做，有效解决了救助基金管理中管理部门因

不具备有关专业知识而无法完成的医疗审核、诉讼追偿等专业问题。

（３）政府购买服务使救助基金管理有效整合了社会资源，解决了 “政府部

门干不好”的问题。救助基金实行政府购买服务，将管理者与经办者分离，既发

挥了财政部门的资金监管优势，强化对救助基金的筹集、核算、监督和指导，又

充分利用了社会专业机构 （保险公司）在专业技能、客户服务、专业运作等方面

的优势，使救助流程不断得到优化、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不断得到提升。省、

市、县三级救助基金成员单位财政、公安、农机、卫生计生等和中原农业保险有

限公司依托 “河南省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信息系统”，采取网上办公

和网上流转审核，实现了救助申请的统一受理、集中审核、集中垫付，既方便了

当事人申请，又大大缩短了审核和支付时限，有效解决了因救助反应慢、审核周

期长、支付不及时而造成受害人不满意的问题，提高了政府在道路救助工作中的

公信力、执行力和社会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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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体育局

一、项目背景

为有效减少暑期中小学生到江河湖泊游泳溺水事故发生，丰富暑期中小学生

体育生活，引导他们参与体育锻炼，增强体质，掌握游泳技能，２００９年武汉市
开始尝试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为本市中小学生提供暑期游泳免费服务活动。

武汉市体育局代表市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为中小学生暑期免费游泳服务，由其下

属的参公管理事业单位武汉市体育市场管理办公室 （以下简称市场办）牵头组

织，各区体育部门具体实施购买。市场办具有监督指导区级体育部门开展游泳等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审批管理工作的职能，熟悉全市游泳设施的开放情况以及游泳

项目安全监管要求。经过数年探索与实践，此项活动深受社会各界的广泛欢迎。

２０１５年武汉市选择３６家游泳场所，继续为中小学生提供２０天免费暑期游泳服
务，并列为政府为老百姓服务的 “十件实事”项目，活动得到市民的广泛欢迎和

参与，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６年活动参与人数分别达到２６３万和２６５万人次。
中小学生暑期免费游泳活动的经费全部纳入武汉市体育局年度部门预算统一安

排和管理，经费来源全部为市级财政资金。经费开支项目包括开放场馆补助、场馆

协管员费用、保险费、区专班工作费用、活动宣传费用等。２０１５年项目目标量由原
有的开放１５天延长到２０天，因此开放场馆补助执行标准相应增加，总预算金额由
２８５万元增加到３２４万元。２０１６年预算继续安排３２４万元资金用于免费游泳服务。

二、项目实施

（一）承接主体的确定

体育部门根据全市公共游泳设施分区分布总量情况，对全市１３个行政区和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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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功能区下达游泳场馆免费开放年度目标。按照 “合理布局，务求均衡；择优取

用，保证品质；划定标准，确保安全”的原则，各区文体局择优选择辖区内硬件

条件好，场馆运营管理经验丰富，符合国家开放标准，原则上经营时间在３年以
上的游泳馆 （池）作为承接主体，开展免费服务。对辖区内公共游泳场地资源缺

乏的江夏、汉南、蔡甸等区，免费活动场馆基本是定向产生。根据推荐名单，市

场办对各区备选的游泳场所从设备、面积、水域、水质、照明、卫生等方面进行

综合评估和资质审核，最终确定覆盖全市１３个行政区及３个功能区的３６个开放
的场馆。

（二）合同管理

为保证免费活动的服务质量，各区体育行政部门与辖区内免费开放场馆签订

《中小学生暑期免费游泳服务的协议》。按照协议规定，活动期间，免费开放场馆

是安全工作责任主体，必须按照国家关于游泳场馆开放标准保障硬件条件达标，

管理措施落实，救护人员到位，并购买公共责任险。各区体育部门负责监督指导

免费活动的开展，维护和协调活动承办方和参与方权利，指定专门人员对活动现

场全程监督。在免费活动开展前，双方正式签订协议，并报送市场办备案。该协

议既是市级体育部门在活动期间对各区体育主管部门和免费开放场馆实施指导监

管的依据，也是在活动结束后对各区支付相关款项的依据。

（三）评估评价

评估评价工作分为两个阶段实施。一是活动实施期间。由受委托的第三方评

估机构以现场暗访和收集问卷的形式，对免费活动场馆硬件环境和服务质量进行

评估。二是活动结束后。由受委托会计事务所对项目实施绩效结果进行评估。

以２０１４年为例，在活动期间，委托高校团队开展第三方评估。针对暑假期
间为城区中小学生提供定点免费游泳服务的３６个场馆发放调查问卷６２７份，剔
除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６１４份，有效回收率为９７９％；访谈３６人，其中，
访谈家长２９人、学生２人、游泳场馆监督员５人。根据评估结果，受访者对于
免费游泳开放活动 “很满意”和 “满意”的比例达到９６２％， “不满意”和

“很不满意”的比例也有２６％。这说明市民对于免费游泳开放活动给予充分肯
定，但在工作执行过程中仍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２０１５年，委托中介机构对
２０１４年市体育局为中小学生购买暑期游泳免费服务项目的投入、过程、产出和
效果四个方面进行评价。评价结果认为，项目目标设定总体具有科学性、明确

性、可衡量性，资金使用基本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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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体育行政部门开展监督检查

免费开放活动的监督检查工作由市、区两级体育行政部门共同实施。武汉市

市场办的监督工作分为事前和事中两部分。一是事前检查，市场办对免费活动参

与场馆进行实地调查，检查其安全、卫生管理等情况。二是事中监管。免费活动

期间，市场办通过现场巡查和投诉处置两项手段，对开放工作实施监督。在免费

开放２０天期间，体育市场管理人员到全市３６个免费活动游泳场馆开展安全巡查
和现场监管，查找隐患，排除风险，保障夏季游泳场馆在开放期间无安全事故发

生。同时，市场办设立咨询投诉电话，为市民群众提供咨询服务并接受投诉，及

时处理市民的各类投诉意见。

（五）信息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每年７月初，市场办组织由各区文体局分管局长、市场科长及新闻媒体参加
的夏季游泳场所安全管理工作暨游泳场馆免费向中小学生开放工作部署会议，全

面布置免费开放和安全管理工作。同时，通过新闻媒体将免费活动信息在本地主

要媒体进行发布。市场办为各定点游泳场所统一印制了 《活动公告》进行张贴，

方便市民群众参与，扩大广大市民对免费游泳活动的知情权，把政府的惠民政策

落到实处。通过武汉市体育局官网以及微博、微信等方式，将免费活动的时间、

地点、参与方式、注意事项、监督咨询电话等信息进行发布。

三、主要经验

（一）领导重视，组织保障

为搞好这项体育惠民活动，在市体育局统筹安排下，市财政、教育、卫生、

公安等部门积极响应和配合，市体育局市场办负责活动方案制定和具体实施，为

搞好免费游泳活动提供了良好的组织保障。

（二）市区联合组织

充分发挥区级部门作用，做好开放前的安全监管，落实各项管理措施，确保

夏季游泳场所开放期间无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发生。

（三）科学合理布局

暑期免费活动是一项利民工程，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但是，由于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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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均游泳场馆数量相对不足，特别是优质游泳设施资源缺乏，场馆设施分布不

均衡。因此，确定免费场馆名单是采取分区分配指标的方式，以确保各个城区中

小学生能参与活动，以兼顾活动的公平。

（四）落实安全责任，事前购买保险

按照方案要求，各区文体局与免费开放场所签订 《暑假期间集中为全市中小学

生提供免费游泳服务的协议》，明确规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要求各游泳场馆必须

为入场游泳的中小学生统一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以保障免费服务对象的利益。

（五）流程清晰，分工明确

活动开展前，市体育局以会议形式，全面布置免费开放和安全管理工作，明

确责任，落实任务。活动期间，免费场馆承担活动第一责任主体；各区负责每天

现场监管及协调；市级体育部门通过市场巡查、第三方评估和投诉处置等方式全

面监控项目执行过程。

（六）信息公开，共同管理

市体育局为各定点游泳场所统一印制 《活动公告》进行张贴，方便市民群众

参与，并邀请相关新闻媒体单位对免费游泳活动的方案、规则、定点场所、开放

时间进行详细报道和宣传，扩大市民对免费游泳活动的知情权。同时，便于媒体

和市民共同对活动进行监督。

五、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免费活动组织管理的精细度不足

免费游泳场馆的开放补贴采取定额补贴方式，标准为：游泳池１０００平方米
以上面积的８万元，１０００平方米以下面积的６万元。按场地接待人数控制标准测
算，人均票价为４～１０元。而且越是高标准场馆承办免费活动补贴的人均标准越
低。产生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补贴标准是在６年前制订，其后一直没有根据
市场变化进行适时调整。

（二）免费活动以及其他政府购买体育公共服务项目的管理制度建

设没有同步跟进

根据财政部门的要求，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行业主管部门应结合本行业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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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的特点，在财政部门指导下，制定相关管理制度，规范采购内容、程序，做

好过程控制，确保执行效果。

（三）对于提供免费服务的场馆取得收益的税收免费政策不明确

在免费活动开展过程中，各区对场馆取得的免费活动补助收入的税收扣缴政

策不统一。参与免费开放场馆不能获得鼓励性的政策支持，不能调动营利性场馆

参与公益性活动的积极性，不利于类似免费活动的推广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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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政府植保病虫灾害防治服务项目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农业厅

一、项目背景

近年来，四川省为贯彻落实绿色发展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决策部署，切

实转变政府职能，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和方式，提高财政农业专项资金使用效

益，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农作物病虫害防治。２０１４年在广汉市、三台县开展政府
购买植保病虫灾害防治公共服务试点。２０１５年起连续 ３年，省财政每年安排
４０００万元专项资金支持４５～５０个水稻主产县开展政府购买植保病虫灾害防治公
共服务。

（一）适应政府转变职能的需要

植物保护是公益性、公共性和社会性的防灾减灾事业。开展政府购买植保病

虫灾害防治公共服务，是贯彻落实中央和四川省委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公共

服务质量工作部署的具体体现，是延伸农村公共服务，解决农村人口老龄化、空

心化和单家独户病虫防治效率低、防效差的有效途径。

（二）适应转变财政支农方式的需要

我国实施的最低收购价、临时收储、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一系列黄箱

支持措施已面临 “天花板”约束，实施政府购买植保病虫灾害防治公共服务，是

探索新型农业补贴政策、破除黄箱 “天花板”约束，建立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

业补贴制度的重要途径，对优化财政支农支出结构、转变财政支农方式，实现财

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益最大化具有重要作用。

（三）适应绿色发展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需要

绿色农业发展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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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实施政府购买植保病虫灾害防治公共服务，可提高病虫防治的组织化程度和

专业化水平，直接减少化学农药使用量。同时实施政府购买植保病虫灾害防治公

共服务，可进一步推动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的推广应用，对减少化学防治面积、

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促进农业发展由过度依赖资源消耗向追求绿色生态可持续

发展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四）适应培育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需要

近年来，伴随农村土地流转、集约化生产和适度规模经营的快速发展，种植

大户、家庭农场、种植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大量涌现，规模化

种植迫切需要专业化防治队伍提供植保病虫防治服务。开展政府购买植保病虫灾

害防治公共服务，是有力培育壮大植保社会化服务组织，有效强化农业社会化服

务，完善农业服务体系的重要举措。

二、实施过程

（一）明确购买内容

按照 “注重引导，有序实施、竞争择优、以补定事、绩效优先、保证效果”

原则，２０１５年，财政资金主要用于购买水稻穗期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服务。
２０１６年，将水稻秧苗期带药移栽、穗期病虫害防控等关键环节纳入购买服务范
围，并实行差额购买方式，财政资金只补贴作业费。２０１７年，根据绿色农业发
展需要和建立绿色生态为导向的补贴制度要求，将绿色防控技术纳入购买服务范

围，财政资金对开展水稻重大病虫灾害全程绿色防控所购置的绿色防控产品 （性

诱装置、天敌昆虫、杀虫灯）进行补贴，对开展水稻穗期主要病虫灾害专业化统

防统治的作业费进行补贴。

（二）规范实施程序

一是编制购买计划。县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作为购买主体，结合当地水稻布

局、规模化种植集中度和病虫预报，确定政府购买植保病虫灾害防治公共服务实施

区域后及时编制年度实施计划。二是发布申报公告。县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年

度政府购买植保病虫害防治公共服务实施计划向社会发布公告，公开拟实施区域、

拟购买服务面积、补贴环节及补助标准、申报条件、申报程序等，邀请符合申报条

件且与水稻种植大户、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及农户签订了意向性服务合同的农机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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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专业合作社、植保服务公司等植保社会化服务组织进行申报，明确申报单位需要

提供的申报材料清单。三是选择承接主体。县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公开、公

平、公正原则，组织专家在评审 《申报单位政府购买植保病虫灾害防治公共服务实

施方案》的科学性、可行性和有效性的基础上，根据购买服务任务量、水稻穗期病

虫害防治适期长短、申报条件符合度、申报单位履约能力、意向性服务合同签订完

整度等因素，择优选择实施方案满足水稻全程绿色防控与穗期主要病虫灾害统防统

治融合要求、服务能力强、履约情况好、意向性服务合同签订完整的植保社会化服

务组织作为承接主体。四是签订服务合同。由县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与选定的植保

社会化服务组织签订政府购买水稻全程绿色防控和穗期主要病虫害统防统治融合服

务合同，明确工作任务、服务内容、购买面积、任务认定、资金支付方式、违约责

任等内容，并将服务合同报同级财政部门和上级农业植保部门备案。

（三）加强过程监管

县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对政府购买植保病虫灾害防治公共服务进行全程监

管。一是发布病虫预报。县级农业植保部门加强区域水稻病虫害监测预警，实时

开展趋势会商，及时准确发布病虫预报。二是加强技术指导。县级农业植保部门

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分片负责技术指导，把好关键防控技术关。三是实施痕迹管

理。县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制作服务日志和服务名册汇总表，服务日志由服

务人员在实施政府购买服务中详细记载水稻全程绿色防控产品安置时间、地点及

数量，水稻穗期主要病虫害统防统治时间、施用药剂种类及用量、作业面积等，

服务名册汇总表以乡镇为单位填写，由服务组织、村社、乡镇、县农业局植保站

四方签字盖章确认。

（四）开展绩效考评

县级财政部门将政府购买植保病虫害防治公共服务专项资金纳入财政资金绩

效管理体系，建立绩效评估办法。通过建立健全由购买主体、服务对象及第三方

组成的综合性评价机制，对购买服务、质量和资金使用绩效进行全面考评。采取

服务组织自验、乡镇复验、县级抽验的方式，对政府购买服务区域进行现场验

收。在自验、复验的基础上，项目县农业局组织邀请市、县专家，以及县财政局、

纪委、监察局等部门管理人员，对购买服务面积、防治效果、服务质量进行验收，

对农民满意度进行测评，验收测评结果在乡镇、村社进行公示，公示期满无异议

后，由县农业局出具验收报告，县财政局将验收报告连同服务组织开具的发票、服

务日志和服务名册汇总表作为财政资金拨付依据。绩效评价结果将作为来年安排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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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专项资金和选择政府购买植保病虫害防治公共服务承接主体的重要依据。

（五）落实保障措施

一是成立领导小组。实施政府购买植保病虫害防治公共服务的县 （市、区）

建立了政府负责，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牵头，财政、纪检监察等部门参与的组织领

导机制，形成了横向部门相互协调配合、纵向部门多级联动的工作运行机制，切

实做到各负其责、齐抓共管。县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积极争取地方财政投入和加

大资金整合力度，扩大政府购买植保病虫害防治公共服务的实施范围和作物种

类。开展政府购买植保病虫害防治公共服务运行机制调研，逐步完善政策措施和

制度设计，确保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工作顺利推进。二是明确工作职责。县

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编制政府购买植保病虫害防治公共服务实施方案、确定

承接服务主体、组织专家会商和评审、签订服务合同、开展技术指导、监督作业

服务、进行防效调查和组织项目验收等；县级财政部门负责资金监管、绩效考

评、资金拨付等；纪检监察部门全程进行监督；具体实施区域乡镇、村社负责核

实服务数量、评价服务质量等。三是强化资金监管。政府购买植保病虫害防治公

共服务财政专项资金使用管理严格执行相关文件规定。服务合同履行后，由承接服

务的植保社会化服务组织向县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政府购买植保病虫害防治服

务资金申请，县级农业部门按照签订的服务合同，会同相关部门和购买服务实施乡

镇、村社、服务对象代表逐项核实，确定任务完成数量和质量，形成检查报告。县

级财政部门根据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提供的检查报告和植保社会化服务组织提供的服

务明细清单，及时拨付财政专项资金。资金申请拔付须经服务所在乡镇、县级农业

局和财政局 “三级”审核。四是加大宣传力度。各级农业部门利用广播、电视、报

纸、网络等新闻媒体宣传政府购买植保病虫害防治公共服务的相关政策，做到实施

区域家喻户晓。认真总结和宣传推广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实施的好经验和好做法，不

断扩大项目影响力。五是做好应急处理。如遇迁飞性、流行性等重大病虫突然暴发

等紧急情况，县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依据 《四川省农业重大有害生物灾害应急预

案》启动应急响应，及时调整防治对象、防治区域，通过政府购买植保病虫害防治

公共服务，引导植保社会化服务组织开展重大病虫灾害防控应急处置。

三、成效与亮点

（一）实现了农药控害减量和农业节本增效

一是有效控制了病虫危害。通过试点县对比调查，购买服务区水稻病虫害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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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效果为８８％～９６％，比农民自防区高８～１５个百分点。水稻螟虫白穗率、穗颈
瘟病穗率和稻曲病百穗灰苞数平均少０９个百分点、４６个百分点和８个百分点。
购买服务区病虫危害损失率控制在０１％～３％，低于农业部要求的５％的控制指
标。二是农药用量大幅减少。由于防治适期准确、药剂配方对路、施药机械高

效，购买服务区农药利用率显著提高。调查结果表明，购买服务区使用的农药品

种比农民自防区减少３个以上，农药使用次数减少１５次，农药用量降低３０％～
４５％。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６年两年，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分别带动全省主要作物病虫害
统防统治４３０４９５万亩次、４８６４万亩次，分别减少化学农药使用量 １２００吨和
１６００吨。三是有效降低了防治成本。据各地调查统计，购买服务区比农民自防
区每亩防治成本降低１０～３８元，项目实施区域共减少防治投入３８７８万元，每亩
多收稻谷 ２０～５０公斤，项目实施区域共增收稻谷 ４０１２万公斤，折币 １１０７３
万元。

（二）确保了农业生产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业生态环境安全

项目县在开展政府购买服务时，农业植保部门组织专家对承接主体提供的防

治方案和药剂配方进行了科学审核，有效提高了科学用药水平和防治效果，确保

农业生产安全。通过将绿色防控纳入政府购买植保病虫灾害防治公共服务范围，

引导植保社会化服务组织在选用防治配方时优先选用绿色防控技术和产品，将绿

色防控融入优质农产品品牌附加值，有效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农民自防区水稻

穗期每亩农药包装物在６个以上，大多丢弃于田边、河沟边，且多为小包装农
药。项目区由服务组织对农药包装废弃物进行统一回收、集中处理，农药包装废

弃物回收率达１００％，全省共回收农药包装废弃物９５３５万个，极大减轻了农业
面源污染，有效确保了农业生态安全。

（三）培育壮大了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

一是服务组织快速发展。近三年，各项目县按照 “现代化、专业化、规范

化、市场化”的要求，共培育壮大有执照、有场所、有队伍、有装备、有技术、

有活力的 “六有”规范化植保服务组织１８７个。目前，全省经工商、民政注册登
记且在农业部门备案的防治服务组织达１３２２家，从业人员８２６９５人。二是作业
能力明显增强。据 ２０１６年底调查统计，承接项目的服务组织共吸纳从业人员
１１８４０人，日作业能力在１０００亩以上的服务组织占到７０％，比上年增加了５５个
百分点，服务作业能力大幅提升。三是装备水平明显提高。为了确保在防治适期

内完成购买病虫防治服务，承接服务的组织主动购买了一批适合当地作业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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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高效植保机械提高作业能力和作业效率。据２０１６年统计，承接服务的１８７
个服务组织共新购机动喷雾器３０２７台，电动喷雾器４１７３台，大型自走式喷杆喷
雾机８３台，无人植保机５３架 （租用无人机１７２架次）。全省装备高效植保机械
１５１５万台套，较上年增加３２３９台套。

四、问题与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

主要表现在承接服务主体能力较弱，购买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承接主体主要是

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受发展基础制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水平

参差不起，一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组织机构不够健全，与成员之间利益联结松

散，亟需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同时，部分县 （市、区）组织协调机制和工作运行机制还不健全，未及时建立符

合自身实际的购买农业社会化服务指导目录。

（二）打算与建议

一是加快构建组织协调机制。加快建立健全主管部门牵头，相关部门广泛参

与的组织领导机制和横向部门间相互协调配合、纵向多级联动的工作运行机制，

做到各负其责、齐抓共管，对购买服务工作推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跟进，

积极解决，高效推进。二是规范政府购买服务行为。按照政府购买服务的各项程

序规定，建立健全项目申报、项目评审、组织采购、资质审核、合同签订、项目

监管、绩效评价、经费兑付等为主要内容的规范化购买流程，有序开展工作。三

是强化监督管理。健全由购买主体、服务对象及第三方组成的综合评价机制，对

购买服务项目数量、质量和资金使用绩效进行全面考评，强化对政府购买服务项

目的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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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市河东新区市政局

一、项目背景

四川省遂宁市河东新区成立于２００２年９月，位于遂宁市涪江东岸，与老城

区桥水相连，定位为市城区功能拓展区。新区规划面积５２平方公里，建成区面
积１５平方公里，人口达１５万。新区成立之初，城市环卫保洁、绿化养护、路灯
维修等市政管理服务仍按传统模式管理，由市政局直接提供。但随着新区建成区

面积的不断扩大，市政局编少事多、管理经验不足等矛盾日益凸显。同时管理和

服务水平跟不上新区高速发展的需要，脏乱差的市政服务引起社会各界关注。对

此，河东新区从２００５年开始探索市政服务市场化工作，逐步走出了一条 “市政

局从 ‘既是市政服务的供给者又是生产者’的双重角色向单一供给者转变，通过

市场购买的方式向市民提供市政服务”的新机制。市政部门从繁杂的具体市政事

务中抽身，专职于市政服务，致力于服务质量监管和提升，新区购买市政服务项

目成为一项较为成熟典型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实践案例。

二、项目实施

一是确定购买主体。根据以前年度项目实施的责任主体和编制机构核定的部

门职责，河东新区市政服务项目的购买主体仍确定为河东新区市政局。并明确购

买市政服务并不改变部门职责，市政部门仍是市政服务的责任主体，对市政服务

质量负有监管责任，市政部门不能丢包袱、当甩手掌柜。

二是项目预算管理。在实施过程中，河东新区将市政局市政服务的资金从部

门预算中剥离出来，费随事转，作为购买市政服务的经费来源，防止财政资金养

事又养人。同时由市政局对服务外包项目的成本进行初步核算，再由财政评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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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对服务外包费用进行评审，形成政府采购控制价报河东新区管委会审定。在以

后年度，根据前一年度合同价格以及市场价格变动情况等因素编制年度预算，并

重复上述操作，确定该年度的采购控制价。

三是规范政府采购。根据政府采购的相关规定，按照 “公平、公正、公开”

的原则，河东新区采用分标段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承接主体。制定严格的准入标

准，具体细化到管理资质、注册资本、历史业绩、信用状况等方面，确保承接服

务企业具有提供相应服务的管理和经营能力。通过竞争招标，四川锦宾物业、中

航物业、成都中南物业、重庆超越物业等９家物业管理、园林绿化企业先后中标
新区市政服务外包项目。

四是加强合同管理。在签订合同时，着重精细化管理。根据承包项目的不同

性质，围绕保障服务质量这一核心，制定了城市道路清扫保洁及垃圾中转作业、

绿化养护、路灯日常维护等作业标准。例如，在清扫保洁方面，除明确作业区

域、作业时间、作业要求等基本要素外，还明确了二类、三类、四类街道清扫保

洁质量必须分别达到 “七无”“七净”、“六无”“六净”和 “五无”“五净”标

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对照标准严格量化考核，确保服务质量。

五是强化绩效监管。加强服务项目实施过程监管，及时发现服务承包单位在

日常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督促限期整改。根据既定作业标准，制定严格的考核办

法，资金拨付与项目实施进度和考核评估结果挂钩，且将考核结果作为下一个承

包期选择服务外包承接企业的重要依据。

六是落实信息公开。按照政府采购的相关规定，在不同阶段和环节，将采购

预算或采购控制价、采购需求、评审情况、中标供应商、中标价格等信息通过四

川省政府采购网向社会公开。

三、主要成效

通过政府购买市政服务，将部分事务性服务事项交由具备条件的社会力量承

担，河东新区逐步实现政府管理与财政投入 “双解放”，民生服务与征地安置

“新突破”。

一是实现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购买市政服务，在传统由政府主导的市政服务

领域引入市场机制，把市政管理部门作为服务生产者和供给者的职能分离出去，

同时强化管理和监督职能，改变 “政府办事业”传统模式，实现 “管办分离”

“养事不养人”。采取政府购买市政管理服务方式后，河东新区市政管理局仅投入

１２名工作人员就完成了１５平方公里城市的市政管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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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有效节约财政资金。按照传统模式，１５平方公里城市的环卫保洁、绿
化养护、路灯管理需投入管理人员１００人，生产作业工人近９００人，加上设施设
备购置等投入，每年需财政支出约２１００万元。而２０１５年，河东新区城市环卫、
绿化、路灯三项市政服务外包支出约１０５０万元，市政局机关支出约６０万元，合
计支出１１００万元，节约财政投入１０００万元。以该新区观音湖湿地公园为例，公
园全长１３公里，建成初期由河东新区所属国有公司管理，每年各项费用开支达
到１０００万元以上，实施政府购买服务后，每年承包费用为７８０万元，仅此一地
每年节约财政投入２２０万元以上。

三是市政服务质量显著提高。由于承接主体是相关领域专业化的管理公

司，管理模式更先进、作业设备更专业，加上严格的合同管理和竞争机制，促

使其不断改进服务方式、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由四川锦宾物业公司管理的观音

湖湿地公园去年成功创建为国家 ４Ａ级景区，已成为展示遂宁市城市形象的
“窗口”；中航物业管理下的市体育中心圆满完成省第十二届运动会开闭幕式承

办工作。

四是为被征地农民提供就业岗位。河东新区在政府购买市政公共服务时，对

投标服务企业提出用人要求，要求中标企业聘用本地管理岗位员工不得低于总数

的３０％，生产岗位员工聘用河东新区失地农民数量不得低于总数的８０％。所聘
员工由中标企业管理，减少了政府用人纠纷。截至目前，河东新区通过政府购买

市政服务已为被征地农民提供就业岗位６００余个。

四、工作建议

一是工作推进应先增量后存量。政府购买服务，涉及深层次问题，来自各方

面的阻力较大。特别是已存在的项目，已经形成固有的利益格局，突破固有格局

较为困难。所以在推进的过程中，应先将重心放在新增项目上，在尚未形成固有

利益格局时，引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再以新增项目政府购买服务的成功案例以

点带面，推动其他项目开展政府购买服务工作。

二是工作推进应适当给予压力。政府购买服务改革是改变原有的工作方式和

相应格局，部门或多或少存在抵触情绪。河东新区购买市政服务是建立在现实压

力倒逼的基础上推动的，所以在工作推进过程中，应在预算安排倒逼或人员编制

控制上适当给予部门压力，使部门主动参与政府购买服务工作中去，而不是将压

力集中在财政部门，解决相关工作开展相对迟缓的问题。

三是工作推进应配合相关改革。河东新区购买市政服务的案例反映出机构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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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遂宁市河东新区市政服务项目

制改革与政府购买服务改革需相互配合促进。购买服务既能够实现机构编制改革

控人控编的目的，也能够实现财政预算精细化管理等目标。所以在工作推进的过

程中，不应将政府购买服务工作独立看待，而需要与机构改革、社会组织改革相

互协调促进，实现共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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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黔东南州国际长跑
比赛承办服务项目

黔东南州文体广电局

一、项目基本情况

贵州环雷公山超１００公里跑国际挑战赛是结合黔东南州绮丽的山水风光、浓

郁的民族文化、独特的苗侗地域风情而精心策划的一项路跑活动，分 “三天三地

三赛段”在凯里、雷山、镇远进行，因其超长赛时、超长距离、超极限的设计而

在国内外路跑赛事中享有一定的知名度。该赛事于２０１１年开始组织举办，２０１２
年被中国田径协会授予了 “国际路跑银牌赛事”荣誉称号，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连续４
年跻身 “中国马拉松金牌赛事”系列。由于以政府投资、政府主导型为主的办赛

模式，一定程度上浪费了财力、物力和人力，不利于赛事的长远发展，２０１５年，
黔东南州对贵州环雷公山超１００公里跑国际挑战赛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进行。

二、项目实施过程

（一）明确购买主体

经黔东南州人民政府同意，将 “贵州环雷公山超１００公里跑国际挑战赛”通过

政府购买服务方式进行运营推广后，结合往年赛事举办工作经验及部门工作职责，

确定由黔东南州文体广电局作为购买主体，专门负责赛事购买和审核评估工作。

（二）确定购买内容

根据相关文件精神和工作开展需要，确定政府购买服务的内容为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年贵州环雷公山超１００公里跑国际挑战赛”的竞赛组织、宣传推广、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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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后勤保障等方面，政府只负责安全保障、后备医疗服务、周边环境整治等

环节。同时，对承接主体的权利与义务提出了明确要求，例如，“承接主体作为

环雷公山挑战赛独家运营推广单位，可利用赛事进行市场开发，逐步实现赛事市

场化，并获取赛事营运收入”，但同时对参赛运动员总人数、外籍运动员人数、

奖金金额以及赛事宣传、媒体广播等关键因素进行考核。

（三）合理确定购买预算金额

因往年举办超１００公里跑赛事，除州级财政每年预算安排３００万元外，省、

州两级体育局以及凯里、雷山、镇远三个承办县市还需投入资金约８００万元，每
年共计约１１００万元。为减轻各级财政负担，达到节约财政资金和促进赛事持续
开展的目标，通过大量市场调研和政府相关机构评审，最终确定采购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年贵州环雷公山超１００公里跑国际挑战赛”的预算金额为７６０万元，分３年
逐步支付３００万元、２６０万元和２００万元来付清。

（四）选择承接主体

在明确购买主体、购买内容和购买预算金额后，最终通过政府采购程序确定

北京欧迅体育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作为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贵州环雷公山超１００公里
跑国际挑战赛”赛事承办工作的承接主体，负责赛事的运营推广，中标金额为

７５５万元，分３年逐步付清，其中，２０１５年支付３００万元，２０１６年支付２６０万
元，２０１７年支付１９５万元。这比预算金额少了５万元。

（五）签订采购合同

确定承接主体后，按照购买内容要求，由黔东南州文体广电局草拟了政府采

购合同，同时为确保合同全面、合法，将草拟的合同报送州人民政府以及州法制

办进行了审查。在审查通过后，与北京欧迅体育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签约。同

时，为确保赛事达到预期效果，合同规定北京欧迅体育文化股份有限公司需缴纳

７５万元履约保证金，在合同履约后，若无违约行为，方全额退还。

（六）评估评价

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６年赛事结束后，由黔东南州文体广电局组织对北京欧迅体育

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承担的每项工作，按照合同要求进行了细致的评估评价。经评

估，各个项目均达到了合同规定的要求，部分项目还超标准完成，比如在赛事宣

传方面，由于宣传的力度直接影响市场开发的成果，为了获得更大的市场开发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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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企业在赛事宣传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和投入，无论是宣传媒体的数量还是宣传

的范围，都超出了合同的规定，达到了预期效果。

三、项目成效和亮点

（一）减轻了财政负担

往年举办超１００公里跑活动，都是靠政府投资的方式进行，花费了大量资
金。仅２０１３年，州、县两级财政及省体育局就投入了１１００万元，用于开展赛事
活动。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运作后，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仅由州级财政投入７５５万
元，各相关县市仅负责安全保障、后备医疗服务及周边环境整治等相关工作，减

轻了各级财政负担，节约了财政资金，同时赛事效果也远超以往。

（二）减少了人力物力

往年举办赛事时，每年从州直、各县市有关部门中抽调１０００余人、近１００
辆车协助赛事工作，且还需投入大量的物力保障才能完成。２０１５年由北京欧迅
体育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承办后，因公司有一套人员专门组织整个赛事活动，

各县只负责安保、医务及部分后勤工作，其余人员都是公司自行聘请、解决。而

且，车辆派遣、物资供给等物力保障工作也全部由公司负责，减少了政府部门大

量人力、物力的投入。

（三）扩大了宣传效应

往年举办超１００公里跑活动，其宣传模式大都以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为主，
从２０１５年起，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进行市场运作后，北京欧迅体育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加强对内宣传、对外宣传、特色活动宣传和社会宣

传、广告宣传，使赛事关注度、知名度和美誉度得到了明显提高。以参赛运动员

为例，如表１所示，２０１１年共有１５７名运动员参加；２０１２年有１８个国家和地区
２１９名运动员参加；２０１３年有２１个国家和地区３０３名运动员参加；２０１４年，有
２５个国家和地区的３３４名运动员前来参赛；２０１５年，有２７个国家和地区的５０７
名运动员参加比赛；而２０１６年，前来参赛的运动员达到了１０８３名。赛事期间，
还争取到２０家企业参与赛事赞助，同比增长了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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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 贵州环雷公山超１００公里跑国际挑战赛历年数据对比表

年份 财政投入资金 （万元） 参赛国家和地区数 （个） 运动员数 （个）

２０１３ １１００ ２１ ３０３

２０１４ １１００ ２５ ３３４

２０１５ ３００ ２７ ５０７

２０１６ ２６０ １８ １０８３

赛后，中央电视台、贵州电视台、《贵州日报》、《新世纪体育报》以及新华

网、新浪网、腾讯网、凤凰网等近１００家新闻媒体单位进行了专题报道，进一步
提高了黔东南的对外宣传力度。

（四）找准体育产业发展切入点

体育产业是体育及相关产业的总称，以体育健身休闲、体育竞赛表演和体育

用品制造与销售为主营业务。黔东南州具有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以及民族文化资

源优势，是开展山地户外运动、体育健身运动、体育竞赛表演的理想场所，贵州

环雷公山超１００公里跑国际挑战赛实行 “政府购买、市场运作”推广运营的成功

模式启示我们，黔东南的文化体育产业可以依托良好的民族文化资源和户外运动

资源来挖掘、开展，并通过市场运作模式组织举办民族节庆、体育赛事等活动，

不断做强做大文化体育产业。

（五）深化体育管理体制改革，推进管办分离

党中央 《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指出，要按照政事分开、事企

分开和管办分离的原则，推进行政、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管办分离是体育管理体

制改革的重要方向，超百赛事市场化运作，改变了以往政府管理、政府办赛模

式，实现了管办分离，有效防止了腐败现象的发生。

四、问题与建议

（一）承接主体少、弱、小

由于当地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机构和社会组织少、规模小、力量薄弱，不能

很好地承接政府转移的部分公共职能。如，在确定承接主体时，最先拟通过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采取公开招投标方式确定承接主体，由于参与竞争单位数量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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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２次流标，调整为竞争性谈判方式，也因只有１家单位报名参与而流标，最
后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确定承接主体———北京欧迅体育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还

是经济发达地区的机构。建议下一步要加强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培训和示

范平台建设，更好地支持社会组织培育发展。

（二）没有建立健全由购买主体、服务对象及第三方共同参与的绩

效评价机制

目前的绩效评价主要由购买主体根据合同进行，没有规范有序地建立起各关

联方参与的绩效评价机制，绩效评价的考核因素不全面。下一步应积极推进第三

方评价，充分发挥专业机构在绩效评价中的作用，并将绩效评价结果与合同资金

支付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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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靖市残疾人联合会

一、项目背景

根据云南省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曲靖市有４１万残疾人，占全市总

人口的６３６％，其中，持证残疾人１７万余人。随着残障人士日益增长的多元化
需求，残疾人服务的供需矛盾依然突出，而残联部门人员编制有限、专业人才缺

乏，不能满足残疾人专业化、个性化的服务需求，为提高服务品质，让更多残疾

人享受到优质服务，２０１５年曲靖市残联启动了政府购买残疾人服务试点工作，
以 《关于做好政府购买残疾人服务试点工作的意见》 （财社 〔２０１４〕１３号）为
指导，结合实际，科学分析，精心选取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残疾人就业培训、

残疾人辅具适配、残疾儿童治疗服务、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等项目进行探索实

践。通过试点，曲靖市形成了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残疾人

公共服务供给模式。

二、主要做法

（一）建章立制，科学合理构建试点机制

通过出台政府规范性文件，为试点工作提供制度性保障。根据国务院、省政

府和市政府关于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有关文件精神，曲靖市政府办公室印

发了 《关于政府购买残疾人服务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曲政办发 〔２０１５〕
６４号），确定了购买主体和承接主体，规范了购买程序，明确了购买事项以及试
点时间、目标任务等；印发了 《关于成立政府购买残疾人服务试点工作领导小组

的通知》（曲政办发 〔２０１５〕６５号），成立了由政府领导任组长，残联、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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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住建、人社、卫计委等相关部门为成员的领导小组，明确了各部门职责。

根据财政部、中残联等６部委 《关于做好政府购买服务试点工作的意见》（财社

〔２０１４〕１３号）和 《曲靖市财政局关于发布２０１５年曲靖市政府购买服务指导目
录的通知》（曲财综 〔２０１５〕２５号），市政府残工委办公室制发了 《关于下达政

府购买残疾人服务试点项目任务的通知》（曲残工委办发 〔２０１５〕３号），将试点
工作的具体任务落实到各县及有关部门；制发了 《关于印发政府购买残疾儿童抢

救性康复服务等七个试点项目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曲残工委发 〔２０１５〕２
号），对具体项目的购买主体、承接主体资质，服务内容、服务标准、服务流程

等进行了规范。曲靖市通过积极搭建政府主导、部门联动、分级负责、社会参

与、引入竞争的工作机制，为试点工作提供保障。

（二）先行先试，严格规范设计工作程序

按照试点工作实施方案，遵循 “先行先试，边探索边总结，边实践边规范”

的原则，坚持执行程序不打折扣，规范行为不搞形式，从购买主体、承接主体、

试点项目、服务合同、服务标准、资金管理、项目监督等方面进行探索实践。

一是做好项目预算管理。项目资金来源主要为中央、省级经费，不足部分由

市、县两级按 ３：７的比例从当地财政预算安排。实施政府购买服务前，填写
《曲靖市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申报表》，由当地财政部门对资金进行审核，同意后实

施。２０１５年，全市用于政府购买残疾人服务的资金６７２２万元。其中，先天性髋
关节儿童手术服务１２０万元，肢体残疾儿童矫治手术服务１７２万元，残疾儿童抢
救性康复训练服务３００万元，助视器验配服务４万元，就业培训与岗位提供２４
万元，重度残疾人托养１６２万元，贫困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３６万元。

二是严格规范购买主体。根据政府购买服务有关规定，确定曲靖市残联和各

县 （市、区）残联为购买主体。其中，２０１５年政府购买残疾人服务试点项目，
０～６岁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训练和残疾儿童治疗服务 （０～７岁残疾儿童先天性
髋关节脱位手术和０～１６岁肢体残疾儿童矫治手术）购买主体为曲靖市残联，助
视器适配、残疾人就业培训与岗位提供、残疾人托养服务、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

造服务购买主体为各县 （市、区）残联。

三是科学选定购买项目。市残联党组理事会认真分析研究，对服务残疾人项

目进行清理排查，决定把残疾人最迫切、群众最关心而残联又难以有效提供的项

目，作为政府购买残疾人服务试点项目，引入竞争机制，接受社会监督，凝聚正

能量，实现效益最大化，为残疾人服务。最终确定将０～６岁残疾儿童抢救性康
复训练、残疾儿童治疗服务、助听器验配、助视器验配、残疾人就业培训与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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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残疾人托养服务、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服务纳入２０１５年试点项目。
四是依法确定承接主体。依照政府采购法规，根据购买服务项目性质和采购

需求特点，按照招标程序，市残联对承接主体资质提出相关要求，制定评分标

准，委托曲靖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实施招标。曲靖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在开标前

从市财政局专家库中随机抽取评标专家，市残联委托１名业务人员参加，对招标
项目进行评审。市财政局、市残联、市公共资源中心等相关部门密切配合，按照

法定程序，认真组织做好招标、开标、评标各项工作，招标公告和中标公告在云

南省政府采购网进行公示，自觉接受社会监督。中标单位由市公共资源中心报市

财政局审批确定，作为政府购买残疾人服务项目承接主体。

五是共同签订服务合同。招标完成，中标单位交纳项目执行保证金后，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市残联和中标单位三方共同签订购销合同；市残联与中标单位

签订购买服务合同，并报曲靖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备案。

六是制定监督服务标准。为确保政府购买残疾人服务工作的公开、公平、公

正，建立政府购买残疾人服务项目服务标准，从机构管理、从业人员、服务项

目、服务质量等方面做了详细规范，作为项目的全程监督规范。

七是严格资金安全管理。严格按照财务管理的有关规定，招标前，将项目经

费统一转到曲靖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指定账户。项目启动后，按照合同规定经市

残联领导签字同意后拨付一定的首付款。项目结束，由市残联组织相关人员验收

或聘请第三方机构对承接方的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确认后，再由曲靖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按规定程序将剩余经费拨付给项目实施单位。

八是加强项目实施监督。残联从承接主体资质审核、购买方式确定、购买程

序执行到服务过程、资金使用等进行全程监管，确保购买工作规范、服务质量有

保障。在服务项目实施过程中，残联定期对承接主体、服务对象开展走访，按照

服务标准来监督服务过程，提高服务质量。

九是进行绩效分析评估。为确保财政资金投入科学合理，运行安全，承接主

体服务到位，建立了由购买主体、服务对象、第三方评估机构组成的综合评审机

制，残联定期对项目的执行情况和服务对象满意度进行绩效评估，将绩效评估综

合结果向社会公布，并作为项目资金拨付和下年度选择承接主体的重要依据。

三、主要成效、问题及建议

（一）主要成效

一是项目任务全部完成并取得良好效果。政府购买残疾人服务项目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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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７名残疾儿童通过手术治疗，６５例脑瘫儿童装配了矫形器，３００名视力残疾人
适配了助视器，改善了功能，提高了生活自理能力和社会参与能力；１１０名残疾
儿童通过康复训练 （其中，脑瘫２０人，自闭症２０人，智力残疾６０人），有１０
名进入幼儿园或小学正常随班就读；８０名残疾人得到就业培训与工作岗位，通
过参加劳动增加了收入；６０名重度残疾人被托养，得到了兜底保障；６０户残疾
人得到家庭无障碍改造，提高了生活质量。二是培育了社会组织。通过购买残疾

儿童抢救性康复训练服务，市残联因地制宜培育社会组织，引进先进康复技术建

立了曲靖市阳光康复训练中心，重点开展脑瘫、孤独症、智障儿童抢救性康复训

练和心理康复，训练容量达１５０人，填补了曲靖市缺乏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机构的
空白。

（二）主要问题

由于曲靖市社会组织还比较缺乏，导致大部分项目在招标过程中只有１家单
位投标，而无法形成竞争，有些项目甚至流标。如，０～６岁残疾儿童抢救性康
复训练在第一轮招标中流标。对残疾人迫切需要、长期实施的项目，整体规划欠

缺，只得一年一批。如，２０１５年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基本存在类似问题。

（三）工作建议

一是持续加大政府购买力度，进一步整合社会资源，扶持培育各类成熟的社

会组织参与政府购买残疾人服务，并提供个性化指导。二是对残疾人迫切需要、

长期执行的项目，根据实际情况，做好项目预算。对社会反映良好、评估结果优

秀的承接单位适当放宽项目的执行期限，减少一年一批，或在下年的招标中采用

直接委托的形式，保证项目的延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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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市城关区民政局

一、项目背景

兰州市城关区是甘肃省会兰州市的中心区，现有６０岁以上户籍老年人１８８

万人，约占全区户籍总人口的１８８％。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养老成为一大社
会问题。为推动居家养老服务事业发展，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市委、市政

府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初创建了全国第一家由政府主导、企业加盟、市场运作、社会
参与的虚拟养老院，通过一部热线电话、一个指挥平台、一批加盟企业、一套管

理机制的有机结合，采取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方式，满足了老年人足不出

户，便可在家享受专业化、标准化养老服务的愿望。

二、项目实施过程

（一）健全工作机制

虚拟养老院按照政府主导、部门负责、社会参与、共同监督的要求，按照社

会救助与适度普惠并重的原则，全力确保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养老服务工作规范

有序开展。按照购买养老服务工作的具体情况，建立了 “政府统一领导，财政部

门牵头，民政、工商管理、食药监督等部门协同履职，共同监督保障”的工作机

制。政府将每年购买养老服务的资金列入预算，财政局在预算审核、资金审批、

划拨、使用等过程中严格资金监管；民政局作为购买主体，拟定购买服务方案，

确定购买服务计划；虚拟养老院负责工作的具体实施；工商管理、食药监督等部

门按照职能分工将承接政府购买服务行为纳入年检、评估、执法等监管体系。各

相关职能部门各负其责、齐抓共管，进一步健全完善了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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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的工作机制。

（二）规范实施政府购买服务

严格按照规范化流程操作。按照部门预算和政府采购的程序、方式组织实

施，建立项目申报、项目评审、预算编报、组织采购、过程监督、绩效评价的规

范化流程。

一是确定购买主体。以满足人民群众服务需求、保障和改善基本民生为根本

出发点，结合民政部门工作职能职责，确定兰州市城关区民政局作为居家养老服

务虚拟养老院项目的购买主体。

二是加强预算管理。制定购买标准，分类实施。虚拟养老院将注册入院的老

人划分为不同的类别，采取财政补贴加盟企业的方式，合理扶持。用餐方面，对

“三无”老人实行全额补贴，对重度残疾老人实行兜底解决，对其他老人按年龄

划分为６５～７４岁、７５岁以上两档，分别给予每餐９元和１０元补贴。家政服务方
面，将服务对象分为４类，对于Ａ类 （三无老人）和 Ｄ类 （重度残疾老人）政

府兜底解决，对于Ｂ类 （重点优抚对象等老人），财政月补贴５０元服务费，Ｃ类
（普通老人）自己购买服务，但服务价格比市场价低２０％。既突出了对困难老人
的重点救助，又兼顾了全体老人的适度普惠，实现了全区老人居家养老服务的全

覆盖。

三是确定承接主体。虚拟养老院通过定向委托的方式确定加盟服务企业１２６
家，可以为老年人提供就餐、生活照料、卫生医疗、保健康复、日常陪护、家政

便民、家电维修、心理慰藉、法律咨询、文化娱乐、临终关怀等１１大类２３０多
项服务，２０１５年又将这些服务项目进行了整合，归结为生活照料、医疗护理、
精神慰藉、紧急援助４大领域、１５０余项服务项目，涵盖了老年人生活的方方
面面。

四是加强合同管理。与加盟服务企业签订服务合同，明确购买服务的期限、

范围、数量、质量、价格、绩效目标等要求，以及资金结算方式、违约责任等双

方的权利、义务事项，并将合同报区采购办备案。各部门协同履职加强履约管

理，严格履行合同，严禁转包行为。同时，每月对加盟企业服务情况进行考核，

根据服务量和考核成绩核拨服务补贴，确保相关服务承接单位按时、保质、保量

地提供公共养老服务。

五是创新服务模式。虚拟养老院建立了 “接待服务”“企业管理”“通信指

挥” “咨询投诉”于一身的 “四位一体”虚拟养老新模式。老年人通过拨打

９６５８８５服务热线便可提出各类服务需求，虚拟养老院根据老人所需向相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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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盟企业派出工单，企业在接到任务指令后派出工作人员在３０分钟内上门，为
老人提供标准化、专业化、亲情化的服务。从服务确认到服务跟踪、服务评价、

质量回访，再到企业派单统计、费用结算，整个工作流程都通过网络数据平台

完成。

六是严格监管和信息公开。虚拟养老院于２０１１年正式通过 “ＩＳＯ９００１国际
质量管理体系”“ＩＳＯ１４００１环境管理体系”以及 “ＯＨＳＡＳ１８００１职业健康安全管
理体系”认证，建立起完善的工作程序和统一的服务标准，并且建立健全了 《兰

州市城关区虚拟养老院加盟企业管理办法》《兰州市城关区虚拟养老院老年餐厅

管理办法》《兰州市城关区虚拟养老院餐厅服务质量星级评定与管理办法》《兰

州市城关区虚拟养老院加盟企业资金结算方案》等一系列监督管理制度。在资金

管理方面，兰州市城关区民政局严格按照规定公开购买服务相关信息，自觉接受

社会监督，并且严格遵守相关财政财务管理规定，确保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

资金规范管理和使用，无截留、挪用和滞留资金。

三、项目成效和亮点

截至目前，兰州市城关区全区已有１１万名老人注册入院，服务总量已达到

７３１万人次，政府累计投入服务补贴资金１０３亿元。
兰州市城关区虚拟养老院的工作得到了广大老年人和各级领导的认可，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国务委

员王勇先后视察了兰州市城关区虚拟养老工作并给予充分肯定。虚拟养老院还五

获国家级荣誉，分别被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全国妇联等部委授予 “全国社区养

老服务先进单位”“全国敬老模范单位”“全国民政系统优质服务品牌”“全国三

八红旗集体”和 “全国妇女创先争优先进集体”等称号。

四、存在的问题及工作打算

虚拟养老院的发展还存在着瓶颈，主要表现为：

一是服务资金的可持续性不足。兰州市城关区是省会中心区，也是党政军机

关所在地，人口众多，虚拟养老院的注册人数和区财政的资金投入都是逐年递

增，但仅以财政投入作为购买服务资金的唯一来源渠道，难以维系服务的长期发

展。二是购买服务方式还不够规范。虚拟养老服务模式还处于探索阶段，而且能

够提供相关养老服务的企业和组织力量还相对薄弱，承接主体还需进一步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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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虚拟养老院一直采取定向委托的方式购买服务。三是购买服务范围还比较

窄。虚拟养老院购买服务多集中于养老服务，但在服务的专业化管理、信息收集

分析、服务技能培训等方面依然存在业务不专业的情况。四是需建立健全绩效考

评机制。建立完善由购买方、服务对象及第三方组成的综合评审机制，及时组织

对已完成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的考核评估，并将考评结果与后续购买服务挂钩，推

进政府购买服务工作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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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卫生计生委

一、项目背景

为城乡居民免费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是政府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

要内容之一，是保障全体城乡居民身心健康的首道防线。２０１５年，青海省在总
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创新工作思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制定印发 《青海省政

府购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实施办法》，决定自２０１６年起在全省范围内全面推行政
府购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在工作任务分配模式、资金拨付模式、服务模式以及

考核管理模式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创新，在创新服务模式，强化项目管理，提高服

务质量和效率，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上下功夫。项目实施

一年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明显提升，群众感受度和满意度逐步

提高，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二、项目实施

（一）强化组织管理

强化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高卫生服务机构和工作

人员的积极性，提升服务质量和群众满意度。一是明确工作职责，确定任务目

标。省医改工作领导小组与各级政府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各市、州进一步细化

项目实施方案、服务规范、绩效考核办法等，明确各部门、各机构职责，合理确

定项目目标，细化考核指标。各地均成立由市、州卫生计生委主要领导牵头，分

管领导、专业公共卫生机构负责人组成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管理领导小组和

技术指导组，制定项目实施工作方案，各项目实施单位根据基本公共卫生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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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分工，责任到人。

二是强化人员培训，优化服务模式。为全面落实政府购买基本公共服务项目

各项工作任务，提高工作质量，各地不断加大培训力度，通过组织开展省内外业

务培训、学习观摩等，努力提升基层医疗机构和村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和水

平。各基层卫生服务机构进一步优化服务模式，采取签约服务、团队服务、协同

服务、延伸服务等方式，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覆盖面不断扩大。

三是加强宣传、营造社会氛围。为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项目知晓率和感受度，

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青海省采取集中宣传与长期宣传相结合的方式，多渠道、多

形式开展项目宣传。通过纸媒集中发布政府购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相关政策、消

息，并注重发掘基层鲜活事例。建立青海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微信平台，定期发布

相关政策解读、基层服务动态、适宜技术推广、健康知识宣传等相关信息。制作以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内容、重点人群健康管理等为主要内容的宣传卡册，通过乡

村医生、社区干部等发放到群众家中，使城乡居民自觉接受和主动参与项目工作。

利用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宣传片，在省内各级电视台、居民楼电梯、公交车、基

层卫生服务机构ＬＥＤ显示屏等集中开展项目宣传，稳步提高群众项目知晓率。

（二）规范购买程序

一是确定购买服务项目和购买方式。青海省确定开展政府购买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项目共１６类，除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与促进、预防接种、儿童健
康管理、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重性精神病

患者健康管理、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与处理、结核病患者健康管理、

中医药健康管理、卫生监督协管等１２类国家项目外，还将本省新增的地方病防
控、新生儿疾病筛查、儿童先天性心脏病患者筛查３类省级项目也纳入购买范
围。此外，还将财政专项经费开展的６５岁老年人健康体检项目也纳入购买范围。

根据国家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管理要求，结合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

能力，青海省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打成３类服务包进行购买，即居民健康管
理服务包、新生儿疾病筛查服务包和６５岁及以上老年人健康体检服务包，并明
确规定每个服务包的服务内容和数量、质量，以服务外包方式向承接主体购买相

关服务 （见图１）。
二是明确购买主体。确定县区级卫生计生局是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购买主

体，主要负责按照省级的工作部署和实施办法规定的程序，及时组织开展辖区内

政府购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同时，负责建立辖区绩效考核、督导反馈机

制，定期组织开展项目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导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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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服务包类型和具体内容

三是项目申报和预算管理。县区级卫生计生局按照有关规定合理确定年度购

买计划，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批。购买计划包括购买方式、服务项目数量和质量目

标、项目预算等。购买项目所需资金在扣除国家拨付资金后，剩余经费由省级和

市州两级按照一定比例分别纳入各级财政预算。为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提高

基层机构活力，省财政补助资金通过省对下转移支付，直接下达到县 （区、市），

便于各地按照预算开展工作。全面取消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收支两条线”管理，

实行 “核定任务、核定收支、绩效考核补助”的预算管理方式。扩大资金使用范

围，规定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承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取得的收入，可用于绩效奖励

和事业发展，以及弥补运行经费。

四是确定承接主体。青海省通过公开招标、邀请谈判、竞争性谈判、单一来

源采购等方式，择优确定承接主体。承接主体包括县、乡 （社区）各类公办医疗

卫生机构、民办医疗机构、村卫生室等 （见图２）。同时，青海省根据本省村卫
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能力弱的实际情况，规定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所辖服

务站或乡镇卫生院及所辖村卫生室可分别组成联合体，作为承接主体共同承担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

图２　购买服务承接主体

五是加强合同管理。承接主体确定后，由购买主体与其签订政府购买服务合

同，明确所购买服务的范围、数量、质量要求，以及合同期限、资金支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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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权利与义务和违约责任等。合同规定购买主体要对项目实施进行全程督导和

检查，并定期开展绩效考核。要建立政府购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退出机制，对弄

虚作假、冒领财政资金的承接主体，依法追回资金，并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给予行

政处罚。承接主体要切实增强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认真履行合约，不得转包或

分包服务项目，不断改进服务质量和水平。

六是开展绩效评价。建立健全绩效考核评价机制，制定出台 《青海省政府购

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绩效考核方案》，完善绩效考评指标体系和绩效目标。

实行分级考核，县 （市、区）级每半年进行一次绩效考评，市 （州）级每半年

进行一次重点考评，省级每年进行一次符合考评。考核注重考评结果应用，省对

各地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绩效考评结果分为优秀 （９０分以上）、良好 （８５～８９
分）、合格 （６０～８４分）、差 （６０分以下）４个等级。被评为优秀和良好的，在
全额兑现省补助资金的同时，按当年省财政应补助资金总额的一定比例予以奖

励，其中，优秀按１０％、良好按５％予以奖励。被评为合格的，全额兑现省补助
资金，不再另行奖励。评为差的，按当年省财政应补助资金总额３０％的比例予
以扣减。省财政通过转移支付扣减的补助部分，由县级财政予以补足，确保完成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任务，确保资金效益得到更好发挥。

七是监督检查。县级卫生计生部门建立督导反馈机制，定期组织开展项目监

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导整改，确保各项工作规范开展。

八是信息公开。政府购买服务计划经同级财政部门批复同意后，由购买主体

主动向社会公开政府购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内容、程序、支付标准、服务流程

及质量要求等，并通过市场竞争择优选择承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社会力量，做

到公开、公正、公平。各级卫生计生委在加强绩效考核工作，跟踪目标管理，严

格绩效考评的同时，及时将绩效考核结果向社会公布，将考评结果作为重新选定

承接主体、调整政府购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预算的重要参考依据。

三、项目成效和亮点

青海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此项惠民工程，连续几年列入

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中的重点工作任务，同时将其作为历年医改工作的

重点任务。２０１６年，青海省加大政府投入，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标准提高
至人均５０元，比国家要求高５元，２０１７年再次提高补助标准达到人均５５元。

（一）服务质量明显提高

通过实施政府购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承接主体积极转变服务模式，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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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签约服务、团队服务、基本医疗和基本公共卫生协同服务、拓展服务内涵、开

展延伸服务等方式，每个家庭和居民都能够及时、便捷地享有连续性、有针对性

的全程疾病干预和健康管理，服务质量明显提升。以西宁市湟源县为例，２０１６
年湟源县居民健康档案动态使用率达６１％，比２０１５年提高了１３５％；高血压患
者血压控制率和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率分别达到５２％和６４％，比２０１５年分别提
高了１１％和３２％；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稳定率提高５６％，达到９４％ （见图３）。其
余各项指标均稳步提升。

图３　西宁市湟源县开展政府购买前后重要指标变化情况

（二）群众满意度持续提升

据２０１６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绩效考核小组对青海省考核评估结果

显示，青海省孕产妇、０～６岁儿童、高血压患者及６５岁老年人对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知晓率均达到９０％以上，满意度达到９０％左右，其中，老年人满意度达到
９８８３％，比２０１４年国家考核结果明显提高。国家考核组专家在电话访谈中，有
居民反映：“我们住在山区，比较偏僻，但乡里的医生和村医能够坚持定期到山

里给我们打防疫针和孕期检查服务，对于我们的疑问也解释的非常清楚，医生很

辛苦，我们很满意。”２０１７年省级绩效考核中，通过与全省８个市州的１６００余名
０～６岁儿童家长、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和老年人进行访谈，结果显示，青海省
重点人群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满意度已达到９５％以上，群众满意度持续提升。

（三）资金使用效率明显提高

通过购买服务，扩大了资金使用范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通过承接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取得的收入，可用于绩效奖励和事业发展，以及弥补运行经费。同时通

过强化绩效考核，注重结果应用，与补助资金挂钩，改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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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切实提高了项目资金使用效益。如表１所示，对比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７年省级
绩效考核结果，２０１７年，在考核的１６个县区中有４个县区的考核成绩达到８０分
以上，占总数的２５％，其中，有２个县区还达到８５分以上，比２０１６年有了很大
的提高。结果表明，实施政府购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充分激发了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活力，提升基层卫生人员积极性。

　表４ 实施政府购买前后省级绩效考核结果对比情况

序号 考核评分 ２０１６年 （个） 占比 （％） ２０１７年 （个） 占比 （％）

１ ９０分以上 ０ ０ ０ ０

２ ８５～８９分 ０ ０ ２ １２５

３ ８０～８４分 ０ ０ ２ １２５

４ ７０～７９分 ４ ２５ ４ ２５

５ ６９分以下 １２ ７５ ８ ５０

（四）基层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得到明显强化

通过购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进一步强化县区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是项目管

理的主体责任，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管理水平得到显著增强。同时通过实

行联合承接主体内部的购买服务，以购买服务为抓手，进一步强化了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站和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确保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真实性，也进一

步提高了社区卫生服务站和村医的服务能力和水平。

四、存在的问题

（一）基层卫生服务能力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目前，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员总量不足，队伍结构不合理；现有人员服务能

力不强，不能很好掌握服务项目工作内容、服务流程及工作要求，导致服务质量

有待进一步提高。

（二）社会力量参与度有待提高

青海省市场发育程度低，社会办医数量少、规模小、能力弱，特别是农村牧

区社会办医资源不足，参与政府购买服务的比例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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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分地区绩效考核工作有待完善

特别是项目承担机构未建立科学规范的内部绩效考核机制，考核结果应用不

足，激励约束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

五、下一步工作

（一）完善服务体系，进一步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水平

要建立健全县 （区、市）专业公共卫生服务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

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站和村卫生室三级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网络，积极充实队

伍，不断调整结构，进一步提高卫生技术人员的服务能力与水平，确保政府购买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的深入推进。

（二）强化绩效考核，充分发挥项目资金激励作用

要建立健全基本公共卫生绩效考核评价制度，健全日常督导与定期考核相结

合的项目管理长效机制，做好分级考核，提高考核质量。充分发挥绩效考核的导

向和激励作用，考核结果严格与补助资金挂钩。指导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立科学

规范的内部绩效考核机制，将考核结果与绩效工资挂钩，调动卫生技术人员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充分发挥项目补助资金激励奖惩作用。

（三）深入推进政府购买，争取在服务项目招标采购、成本核算、

支付方式改革、服务质量和效果评价等方面有创新、有突破、能落实，

为全国推广积累经验

（四）加大宣传力度，努力做到家喻户晓

积极开展群众喜闻乐见、乐于接受的宣传教育活动，有效提高群众的自我保

健意识和防病治病知识，提高居民健康意识。同时借助新闻媒体大力宣传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相关政策，做到家喻户晓，在服务群众的同时，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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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

一、项目背景

学前教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是国民教育的重要环节。接受良好的学前教育

对于促进儿童身心和谐发展，奠定良好的终身发展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

年来，宁夏学前教育有了长足发展。学前教育服务网络逐步完善，广大家长尤其

是农村家长的观念发生了极大转变，学前教育得到社会各界普遍重视。但与此同

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新问题。公办幼儿园数量少 （占幼儿园总数的

３２３％），因质优价廉而供不应求；民办幼儿园数量多，是宁夏学前教育的主要
力量，但由于成本因素，大多数民办幼儿园收费标准高于公办幼儿园，而且办园

质量参差不齐；由于编制限制，幼儿园教师队伍数量不足，尤其是民办园教师流

动性极大等。针对以上问题，以及宁夏学前教育底子薄、基础差、发展速度和质

量与社会需求不相适应，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仍有一定差距的现状，宁夏坚持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发展原则，积极拓展政府购买学前教

育服务，出台了 《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购买学前教育服务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确定了 “引导民办园向社会提供普惠性学前教育服务、提高民办园质量、提高农村

入园率、解决弱势家庭儿童接受教育问题”四个目标，并规定了四项基本工作原

则，同时就购买方式、购买程序作出了原则性规定。有效动员社会力量，构建多层

次、多模式的学前教育服务供给体系，成功助力宁夏学前教育又好又快发展。

二、项目实施过程

（一）购买主体确定

宁夏学前教育存在地区差异，经济发达地区如兴庆区，主要是优质教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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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山区贫困县主要是家庭经济及观念原因，造成入园率不高；农村地区主要

是资源不足。综合考虑各地的情况，２０１４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选择兴庆
区、红寺堡区、固原市、中宁县进行试点。兴庆区主要试点目标是提升民办园质

量，降低收费，化解公办园入园压力；红寺堡区主要目标是加大宣传，提高家长

的认识，降低收费，提高入园率；中宁县的主要目标是解决城乡结合地区幼儿向

城内流动及流动留守儿童接受教育问题。为确保试点工作成效，在试点过程中购

买服务承接单位 （幼儿园）及购买主体 （教育局）均要坚持相关工作原则，购

买主体要找准问题重点突破，试点方案的制定、试点园的选择、购买方式的确定

都要依据需要解决的问题来确定；在确定投入资金时把握 “政府、社会、家庭”

合理分担，鼓励社会力量投入学前教育。

（二）承接主体确定

为确保项目成果，实行政府购买学前教育服务项目申报审批制度，年初各地

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工作计划，并向教育厅报送申请，教育厅、财政厅对各

地资金预算及项目幼儿园情况进行审核审批并下达资金分配计划。购买主体根据

当地工作实际，编制购买学前教育服务项目计划书，计划书包含购买学前教育服

务内容、绩效目标、经费预算等内容，经当地政府同意后，报自治区教育厅、自

治区财政厅备案。在选定承接主体时，购买主体向社会公布购买学前教育服务的

目的、承接主体的具体要求、资金预算等，各幼儿园自主提出申请，并提交必要

的材料，购买主体对申请承接购买服务的幼儿园进行资格审核，遴选承接主体，

并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监督。承接主体必须是在教育行政部门登记并取得办学

许可证的对３～６岁儿童实施保育教育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必须具备独立承担
民事责任的能力，具备提供学前教育服务所必需的园舍、教学玩具及相关设施、

教师、保育人员及专业技术能力，幼儿园管理制度完善、社会信誉良好。

资金预算及购买方式商定后，由购买主体与承接主体签订购买服务合同，合

同中明确政府购买学前教育服务的目标、任务、要求和服务期限、资金支付、违

约责任等内容，确定双方的责任义务。

（三）购买方式

从近两年情况看，购买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发放助学券。主要目的是降低

优质民办幼儿园收费标准，使更多的孩子能够接受普惠性学前教育。方法是给试

点园所有幼儿补贴一部分保教费，购买主体给每个孩子按月发放一定金额助学

券，幼儿入园时将助学券交给幼儿园，助学券的面值直接冲抵保教费。教育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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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将根据幼儿园收的助学券数量，将等值资金直接划拨给幼儿园。二是购买学

位。主要是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幼儿入园问题，提高入园率。对于一些由于经济原

因无法上正规幼儿园的孩子，由项目园中购买一定数量的学位，经济困难幼儿可

以免费或缴很少一部分保教费即可入园。三是补贴教师工资或社会保险。主要目

的是解决民办园由于教师工资低、举办者不能按要求为教师缴纳社会保险，造成

民办园教师流动性大，质量无法保证等问题。通过政府补贴工资或为教师交纳保

险的形式，帮助民办园为教师缴纳保险、提高教师工资待遇，稳定师资队伍。具

体支付方式为，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幼儿园给教师缴纳保险的凭据将补助资金拨付

幼儿园或给予工资补助。为了鼓励创新举措，各项目地区也可以结合当地实际因

地制宜采取其他方式，对于同一所幼儿园可以有一种或多种购买方式。

每年年底，购买主体应组织人员对承接主体合同完成情况进行评估验收和绩

效评价，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布。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财政厅将对各项目地区工

作落实情况进行专项评估，对违约的承担主体按合同约定进行处理。

三、项目成效及亮点

一是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孤残儿童得到特别关照。近两年来，通过购买服

务，使近１０００名家庭经济困难幼儿免费或以极低费用就学。兴庆区春苗幼儿园
王城新小朋友母亲智力残疾，他本人肢体残疾并伴有智力低下，家庭十分困难，

２０１６年由政府购买学位每月资助２６０元，他同时享受家庭经济困难学前教育资
助，每月１００元，两项合计每月共计得到资助奖金３６０元，春苗幼儿园保教费标
准为３５０元，资助的经费高于保教费，王城新小朋友能够免费上幼儿园，大大减
轻了家长的经济负担。在春苗幼儿园中，这样的孩子共有１３人。红专寺堡区是
宁夏的一个移民区，所有居民都是六盘山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生态移民，家庭收

入很低，尽管幼儿园保教费每学期平均１０００元左右 （幼儿园按学期收费），但家

长仍然觉得经济负担重，送幼儿入园的积极性不高。实施政府购买学前教育服务

项目以来，政府将资金全部用于补助幼儿保教费，每个孩子每学期补助５００元，
家长的负担轻了，送孩子入园的积极性也高了。

二是降低了民办园收费标准，减轻了幼儿家长的经济负担。自治区规定项目

资金的７０％主要用于资助幼儿保教费，以助学券形式发放给项目幼儿园所有在
园孩子。近三年，共发放助学券３２万多人，每人补贴５００～１０００元不等，直接
充抵保教费，有的项目幼儿园的保教费降幅达到２０％～３０％，有效减轻了幼儿家
长的经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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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公办园的入园压力得到缓解。公办幼儿园因质优价廉一直是广大家长的

首选，随着家长对学前教育认识的提高，公办园的入园压力越来越大，这种情况

在兴庆区尤为突出，曾经出现家长昼夜排队现象。通过政府购买优质民办园服务

的方式，使民办园的质量进一步得到了教育部门和社会的认可，家长的选择范围

增大，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公办园的压力。

四是教师队伍得到稳定，民办园的监管措施更加有力。教师队伍不稳定、质

量不高是制约学前教育发展的关键问题。购买服务中，试点县通过补贴保险、补

助工资等方式，对民办园聘用教师工作给予帮助，根据统计，试点县共补助教师

工资 （或保险）１２５１人，每人每月２００～５００元不等。通过这一措施，一方面鼓
励民办园为教师缴纳保险金提高教师待遇；另一方面，降低了民办园的办园成

本，调动了民办园参与试点的积极性，也有利于教育部门进一步加强民办园的管

理，提高民办园的质量。

四、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一是要调动学前教育服务机构的积极性。作为一项公共财政投入，购买服务

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普惠于民的作用。同时，为了保证学前教育服务内容和质量

能够持续、稳定、不打折扣，也需要统筹兼顾如何调动服务机构的积极性。实际

上，对于购买民办园服务，即便是在教育行政部门内部也有不同看法。对于民办

园来讲，用于购买学位的财政资金如果是将过去由幼儿家长直接支付的保教费转

由政府财政拨付，政策不能让幼儿园直接受益，而且，优质民办园与无证园或薄

弱园不同，不担心生源流失等现实问题，所以要统筹考虑，调动其积极性。

二是着重解决为谁购买、向谁购买、怎么购买等问题。 “为谁购买”的

“谁”应该是全体的概念，不应有户籍、非户籍之分，要体现 “普惠性”原则，

避免错保、漏保等问题。“向谁购买”的 “谁”应该是涵盖所有民办园，只要符

合相关条件即可，这样既体现了公平，又兼顾了效率，还有助于调动社会力量参

与，进一步扩大公共服务资源供给。“怎么购买”涉及的是具体购买方式及具体

金额，各地情况不同，要区别对待。另外，对于发放实物券可能存在各环节的损

耗及管理成本，而直接发放现金更是需要慎之又慎。

三是要遵守约定，及时兑现。政府购买学前教育服务是一种新的工作模式，

在政府与民办幼儿园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合作关系，双方是平等、互利的，一旦

签定合同，就形成了一种合同契约关系，无论是政府还是幼儿园，都要遵守约定

要求，幼儿园要提供保质保量的服务，政府要及时兑现资金及提供相应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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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

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 〔２０１３〕９６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党的十八大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新

一届国务院对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善公共服务作出重大部署，明确要求在公

共服务领域更多利用社会力量，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经国务院同意，现就政

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充分认识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服务体系和制度建设不断推进，公共服务提供主体

和提供方式逐步多样化，初步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公共

服务供给模式。同时，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相比，不少领域的公

共服务存在质量效率不高、规模不足和发展不平衡等突出问题，迫切需要政府进

一步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有效动员社会力量，构建多层

次、多方式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提供更加方便、快捷、优质、高效的公共服

务。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就是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把政府直接向社会

公众提供的一部分公共服务事项，按照一定的方式和程序，交由具备条件的社会

力量承担，并由政府根据服务数量和质量向其支付费用。近年来，一些地方立足

实际，积极开展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探索，取得了良好效果，在政策指导、经

费保障、工作机制等方面积累了不少好的做法和经验。

实践证明，推行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是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加快服

务业发展、引导有效需求的重要途径，对于深化社会领域改革，推动政府职能转

变，整合利用社会资源，增强公众参与意识，激发经济社会活力，增加公共服务供

给，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效率，都具有重要意义。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结合当地经

济社会发展状况和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因地制宜、积极稳妥地推进政府向社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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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购买服务工作，不断创新和完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

二、正确把握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总体方向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

党的十八大精神，牢牢把握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事分开和政社分开、在改

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的要求，进一步放开公共服务市场准入，改革

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和方式，推动中国特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和发展，努力为

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

（二）基本原则。

———积极稳妥，有序实施。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从各地实际出

发，准确把握社会公共服务需求，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有序引导社会力量参

与服务供给，形成改善公共服务的合力。

———科学安排，注重实效。坚持精打细算，明确权利义务，切实提高财政资

金使用效率，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用到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确保取得

实实在在的成效。

———公开择优，以事定费。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坚持费随事转，通

过竞争择优的方式选择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社会力量，确保具备条件的社会力量

平等参与竞争。加强监督检查和科学评估，建立优胜劣汰的动态调整机制。

———改革创新，完善机制。坚持与事业单位改革相衔接，推进政事分开、政

社分开，放开市场准入，释放改革红利，凡社会能办好的，尽可能交给社会力量

承担，有效解决一些领域公共服务产品短缺、质量和效率不高等问题。及时总结

改革实践经验，借鉴国外有益成果，积极推动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健康发

展，加快形成公共服务提供新机制。

（三）目标任务。

“十二五”时期，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工作在各地逐步推开，统一有效的

购买服务平台和机制初步形成，相关制度法规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到２０２０年，在
全国基本建立比较完善的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制度，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

应、高效合理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体系和供给体系，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显著提高。

三、规范有序开展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工作

（一）购买主体。

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主体是各级行政机关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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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纳入行政编制管理且经费由财政负担的群团组织，也

可根据实际需要，通过购买服务方式提供公共服务。

（二）承接主体。

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主体包括依法在民政部门登记成立或经国务院批准免予

登记的社会组织，以及依法在工商管理或行业主管部门登记成立的企业、机构等

社会力量。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主体应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具备提供

服务所必需的设施、人员和专业技术的能力，具有健全的内部治理结构、财务会

计和资产管理制度，具有良好的社会和商业信誉，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险

的良好记录，并符合登记管理部门依法认定的其他条件。承接主体的具体条件由

购买主体会同财政部门根据购买服务项目的性质和质量要求确定。

（三）购买内容。

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内容为适合采取市场化方式提供、社会力量能够

承担的公共服务，突出公共性和公益性。教育、就业、社保、医疗卫生、住房保

障、文化体育及残疾人服务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要逐步加大政府向社会力量购

买服务的力度。非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要更多更好地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凡适

合社会力量承担的，都可以通过委托、承包、采购等方式交给社会力量承担。对

应当由政府直接提供、不适合社会力量承担的公共服务，以及不属于政府职责范

围的服务项目，政府不得向社会力量购买。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按照有利于转

变政府职能，有利于降低服务成本，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水平和资金效益的原

则，在充分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基础上，研究制定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

性目录，明确政府购买的服务种类、性质和内容，并在总结试点经验基础上，及

时进行动态调整。

（四）购买机制。

各地要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建立健全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机

制，及时、充分向社会公布购买的服务项目、内容以及对承接主体的要求和绩效

评价标准等信息，建立健全项目申报、预算编报、组织采购、项目监管、绩效评

价的规范化流程。购买工作应按照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采用公开招标、邀请

招标、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询价等方式确定承接主体，严禁转包行为。购买

主体要按照合同管理要求，与承接主体签订合同，明确所购买服务的范围、标

的、数量、质量要求，以及服务期限、资金支付方式、权利义务和违约责任等，

按照合同要求支付资金，并加强对服务提供全过程的跟踪监管和对服务成果的检

查验收。承接主体要严格履行合同义务，按时完成服务项目任务，保证服务数

量、质量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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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资金管理。

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所需资金在既有财政预算安排中统筹考虑。随着政

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发展所需增加的资金，应按照预算管理要求列入财政预算。要

严格资金管理，确保公开、透明、规范、有效。

（六）绩效管理。

加强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绩效管理，严格绩效评价机制。建立健全由

购买主体、服务对象及第三方组成的综合性评审机制，对购买服务项目数量、质

量和资金使用绩效等进行考核评价。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布，并作为以后年度编制

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预算和选择政府购买服务承接主体的重要参考依据。

四、扎实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工作

（一）加强组织领导。

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是保障和改善民生

的一项重要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把这项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强统筹

协调，立足当地实际认真制定并逐步完善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政策措施和

实施办法，并抄送上一级政府财政部门。财政部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各地开展

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工作的指导和监督，总结推广成功经验，积极推动相关

制度法规建设。

（二）健全工作机制。

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要按照政府主导、部门负责、社会参与、共同监

督的要求，确保工作规范有序开展。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可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

建立 “政府统一领导，财政部门牵头，民政、工商管理以及行业主管部门协同，

职能部门履职，监督部门保障”的工作机制，拟定购买服务目录，确定购买服务

计划，指导监督购买服务工作。相关职能部门要加强协调沟通，做到各负其责、

齐抓共管。

（三）严格监督管理。

各地区、各部门要严格遵守相关财政财务管理规定，确保政府向社会力量购

买服务资金规范管理和使用，不得截留、挪用和滞留资金。购买主体应建立健全

内部监督管理制度，按规定公开购买服务相关信息，自觉接受社会监督。承接主

体应当健全财务报告制度，并由具有合法资质的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告进行审

计。财政部门要加强对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实施工作的组织指导，严格资金

监管，监察、审计等部门要加强监督，民政、工商管理以及行业主管部门要按照

职能分工将承接政府购买服务行为纳入年检、评估、执法等监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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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做好宣传引导。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广泛宣传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工

作的目的、意义、目标任务和相关要求，做好政策解读，加强舆论引导，主动回

应群众关切，充分调动社会参与的积极性。

国务院办公厅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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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民政部　工商总局关于印发
《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 （暂行）》的通知

财综 〔２０１４〕９６号

党中央有关部门，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全

国政协办公厅，高法院，高检院，有关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

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 （局）、民政厅 （局）、工商行

政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民政局、工商行政管理局：

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精神和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

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２０１３〕９６号）部署，为加快推进政府购买服务改
革，我们制定了 《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 （暂行）》。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

彻执行。

附件：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 （暂行）

财政部　民政部　工商总局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５日

附件

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 （暂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推广和规范政府购买服务，更好发挥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２０１３〕９６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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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要求和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政府购买服务，是指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把政府直
接提供的一部分公共服务事项以及政府履职所需服务事项，按照一定的方式和程

序，交由具备条件的社会力量和事业单位承担，并由政府根据合同约定向其支付

费用。

政府购买服务范围应当根据政府职能性质确定，并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

应。属于事务性管理服务的，应当引入竞争机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提供。

第三条　政府购买服务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一）积极稳妥，有序实施。从实际出发，准确把握社会公共服务需求，充

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探索多种有效方式，加大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支持

力度，增强社会组织平等参与承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能力，有序引导社会力量

参与服务供给，形成改善公共服务的合力。

（二）科学安排，注重实效。突出公共性和公益性，重点考虑、优先安排与

改善民生密切相关、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的领域和项目，明确权利义务，切实提

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三）公开择优，以事定费。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坚持费随事转，

通过公平竞争择优选择方式确定政府购买服务的承接主体，建立优胜劣汰的动态

调整机制。

（四）改革创新，完善机制。坚持与事业单位改革、社会组织改革相衔接，

推进政事分开、政社分开，放宽市场准入，凡是社会能办好的，都交给社会力量

承担，不断完善体制机制。

第二章　购买主体和承接主体

第四条　政府购买服务的主体 （以下简称购买主体）是各级行政机关和具有

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

第五条　党的机关、纳入行政编制管理且经费由财政负担的群团组织向社会提
供的公共服务以及履职服务，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按照本办法规定实施购买服务。

第六条　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主体 （以下简称承接主体），包括在登记管理

部门登记或经国务院批准免予登记的社会组织、按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应划入公益

二类或转为企业的事业单位，依法在工商管理或行业主管部门登记成立的企业、

机构等社会力量。

第七条　承接主体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依法设立，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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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治理结构健全，内部管理和监督制度完善；

（三）具有独立、健全的财务管理、会计核算和资产管理制度；

（四）具备提供服务所必需的设施、人员和专业技术能力；

（五）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六）前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记录，通过年检或按要求履行年度报告公示义务，

信用状况良好，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者严重违法企业名单；

（七）符合国家有关政事分开、政社分开、政企分开的要求；

（八）法律、法规规定以及购买服务项目要求的其他条件。

第八条　承接主体的资质及具体条件，由购买主体根据第六条、第七条规
定，结合购买服务内容具体需求确定。

第九条　政府购买服务应当与事业单位改革相结合，推动事业单位与主管部
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推进有条件的事业单位转为企业或社会组织。

事业单位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应按照 “费随事转”原则，相应调整财政预

算保障方式，防止出现既通过财政拨款养人办事，同时又花钱购买服务的行为。

第十条　购买主体应当在公平竞争的原则下鼓励行业协会商会参与承接政府
购买服务，培育发展社会组织，提升社会组织承担公共服务能力，推动行业协会

商会与行政机构脱钩。

第十一条　购买主体应当保障各类承接主体平等竞争，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
对承接主体实行差别化歧视。

第三章　购买内容及指导目录

第十二条　政府购买服务的内容为适合采取市场化方式提供、社会力量能够

承担的服务事项。政府新增或临时性、阶段性的服务事项，适合社会力量承担

的，应当按照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进行。不属于政府职能范围，以及应当由政府

直接提供、不适合社会力量承担的服务事项，不得向社会力量购买。

第十三条　各级财政部门负责制定本级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确定政府
购买服务的种类、性质和内容。

财政部门制定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应当充分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并根

据经济社会发展变化、政府职能转变及公众需求等情况及时进行动态调整。

第十四条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下列服务应当纳入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
目录：

（一）基本公共服务。公共教育、劳动就业、人才服务、社会保险、社会救

助、养老服务、儿童福利服务、残疾人服务、优抚安置、医疗卫生、人口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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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住房保障、公共文化、公共体育、公共安全、公共交通运输、三农服务、

环境治理、城市维护等领域适宜由社会力量承担的服务事项。

（二）社会管理性服务。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社会工作服务、

法律援助、扶贫济困、防灾救灾、人民调解、社区矫正、流动人口管理、安置帮

教、志愿服务运营管理、公共公益宣传等领域适宜由社会力量承担的服务事项。

（三）行业管理与协调性服务。行业职业资格和水平测试管理、行业规范、

行业投诉等领域适宜由社会力量承担的服务事项。

（四）技术性服务。科研和技术推广、行业规划、行业调查、行业统计分析、

检验检疫检测、监测服务、会计审计服务等领域适宜由社会力量承担的服务

事项。

（五）政府履职所需辅助性事项。法律服务、课题研究、政策 （立法）调研

草拟论证、战略和政策研究、综合性规划编制、标准评价指标制定、社会调查、

会议经贸活动和展览服务、监督检查、评估、绩效评价、工程服务、项目评审、

财务审计、咨询、技术业务培训、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后勤管理等领域中适宜由

社会力量承担的服务事项。

（六）其他适宜由社会力量承担的服务事项。

第十五条　纳入指导性目录的服务事项，应当实施购买服务。

第四章　购买方式及程序

第十六条　购买主体应当根据购买内容的供求特点、市场发育程度等因素，

按照方式灵活、程序简便、公开透明、竞争有序、结果评价的原则组织实施政府

购买服务。

第十七条　购买主体应当按照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采用公开招标、邀请
招标、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采购等方式确定承接主体。

与政府购买服务相关的采购限额标准、公开招标数额标准、采购方式审核、

信息公开、质疑投诉等按照政府采购相关法律制度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购买主体应当在购买预算下达后，根据政府采购管理要求编制政
府采购实施计划，报同级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备案后开展采购活动。

购买主体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告购买内容、规模、对承接主体的资质要求和应

提交的相关材料等相关信息。

第十九条　按规定程序确定承接主体后，购买主体应当与承接主体签订合
同，并可根据服务项目的需求特点，采取购买、委托、租赁、特许经营、战略合

作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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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应当明确购买服务的内容、期限、数量、质量、价格等要求，以及资金

结算方式、双方的权利义务事项和违约责任等内容，

第二十条　购买主体应当加强购买合同管理，督促承接主体严格履行合同，
及时了解掌握购买项目实施进度，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管理有关规定和合同执

行进度支付款项，并根据实际需求和合同规定积极帮助承接主体做好与相关政府

部门、服务对象的沟通、协调。

第二十一条　承接主体应当按合同履行提供服务的义务，认真组织实施服务
项目，按时完成服务项目任务，保证服务数量、质量和效果，主动接受有关部

门、服务对象及社会监督，严禁转包行为。

第二十二条　承接主体完成合同约定的服务事项后，购买主体应当及时组织
对履约情况进行检查验收，并依据现行财政财务管理制度加强管理。

第五章　预算及财务管理

第二十三条　政府购买服务所需资金，应当在既有财政预算中统筹安排。购

买主体应当在现有财政资金安排的基础上，按规定逐步增加政府购买服务资金比

例。对预算已安排资金且明确通过购买方式提供的服务项目，按相关规定执行；

对预算已安排资金但尚未明确通过购买方式提供的服务项目，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转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实施。

第二十四条　购买主体应当充分发挥行业主管部门、行业组织和专业咨询评
估机构、专家等专业优势，结合项目特点和相关经费预算，综合物价、工资、税

费等因素，合理测算安排政府购买服务所需支出。

第二十五条　财政部门在布置年度预算编制工作时，应当对购买服务相关预
算安排提出明确要求，在预算报表中制定专门的购买服务项目表。

购买主体应当按要求填报购买服务项目表，并将列入集中采购目录或采购限

额标准以上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同时反映在政府采购预算中，与部门预算一并报

送财政部门审核。

第二十六条　财政部门负责政府购买服务管理的机构对购买主体填报的政府
购买服务项目表进行审核。

第二十七条　财政部门审核后的购买服务项目表，随部门预算批复一并下达
给相关购买主体。购买主体应当按照财政部门下达的购买服务项目表，组织实施

购买服务工作。

第二十八条　承接主体应当建立政府购买服务台账，记录相关文件、工作计
划方案、项目和资金批复、项目进展和资金支付、工作汇报总结、重大活动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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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有关资料信息，接受和配合相关部门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及绩效

评价。

第二十九条　承接主体应当建立健全财务制度，严格遵守相关财政财务规
定，对购买服务的项目资金进行规范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加强自身监督，确

保资金规范管理和使用。

第三十条　承接主体应当建立健全财务报告制度，按要求向购买主体提供资
金的使用情况、项目执行情况、成果总结等材料。

第六章　绩效和监督管理

第三十一条　财政部门应当按照建立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机制的要求，加强

成本效益分析，推进政府购买服务绩效评价工作。

财政部门应当推动建立由购买主体、服务对象及专业机构组成的综合性评价

机制，推进第三方评价，按照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短期效果评价与长远效果评

价、社会效益评价与经济效益评价相结合的原则，对购买服务项目数量、质量和

资金使用绩效等进行考核评价。评价结果作为选择承接主体的重要参考依据。

第三十二条　财政、审计等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政府购买服务的监督、审
计，确保政府购买服务资金规范管理和合理使用。对截留、挪用和滞留资金以及

其他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财政违法

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

机关处理。

第三十三条　民政、工商管理及行业主管等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将承接主
体承接政府购买服务行为信用记录纳入年检 （报）、评估、执法等监管体系，不

断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

第三十四条　购买主体应当加强服务项目标准体系建设，科学设定服务需求
和目标要求，建立服务项目定价体系和质量标准体系，合理编制规范性服务标准

文本。

第三十五条　购买主体应当建立监督检查机制，加强对政府购买服务的全过
程监督，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将承接主体的承接政府购买服务行为纳入年检 （报）、

评估、执法等监管体系。

第三十六条　财政部门和购买主体应当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政府采购信息公告管理办法》以及预算公开的相关规定，公开财政预

算及部门和单位的政府购买服务活动的相关信息，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

人隐私的信息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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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条　财政部门应当会同相关部门、购买主体建立承接主体承接政府
购买服务行为信用记录，对弄虚作假、冒领财政资金以及有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的

承接主体，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并列入政府购买服务黑名单。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自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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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关于政府购买服务有关预算
管理问题的通知

财预 〔２０１４〕１３号

党中央有关部门，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总后勤部，武警各部队，全

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高法院，高检院，有关人民团体，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有关中央管理企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

财政厅 （局）：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加快政府职能转

变，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 〔２０１３〕９６
号）有关要求，现就推进政府购买服务有关预算管理工作通知如下：

一、妥善安排购买服务所需资金

政府购买服务所需资金列入财政预算，从部门预算经费或经批准的专项资金

等既有预算中统筹安排。对预算已安排资金且明确通过购买方式提供的服务项

目，按相关规定执行；对预算已安排资金但尚未明确通过购买方式提供的服务，

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交由社会力量承办。既要禁止一

些单位将本应由自身承担的职责，转嫁给社会力量承担，产生 “养懒人”现象，

也要避免将不属于政府职责范围的服务大包大揽，增加财政支出压力。

二、健全购买服务预算管理体系

要加强调查研究，总结试点经验，立足成本效益分析，加快建立购买服务支

出标准体系，推进购买服务项目库建设，逐步在预算编报、资金安排、预算批复

等方面建立规范流程，不断健全预算编制体系，提高购买服务预算编制的科学

化、规范化。

三、强化购买服务预算执行监控

财政部门和预算单位要对购买服务提供进行全过程跟踪，对合同履行、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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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实施等，发现偏离目标要及时采取措施予以纠正，确保资金规范管理、安全

使用和绩效目标如期实现。承接主体要认真履行合同规定，采取有效措施增强服

务能力，提高服务水平，确保提供服务的数量、质量等达到预期目标。

四、推进购买服务预算信息公开

严格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有关规定，建立健全购买服

务信息公开机制，拓宽公开渠道，搭建公开平台，及时将购买的服务项目、服务

标准、服务要求、服务内容、预算安排、购买程序、绩效评价标准、绩效评价结

果等购买服务预算信息向社会公开，提高预算透明度，回应社会关切，接受社会

监督。

五、实施购买服务预算绩效评价

购买服务预算绩效评价是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要按照建立

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机制的要求，强调结果导向，大力推进购买服务预算绩效评

价工作，将预算绩效管理理念贯穿于购买服务预算管理全过程，强化部门支出责

任，加强成本效益分析，控制降低公共成本，节约社会资源，加强绩效评价和结

果应用。评价结果作为以后年度编制预算和选择承接主体的重要参考依据，不断

提高对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公共服务的质量。

六、严格购买服务资金监督检查

使用购买服务预算资金要严格遵守相关财政财务管理规定，不得截留和挪用

财政资金。要加强对政府购买服务预算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适时开展抽查检

查，确保预算资金的规范管理和合理使用。对发现的违法行为，依照 《财政违法

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４２７号）等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财政部

２０１４年１月２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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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民政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
委员会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做好政
府购买残疾人服务试点工作的意见

财社 〔２０１４〕１３号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有效落实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２０１３〕９６号），积极推动政府购
买残疾人服务工作的有序发展，现就做好政府购买残疾人服务试点工作通知如下：

一、基本原则

政府购买残疾人服务应按照政府主导、部门负责、社会参与、市场推动、共

同监督为原则，突出残疾人服务公共性和公益性，优先设立受益面广、受益对象

直接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促进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创新

残疾人服务供给机制和方式，提升残疾人服务的社会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

提高政府投入残疾人服务资金的使用效益，促进残疾人公共服务资源的优化配

置，为广大残疾人提供优质高效的基本公共服务。

二、工作目标

以探索和完善政府购买残疾人服务的服务内容、购买方式、标准规范、监管

机制、绩效评价和保障措施等为重点，通过试点，总结经验，摸索规律，完善措

施，逐步实现残疾人服务资源的优化配置，提升广大残疾人享受公共服务的满意

度。力争到２０２０年，在全国基本建立比较完善的政府购买残疾人服务机制，形
成残疾人公共服务资源高效配置的服务体系和供给体系，显著提高残疾人公共服

务水平和质量。

三、试点任务

（一）明确购买主体。政府购买残疾人服务的主体是承担残疾人公共服务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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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的各级行政机关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

位及纳入行政编制管理、经费由财政负担的群团组织。

（二）确定承接主体。各地可根据国办发 〔２０１３〕９６号文件确定的原则和残
疾人服务的要求规定承接主体的具体条件。购买工作应按照政府采购法律制度规

定，根据服务项目的采购需求特点，选择适用采购方式确定承接主体，严禁转包

行为。鼓励各级残疾人联合会组织 （以下简称 “残联组织”）所属符合承接主体

条件的残疾人服务机构、社会组织平等参与政府购买残疾人服务工作，并逐步推

动其职能的转变。

（三）探索试点项目。政府购买残疾人服务的内容为适合市场化方式提供、

社会力量能够承担的公共服务。根据当前残疾人服务实际，各地可选取残疾儿童

筛查、诊断、抢救性康复、残疾人康复辅具配置 （辅助器具适配）、残疾人照料

服务、有劳动能力的残疾劳动者就业培训与岗位提供、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等

服务项目集中开展试点工作。有条件的地方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扩大服务项目

范围，并逐步总结经验，加强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动态管理。

（四）制定指导性目录。各地要按照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根据试点项目范

围，结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财政承受能力和残疾人类别化、个性化基本服

务需求，制定政府购买残疾人服务的指导性目录，明确服务种类、性质和内容，

细化目录清单，并在总结试点经验基础上，及时进行动态调整。

（五）规范服务标准。各地应根据所购买残疾人服务的项目特点，制定统一

明确、操作性强、便于考核的基本服务标准，方便承接主体掌握，便于购买主体

监管。购买主体要及时对服务标准的执行情况进行梳理，总结经验，逐步完善服

务标准体系。在残疾人服务标准体系制定过程中，可将残联组织确定的相关服务

规范标准纳入其中。

（六）提供资金保障。各地要按照国办发 〔２０１３〕９６号文件要求，通过既有
财政预算安排的用于残疾人事业方面的资金，统筹解决政府购买残疾人服务所需

资金。要科学测算服务项目和补助标准，合理编制政府购买残疾人服务资金预

算。随着政府提供残疾人服务的发展所需增加的资金，应按照预算管理要求列入

财政预算。

（七）健全监管机制。各地要加强政府购买残疾人服务的监督管理，完善事

前、事中和事后监管体系，要严格遵守相关财政财务管理规定，确保政府购买残

疾人服务资金规范管理和使用，不得截留、挪用和滞留资金。购买主体要严格按

照政府购买服务的操作规程，公平、公正、公开选择承接主体，建立健全内部监

督管理制度，按规定公开购买服务相关信息，自觉接受社会监督。承接主体应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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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财务制度，严格按照服务合同履行服务任务，保障服务数量、质量和效果。服

务完成后，购买主体应委托第三方独立审计机构对金额较大、服务对象较多的项

目进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

（八）加强绩效评价。各地要建立健全由购买主体、残疾人服务对象以及第

三方组成的综合评审机制，发挥残联组织作为重要的第三方的作用，加强购买残

疾人服务项目绩效评价。在绩效评价体系中，要重视受益对象的评价和确认，加

大受益对象评价的比重，突出对一定比例的受益对象的抽样调查。政府购买残疾

人服务的绩效评价结果要向社会公布，并作为政府选择购买残疾人服务承接主

体、编制以后年度政府购买残疾人服务项目与预算的重要参考依据。

四、工作要求

（一）健全工作机制。建立健全政府统一领导、残工委统筹协调、财政部门

与政府职能部门牵头、残联组织推动、社会广泛参与的工作机制。要定期研究政

府购买残疾人服务的重要事项，及时研究解决试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定期在相

关部门间汇总通报政府购买残疾人服务的工作情况。

（二）确定试点地区。根据现实工作基础，确定优先开展相关试点项目的试

点城市或地区。原则上，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要选择１到２个地区或城市
开展试点工作，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扩大范围。具体试点地区范围，由省级财政部

门、职能部门会同残联组织研究确定，报中央相应部门备案。

（三）及时跟进总结。要及时总结试点经验，完善试点工作，制定并逐步完

善试点工作措施和实施办法。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将政府购买残疾人服务逐步

扩展到残疾人社会保障、医疗、康复、法律维权、教育、就业、扶贫、文化、体

育、托养、照料、住房保障和无障碍服务等各个领域中的服务项目。

（四）加强分类指导。财政部门与政府职能部门、残联组织要加强对不同地

区、不同项目、不同服务的分类指导工作。试点地区要切实加强调查研究，认真

总结经验，及时发现并解决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试点进展情况和工作中遇到

的重大问题，及时报财政部、职能部委和中国残联。

（五）做好培训宣传。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媒体，广泛宣传实施政府购买残疾

人服务工作的指导思想、重要意义、主要内容、政策措施、示范典型，充分调动

社会参与的积极性，为推进试点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财政部　民政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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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政府购买残疾人服务试点项目目录

一、残疾人康复辅具配置 （辅助器具适配）服务

１假肢、矫形器装配
２助听器验配、调试、维护维修
３低视力助视器适配
４残疾人生活自助及护理用具适配
５轮椅适配
６其他辅助器具适配

二、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服务

１残疾儿童康复训练
２残疾儿童治疗
３０～６岁儿童残疾初筛、复筛、诊断

三、残疾人照料服务

１机构托养服务
２机构供养服务
３居家托养服务
４日间照料服务
５生活照料服务

四、残疾人就业培训与岗位提供服务

五、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服务

１住宅公共空间无障碍改造
２乡村民居无障碍改造
３卧室无障碍改造
４卫生间无障碍改造
５厨房无障碍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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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关于推进和完善服务项目政府
采购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库 〔２０１４〕３７号

党中央有关部门，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全

国政协办公厅，高法院，高检院，有关人民团体，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

单列市财政厅 （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精神，大力推进政府购买服务工作，根据 《政府采购法》、《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２０１３〕９６号）等有关
规定，现将推进和完善服务项目政府采购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分类推进服务项目政府采购工作

根据现行政府采购品目分类，按照服务受益对象将服务项目分为三类：

第一类为保障政府部门自身正常运转需要向社会购买的服务。如公文印刷、

物业管理、公车租赁、系统维护等。

第二类为政府部门为履行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等职能需要向社会购买的服

务。如法规政策、发展规划、标准制定的前期研究和后期宣传、法律咨询等。

第三类为增加国民福利、受益对象特定，政府向社会公众提供的公共服务。

包括：以物为对象的公共服务，如公共设施管理服务、环境服务、专业技术服务

等；以人为对象的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服务等。

要按照 “方式灵活、程序简便、竞争有序、结果评价”的原则，针对服务项

目的不同特点，探索与之相适应的采购方式、评审制度与合同类型，建立健全适

应服务项目政府采购工作特点的新机制。

二、加强政府采购服务项目采购需求管理

推进制定完整、明确、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以及政府采购政策规定的服务采购

需求标准。第一类中列入政府集中采购目录的服务项目，采购需求标准由集中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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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机构提出。其他服务项目的采购需求标准由采购人 （购买主体）提出。采购

人、集中采购机构制定采购需求标准时，应当广泛征求相关供应商 （承接主体）、

专家意见。对于第三类服务项目，还应当征求社会公众的意见。各省级财政部门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分品目制定发布适用于本行政区域的服务项目采购需求

标准。

加强采购需求制定相关的内控管理。采购人、集中采购机构应当明确相关岗

位的职责和权限，确保政府采购需求制定与内部审批、采购文件准备与验收等不

相容岗位分设。

三、灵活开展服务项目政府采购活动

简化采购方式变更的审核程序。采购人要按照政府采购法律制度规定，根据

服务项目的采购需求特点，选择适用采购方式。对于采购需求处于探索阶段或不

具备竞争条件的第三类服务项目，符合 《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申请适用

公开招标以外的采购方式的，财政部门要简化申请材料要求，也可以改变现行一

事一批的管理模式，实行一揽子批复。

积极探索新的政府采购合同类型。各地各部门可以根据政府采购服务项目的

需求特点，灵活采用购买、委托、租赁、雇用等各种合同方式，探索研究金额不

固定、数量不固定、期限不固定、特许经营服务等新型合同类型。各省级财政部

门可在此基础上制定发布相应的合同范本。

积极培育政府购买服务供给市场。对于有服务区域范围要求、但本地区供应

商无法形成有效竞争的服务项目，采购人可以采取将大额项目拆分采购、新增项

目向其他供应商采购等措施，促进建立良性的市场竞争关系。采购需求具有相对

固定性、延续性且价格变化幅度小的服务项目，在年度预算能保障的前提下，采

购人可以签订不超过三年履行期限的政府采购合同。

四、严格服务项目政府采购履约验收管理

完善服务项目履约验收管理制度。采购人或者集中采购机构应当按照采购合

同规定组织履约验收，并出具验收书，验收书应当包括每一项服务要求的履约情

况。第二类服务项目，供应商提交的服务成果应当在政府部门内部公开。第三类

服务项目，验收时可以邀请第三方评价机构参与并出具意见，验收结果应当向社

会公告。以人为对象的公共服务项目，验收时还应按一定比例邀请服务对象参与

并出具意见。

鼓励引入政府采购履约担保制度。对于金额较大、履约周期长、社会影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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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或者对供应商有较高信誉要求的服务项目，可以探索运用市场化手段，引入政

府采购信用担保，通过履约担保促进供应商保证服务效果，提高服务水平。

五、推进政府采购服务项目绩效评价

建立绩效评价与后续采购相衔接的管理制度。按照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制度

要求，加强服务项目政府采购绩效评价，对项目的资金节约、政策效能、透明程

度以及专业化水平进行综合、客观评价。对于服务项目验收或者绩效评价结果优

秀的供应商，在同类项目的采购中同等条件下可以优先考虑。

各地各部门应当根据上述原则和要求，积极推进和完善服务项目政府采购工

作。各地可根据实际，研究制定符合本地条件的服务项目政府采购的具体操作程

序和办法，确保服务采购环节的顺畅高效。

财政部

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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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民政部关于支持和规范社会
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通知

财综 〔２０１４〕８７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 （局）、民政厅 （局），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财务局、民政局：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推广政府购

买服务，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根据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

〔２０１３〕９６号）有关要求，现就支持和规范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有关工作
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社会组织在政府购买服务中的重要作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

交由社会组织承担，对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组织稳步发展，秉持非营利性、公益性和公共性原

则，在教育科技、健康卫生、文化体育、社会福利、社会治理等公共服务领域发

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社会治理和社会事业的重要主体。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公

共服务供给中的独特功能和积极作用，有利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创新公共服务

供给方式，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效率；有利于培育和引导社会组织，加快形

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有利于推动整合利用社

会资源，增强公众参与意识，激发社会发展活力。

随着政府购买服务工作的推进，社会组织承接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的问题

日益显现。突出表现为，社会组织在数量、规模等方面相对滞后，专业素质不够

高，内部治理不健全，政社不分、管办一体、责任不清，独立运作能力较弱，社

会公信力偏低，筹集和整合社会资源能力不强，这些问题成为影响社会组织承接

政府购买服务工作的重要因素。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按照国办发 〔２０１３〕９６号文件的要求，在推广政府购买服务改革中，将提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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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组织公共服务能力作为开展政府购买服务的基础性工作，支持和引导社会组织

健康有序发展，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承接政府购买服务中的主体作用。

二、加大对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支持力度

（一）加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加快培育一批独立公正、行为规范、运作有

序、公信力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社会组织。重点培育和优先发

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统筹利用

现有公共服务设施，以适当方式为社会组织开展服务创造必要条件，大力支持社

会组织积极参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活动。各地要根据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

社会组织需要，为社会组织充分发挥作用给予政策支持和引导，提升社会组织自

主发展、自我管理、筹资和社会服务等能力。鼓励采取孵化培育、人员培训、项

目指导、公益创投等多种途径和方式，提升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能力。

（二）按照突出公共性和公益性原则，逐步扩大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范围和

规模。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独特功能和作用，在购买民生保

障、社会治理、行业管理等公共服务项目时，同等条件下优先向社会组织购买。

在民生保障领域，重点购买社会事业、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等服务项目。在社会

治理领域，重点购买社区服务、社会工作、法律援助、特殊群体服务、矛盾调解

等服务项目。在行业管理领域，重点购买行业规范、行业评价、行业统计、行业

标准、职业评价、等级评定等服务项目。公平对待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

鼓励社会组织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公共服务行业和领域，形成公共服务供给的

多元化发展格局，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需求。

（三）探索多种有效方式，加大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支持力度。按照

政府采购法和国办发 〔２０１３〕９６号文件规定，采用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
性谈判、单一来源采购等方式确定承接主体，有针对性的培育和发展一批社会组

织，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有条件的地方可推广利用财政资金支持社会组织参与

服务示范项目，逐步加大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力度，适合采取市场化方式

提供、社会组织能够承担的公共服务，都可以由社会组织参与、承接，所需资金

按照预算管理要求在财政预算安排中统筹考虑。引导、支持社会组织募集资金参

与服务。贯彻落实国家对社会组织各项税收优惠政策，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按照

有关税收法律法规规定，享受相关税收优惠。

三、进一步建立健全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信用记录管理机制

（一）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应当具备以下条件：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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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的能力；具有开展工作所必需的条件，具有固定的办公场所，有必要的专职工

作人员；具有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的内部管理、信息公开和民主监督制

度；有完善的财务核算和资产管理制度，有依法缴纳税收、社会保险费的良好记

录；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记录；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社会组织在承接政府购买服务时，应当按要求提供登记证书、年检结

论、年度报告、财务审计报告、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险费，无重大违法记录的

声明等相关证明材料，供购买主体审查。购买主体可根据购买内容的特点规定社

会组织的特定条件，但不得对承接主体实行歧视性差别待遇。

（三）按照公开、公正、公平原则，推进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和承接政府购买

服务的信息公开和信息共享，加强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绩效管理和绩效评

价。建立健全由购买主体、服务对象及专业机构组成的综合性评价机制。各级财

政部门要配合购买主体及相关机构加强政府购买服务活动的监管和绩效评价，在

推广政府购买服务过程中，对守信社会组织予以支持和激励，对失信社会组织予

以限制和禁止。各级民政部门要建立完善社会组织信用体系，协助核实社会组织

的资质及相关条件，及时收录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社会组织绩效评价结果和对违

法社会组织的处罚决定等内容，每年按时向社会公布社会组织名录和信用记录。

有关部门要将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情况纳入年检、评估和执法工作体系，

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执法监管力度。

四、切实做好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组织实施

各地要建立健全部门联动机制，统筹规划、协调指导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

务工作。及时披露、公开信息，鼓励社会监督，充分调动社会参与的积极性。要

结合实际，制定支持和规范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具体政策，确保工作落

到实处，取得成效。切实加强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好经验、好做法，及时发现并

解决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执行中遇到的新情况和重大问题，以及有关意见和建议，请及时报送财政

部、民政部。

财政部　民政部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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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民政部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

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工作的通知

财社 〔２０１４〕１０５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 （局）、发展改革委、民政厅 （局）、

老龄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发展改革委、民政局、老龄办：

为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推广政府购买服务的战略部署，落实 《国务

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３〕３５号）和 《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２０１３〕９６号），加快
推进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工作，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把握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的基本原则

（一）坚持需求导向，注重创新机制。以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需求为导向，

将政府购买服务与满足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需求相结合，重点安排与老年人生活

照料、康复护理等密切相关的项目，优先保障经济困难的孤寡、失能、高龄等老

年人的服务需求，加大对基层和农村养老服务的支持，并逐步拓展政府购买养老

服务的领域和范围。立足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积极探索，不断创新政府购买

养老服务机制，改进购买服务的方式方法。

（二）坚持政府引导，培育市场主体。政府要加强对购买养老服务的组织领

导、制度设计、政策支持、财政投入和监督管理。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

性作用，将推进政府购买养老服务与逐步使社会力量成为发展养老服务业的主体

相结合，与培育专业化养老服务组织相结合，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坚持

费随事转，通过竞争择优的方式选择承接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的社会力量，确保具

备条件的社会力量平等参与竞争。

（三）坚持规范操作，注重绩效评估。明确各方责任、权利和义务，建立以

项目申报、项目评审、资质审核、组织采购、合同签订、项目监管、绩效评估等为

主要内容的规范化购买流程，有序开展工作。加强绩效管理，建立评估机制和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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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机制，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增强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四）坚持体制创新，完善政策体系。要做好相关政策的完善和相互衔接，

推进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坚持与事业单位改革相衔接，推进管办分离，放开市

场准入。凡社会能够提供的养老服务，尽可能交给社会力量承担。要及时总结行

之有效的管理办法和政策措施，尽快形成各方衔接配套、操作性强的政府购买养

老服务政策体系。

二、明确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的工作目标

“十二五”时期，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工作有序推开，相关制度建设取得有效

进展。到２０２０年，基本建立比较完善的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制度，促进形成与经
济社会发展相适应、高效合理的养老服务资源配置机制和供给机制，支持和参与

养老服务的社会氛围更加浓厚，养老服务水平和质量显著提高，推动建成功能完

善、规模适度、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

三、积极有序地开展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工作

（一）明确购买主体。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的主体是承担养老服务的各级行政

机关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纳入行政编制管理且

经费由财政负担的群团组织，也可根据实际需要，通过购买服务方式提供养老

服务。

（二）界定承接主体。各地可根据国办发 〔２０１３〕９６号文件确定的原则和养
老服务的要求，规定承接主体的具体条件。购买工作应按照政府采购法律制度规

定，根据服务项目的采购需求特点，选择适用采购方式确定承接主体，严禁转包

行为。

（三）确定购买内容。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内容应突出公共性和公益性，按照

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可持续的原则确定。各地要全面梳理现行由财政支出安排

的各类养老服务项目，凡适合市场化方式提供、社会力量能够承担的，应按照转

变政府职能要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提供方便可及、价格合理的养老服务。

要根据养老服务的性质、对象、特点和地方实际情况，重点选取生活照料、康复

护理和养老服务人员培养等方面开展政府购买服务工作。在购买居家养老服务方

面，主要包括为符合政府资助条件的老年人购买助餐、助浴、助洁、助急、助

医、护理等上门服务，以及养老服务网络信息建设；在购买社区养老服务方面，

主要包括为老年人购买社区日间照料、老年康复文体活动等服务；在购买机构养

老服务方面，主要为 “三无”（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和扶养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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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赡养人和扶养人确无赡养和扶养能力）老人、低收入老人、经济困难的失能

半失能老人购买机构供养、护理服务；在购买养老服务人员培养方面，主要包括

为养老护理人员购买职业培训、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等；在养老评估方面，主要

包括老年人能力评估和服务需求评估的组织实施、养老服务评价等。

各地要根据养老服务的项目范围，结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财政承受能

力和老年人基本服务需求，制定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的指导性目录，明确服务种

类、性质和内容，细化目录清单，并根据实际情况变化，及时进行动态调整。对

不属于政府职责范围内的服务项目，政府不得向社会力量购买。

（四）规范服务标准。各地应根据所购买养老服务的项目特点，制定统一明

确、操作性强、便于考核的基本服务标准，方便承接主体掌握，便于购买主体监

管。购买主体要及时对服务标准的执行情况进行梳理，总结经验，逐步完善服务

标准体系。

（五）提供资金保障。政府购买养老服务资金在现有养老支出预算安排中统

筹考虑。对于新增的养老服务内容，地方各级财政要在科学测算养老服务项目和

补助标准基础上，列入同级财政预算。

（六）健全监管机制。各地要加强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的监督管理，完善事前、

事中和事后监管体系，要严格遵守相关财政财务管理规定，确保政府购买养老服

务资金规范管理和使用，不得截留、挪用和滞留。购买主体要严格按照政府购买

服务的操作规程，公平、公正、公开选择承接主体，建立健全内部监督管理制

度，按规定公开购买服务相关信息，自觉接受社会监督。承接主体应健全财务制

度，严格按照服务合同履行服务任务，保障服务数量、质量和效果。服务完成

后，购买主体应委托第三方独立审计机构对金额较大、服务对象较多的项目进行

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

（七）加强绩效评价。各地要建立健全由购买主体、养老服务对象以及第三

方组成的综合评审机制，加强购买养老服务项目绩效评价。在绩效评价体系中，

要更侧重受益对象对养老服务的满意度评价。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的绩效评价结果

要向社会公布，并作为政府选择购买养老服务承接主体、编制以后年度政府购买

养老服务项目与预算的重要参考依据，建立承接主体的动态调整机制。

四、落实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的工作责任

各地要高度重视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工作，要建立健全政府统一领导、财政部

门牵头、民政等有关职能部门协同、社会广泛参与的工作机制。财政部门和其他

政府职能部门要加强对不同地区、不同项目、不同服务的分类指导工作，定期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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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的重要事项，及时发现、研究和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同

时，要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媒体，广泛宣传实施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工作的重要意

义、主要内容、政策措施，充分调动社会参与的积极性，为推进养老服务工作营

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政革委员会

民政部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２０１４年８月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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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部等部门关于做好政府

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 〔２０１５〕３７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文化部、财政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体育总局 《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

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意见》已经国务院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

认真贯彻执行。

国务院办公厅

２０１５年５月５日

（此件公开发布）

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意见

文化部　财政部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体育总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文化管理体制，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

发展。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依法加

强和规范公共服务，规范和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健康发展。今年 《政府工作报告》

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逐步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作出明确部署。

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既是深入推进依法行政、转变政府职能、建

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环节，也是规范和引导社会组织健康发展、推动公共文化服

务社会化发展的重要途径，对于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

给，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和体育健身需求具有重要意

义。根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

〔２０１３〕９６号）有关要求，为加快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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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目标任务

（一）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按照深入推进依法行政、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和构

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目标和要求，转变政府职能，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

化发展，逐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为人民群

众提供更加方便、快捷、优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

（二）基本原则。

坚持正确导向，发挥引领作用。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

方向，将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的公共文化服务与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

结合、与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

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

明确政府主导，完善政策体系。加强对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

作的组织领导、政策支持、财政投入和监督管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坚持

与文化、体育事业单位改革相衔接，坚持与完善文化、体育管理体制相衔接，制

定中央与地方协同配套、操作性强的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政策体系

和管理规范。

培育市场主体，丰富服务供给。进一步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

用，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与培育社会化公共文化服务力量相结

合，规范和引导社会组织健康发展，逐步构建多层次、多方式的公共文化服务供

给体系。

立足群众需求，创新购买方式。以满足人民群众基本公共文化需求为目标，

突出公共性和公益性，不断创新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模式，建立

“自下而上、以需定供”的互动式、菜单式服务方式，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

人民群众文化需求有效对接。

规范管理程序，注重服务实效。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建立健全政府

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工作机制，规范购买流程，稳步有序开展工作。

坚持风险和责任对等原则，规范政府和社会力量合作关系，严格价格管理。加强

绩效管理，完善群众评价和反馈机制，切实提高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

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三）目标任务。到２０２０年，在全国基本建立比较完善的政府向社会力量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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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与人民群众精神文化和

体育健身需求相符合的公共文化资源配置机制和供给机制，社会力量参与和提供

公共文化服务的氛围更加浓厚，公共文化服务内容日益丰富，公共文化服务质量

和效率显著提高。

二、积极有序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

（一）明确购买主体。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主体是承担提供

公共文化与体育服务的各级行政机关。纳入行政编制管理且经费由财政负担的文

化与体育群团组织，也可根据实际需要，通过购买服务方式提供公共文化服务。

（二）科学选定承接主体。承接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主体主

要为具备提供公共文化服务能力，且依法在登记管理部门登记或经国务院批准免

予登记的社会组织和符合条件的事业单位，以及依法在工商管理或行业主管部门

登记成立的企业、机构等社会力量。各地要结合本地实际和拟购买公共文化服务

的内容、特点，明确具体条件，秉持公开、公平、公正的遴选原则，科学选定承

接主体。

（三）明确购买内容。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为符合先进

文化前进方向、健康积极向上的，适合采取市场化方式提供、社会力量能够承担

的公共文化服务，突出公共性和公益性并主动向社会公开。主要包括：公益性文

化体育产品的创作与传播，公益性文化体育活动的组织与承办，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与民族民间传统体育的保护、传承与展示，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的运营和管理，

民办文化体育机构提供的免费或低收费服务等内容。

（四）制定指导性目录。文化部、财政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体育总局制

定面向全国的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性目录。各地要按照转变政

府职能的要求，结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公共文化服务需求状况和财政预算

安排情况，制定本地区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指导性目录或具体购

买目录。指导性目录和具体购买目录，应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及时进行动态

调整。

（五）完善购买机制。各地要建立健全方式灵活、程序规范、标准明确、结

果评价、动态调整的购买机制。结合公共文化服务的具体内容、特点和地方实

际，按照政府采购有关规定，采用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

商、单一来源等方式确定承接主体，采取购买、委托、租赁、特许经营、战略合

作等各种合同方式。建立以项目选定、信息发布、组织采购、项目监管、绩效评

价为主要内容的规范化购买流程。根据所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特点，分类制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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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操作性强、便于考核的公共文化服务标准，方便承接主体掌握，便于购买

主体监管。加强对服务提供全过程的跟踪监管和对服务成果的检查验收，检查验

收结果应结合服务对象满意度调查，作为付款的重要依据。建立购买价格或财政

补贴的动态调整机制，根据承接主体服务内容和质量，合理确定价格，避免获取

暴利。

（六）提供资金保障。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所需资金列入财政

预算，从部门预算经费或经批准的专项资金等既有预算中统筹安排。逐步加大现

有财政资金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投入力度。对新增的公共文化服务内

容，凡适于以购买服务实现的，原则上都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实施。

（七）健全监管机制。加强对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监督管理，

建立健全政府购买的法律监督、行政监督、审计监督、纪检监督、社会监督、舆

论监督制度，完善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管体系，严格遵守相关财政财务管理规

定，确保购买行为公开透明、规范有效，坚决遏制和预防腐败现象。财政部门要

加强对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资金的监管，监察、审计等部门要加强

监督，文化、新闻出版广电、体育部门要按照职能分工将承接政府购买服务行为

纳入监管体系。购买主体与承接主体应按照权责明确、规范高效的原则签订合

同，严格遵照合同约定，避免出现行政干预行为。购买主体应建立健全内部监督

管理制度，按规定公开购买服务的相关信息，自觉接受审计监督、社会监督和舆

论监督。承接主体应主动接受购买主体的监管，健全财务报告制度，严格按照服

务合同履行服务任务，保证服务数量、质量和效果，严禁服务转包行为。

（八）加强绩效评价。健全由购买主体、公共文化服务对象以及第三方共同

参与的综合评审机制；加强对购买公共文化服务项目的绩效评价，建立长效跟踪

机制。在绩效评价体系中，要侧重服务对象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满意度评价。政府

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绩效评价结果要向社会公布，并作为以后年度编

制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预算和选择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

务承接主体的重要参考依据。

三、营造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良好环境

（一）加强组织领导。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是保障和改善民

生的一项重要工作，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也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创新文

化与体育管理方式的重要抓手。各地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健全

政府统一领导，文化、财政、新闻出版广电、体育部门负责，社会力量广泛参与

的工作机制，逐步使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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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化。

（二）强化沟通协调。各地要建立健全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

协调机制，文化、财政、新闻出版广电、体育部门要密切配合，注重协调沟通，

整合资源，共同研究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有关重要事项，及时发现

和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统筹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

（三）注重宣传引导。各地要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广泛宣传实施政府向社会

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重要意义、主要内容、政策措施和流程安排，精心

做好政策解读，加强正面舆论引导，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充分调动社会参与的积

极性，为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舆论

氛围。

（四）严格监督管理。建立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信用档案。对

在购买服务实施过程中，发现承接主体不符合资质要求、歪曲服务主旨、弄虚作

假、冒领财政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的，记入信用档案，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

处罚，对造成社会重大恶劣影响的，禁止再次参与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

附件

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性目录

一、公益性文化体育产品的创作与传播

（一）公益性舞台艺术作品的创作、演出与宣传

（二）公益性广播影视作品的制作与宣传

（三）公益性出版物的编辑、印刷、复制与发行

（四）公益性数字文化产品的制作与传播

（五）公益性广告的制作与传播

（六）公益性少数民族文化产品的创作、译制与传播

（七）全民健身和公益性运动训练竞赛的宣传与推广

（八）面向特殊群体的公益性文化体育产品的创作与传播

（九）其他公益性文化体育产品的创作与传播

二、公益性文化体育活动的组织与承办

（一）公益性文化艺术活动 （含戏曲）的组织与承办

（二）公益性电影放映活动的组织与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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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民阅读活动的组织与承办

（四）公益性文化艺术培训 （含讲座）的组织与承办

（五）公益性体育竞赛活动的组织与承办

（六）全民健身活动的组织与承办

（七）公益性体育培训、健身指导、国民体质监测与体育锻炼标准测验达标

活动的组织与承办

（八）公益性青少年体育活动的组织与承办

（九）面向特殊群体的公益性文化体育活动的组织与承办

（十）其他公益性文化体育活动的组织与承办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民族民间传统体育的保护、传承与展示

（一）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展示

（二）优秀民间文化艺术的普及推广与交流展示

（三）民族民间传统体育项目的保护、传承与展示

（四）其他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体育的保护、传承与展示

四、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的运营和管理

（一）公共图书馆 （室）、文化馆 （站）、村 （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含农家书屋）等运营和管理

（二）公共美术馆、博物馆等运营和管理

（三）公共剧场 （院）等运营和管理

（四）广播电视村村通、户户通等接收设备的维修维护

（五）公共电子阅览室、数字农家书屋等公共数字文化设施的运营和管理

（六）面向特殊群体提供的有线电视免费或低收费服务

（七）公共体育设施、户外营地的运营和管理

（八）公共体育健身器材的维修维护和监管

（九）其他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的运营和管理

五、民办文化体育机构提供的免费或低收费服务

（一）民办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等面向社会提供的免费或低收费服务

（二）民办演艺机构面向社会提供的免费或低票价演出

（三）互联网上网服务场所面向社会提供的免费或低收费上网服务

（四）民办农村 （社区）文化服务中心 （含书屋）面向社会提供的免费或低

收费服务

（五）民办体育场馆设施、民办健身机构面向社会提供的免费或低收费服务

（六）其他民办文化体育机构面向社会提供的免费或低收费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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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关于做好行业协会商会承接政府购买

服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试行）

财综 〔２０１５〕７３号

党中央有关部门，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全国政

协办公厅，高法院，高检院，各民主党派中央，有关人民团体，全国工商联，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 （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为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促进行业协会商

会健康稳定发展，按照 《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 （以下简称

《总体方案》）的有关要求，根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

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 〔２０１３〕９６号）及 《财政部　民政部　工商总局关于印
发 〈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 （暂行）〉的通知》（财综 〔２０１４〕９６号）和政府采
购相关规定，现对支持和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承接政府购买服务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充分认识做好行业协会商会承接政府购买服务工作的重要性

行业协会商会是社会组织的重要形式，是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重要力量。支

持和做好行业协会商会承接政府购买服务工作，对于稳妥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与行

政机关脱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创新社会治理、促进行业协会商会优化发展、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政府购买行业协会商会服务应遵循科学合理、专业优势、公开择优、以事定

费的原则，明确购买范围，加强合同管理，注重绩效考核，有序引导行业协会商

会与其他社会力量参与服务供给，促进行业协会商会成为依法设立、自主办会、

服务为本、治理规范、行为自律的社会组织，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水平和效率。

二、公平对待行业协会商会承接政府购买服务

各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公平竞争的前提下鼓励行业协会商会参与承接政

府购买服务，放宽市场准入，鼓励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依法进入公共服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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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领域，促进行业协会商会之间、行业协会商会与其他社会力量之间公平有序

竞争，激发行业协会商会活力，促进形成公共服务供给的多元化发展格局。

三、科学确定政府购买服务内容

政府购买服务的内容为适合采取市场化方式提供、社会力量能够承担的服务

事项。政府部门在购买服务过程中，要注重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的专业化优势，优

先向符合条件的行业协会商会购买行业规范、行业评价、行业统计、行业标准、

职业评价、等级评定等行业管理与协调性服务，技术推广、行业规划、行业调

查、行业发展与管理政策及重大事项决策咨询等技术性服务，以及一些专业性较

强的社会管理服务。

各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商会应按照 《总体方案》要求，在制定各行

业协会商会的脱钩方案时，明确行政机关与行业协会商会的职能，突出公共性和

公益性原则，提出适合由行业协会商会承担的服务事项清单。财政部门应会同各

行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政府购买服务相关管理规定，将适合由行业协会商会承

接的公共服务事项纳入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明确政府购买服务的具体

内容。

在确定相关政府购买服务事项时，应注重与预算法以及政府购买服务相关法

律法规衔接。凡法律法规已明确规定应由行业协会商会义务承担或出于政府依法

监管需要由行业协会商会承担的服务职能，以及不属于政府职能范围或应当由政

府直接提供、不适合社会力量承担的服务事项，不应纳入向行业协会商会购买服

务的范围。

四、推进财政支持方式改革

政府购买行业协会商会服务所需资金按照预算管理要求，在财政预算安排中

统筹考虑。推动原有财政预算支持的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财政经费支持方式改革

时，应做好逐步取消财政直接拨款与政府购买服务工作的衔接，促进行业协会商

会脱钩工作顺利开展。过渡期内，对预算明确保障的服务事项或已明确为行业协

会商会自身职能的服务事项，不得实行政府购买服务；对于从行业协会商会剥

离、属于政府职能范畴、适合由社会力量承担服务事项，应引入竞争机制，推行

政府购买服务。行业协会商会脱钩有关财政经费支持方式改革的具体办法由财政

部另行制定。

五、创新政府购买服务方式

探索多种有效方式，加大对行业协会商会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支持力度。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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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等相关规定，根据实际采用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

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单一来源采购等方式确定承接主体。

六、加强政府购买服务监管

各有关部门应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推进政府购买行业协会商会服

务信息公开和信息共享，鼓励社会监督。各购买主体及相关机构应加强政府购买

服务的财务管理、合同管理、绩效评价和信息公开，督促承接主体严格履行合

同，确保服务质量。财政部门及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机

制，加强成本效益分析，推进政府购买服务绩效评价工作。财政、审计、民政、

工商等有关部门要将行业协会商会承接政府购买服务情况纳入年检、评估和执法

工作体系，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执法监管力度。

七、做好组织实施工作

全国行业协会商会脱钩试点单位应及时向财政部门报送政府购买服务工作开

展情况。各地可结合实际制定地方性支持和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承接政府购买服务

的具体政策，确保工作取得实效。

财政部

２０１５年９月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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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交通运输部关于推进交通运输
领域政府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

财建 〔２０１６〕３４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 （局）、交通运输厅 （局），交通运

输部部属单位：

为积极稳妥、规范有序地推进公路水路交通运输领域政府购买服务工作，更

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根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

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 〔２０１３〕９６号）、 《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
（暂行）》（财综 〔２０１４〕９６号）等规定，结合公路水路交通运输领域实际，提
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重要意义

推进政府购买服务是中央对进一步转变职能、创新管理、深化改革作出的重

大部署。交通运输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领域之一，具有服务内容广泛、服

务事项繁多、服务投入大等显著特点。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将公路水路交通运输

领域部分政府公共服务事项从 “直接提供”转为 “购买服务”，按照一定的方式

和程序交由社会力量承担，有利于促进转变政府职能，加快推进交通运输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利于激发市场活力，实现公共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提

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有利于调动社会力量参与交通运输领域治理、提供交通

运输服务的积极性，构建多层次、多方式公路水路交通运输服务市场供给体系。

二、指导思想、工作目标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按照国务院

推进政府购买服务部署要求，围绕 “综合交通、智慧交通、绿色交通、平安交

通”建设，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事分开和政社分开，进一步放开服务市场

准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创新服务提供机制和方式，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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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提升公共服务的效率和水平，推动公路水路交通运输服务体系建设，完善交

通运输现代市场体系，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安全便捷、畅通高效、绿色智能的交

通运输服务。

（二）工作目标。

到２０２０年，基本建立比较完善的公路水路交通运输领域政府购买服务制度，
形成与交通运输部门管理职能相匹配、与交通运输发展水平相适应、高效合理的

交通运输服务资源配置体系和供给体系，服务质量和水平显著提高。

（三）基本原则。

公路水路交通运输领域政府购买服务工作应遵循以下原则：

———积极稳妥，有序实施。立足公路水路交通运输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

把握交通运输服务的需求特点、供给格局和承接能力，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逐步扩大购买服务范围，有序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服务供给。

———科学规范，注重实效。建立公路水路交通运输领域政府购买服务的制

度，明确购买的主体、内容、程序和机制，科学谋划、精打细算，明确权利与义

务、责任与风险，引入服务对象评价与反馈机制，保障政府购买服务的针对性和

有效性。

———公开择优，动态调整。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通过竞争择优的方

式选择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社会力量，确保具备条件的社会力量平等参与竞争。

加强公路水路交通运输领域政府购买服务的监督检查和科学评估，建立优胜劣汰

的动态调整机制。

———改革创新，总结提升。清理和废除妨碍公平竞争的制度障碍，注重与事

业单位分类改革相衔接，有效解决公路水路交通运输领域存在的服务产品短缺、

服务质量效率不高等问题。及时总结改革实践经验，不断提升公路水路交通运输

领域政府购买服务的工作水平。

三、主要工作

（一）购买主体。

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路水路交通运输服务的主体为各级交通运输行政单位

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

（二）承接主体。

承接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路水路交通运输服务的主体主要为具备提供公路

水路交通运输服务能力，依法在登记管理部门登记或经国务院批准免予登记的社

会组织、按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应划入公益二类或转为企业的事业单位，依法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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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管理或行业主管部门登记成立的企业、机构等社会力量。购买主体要结合本地

实际和购买公路水路交通运输服务的内容、特点、标准和要求等，按照公开、公

平、公正原则，科学选定承接主体。

（三）购买内容。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涉及国家安全、保密事项等不适合向社会力量购买

或者应当由行政事业单位直接提供的服务项目外，下列公路水路交通运输服务事

项可通过政府购买方式，逐步交由社会力量承担：

１公路服务事项。包括农村公路建设与养护、政府收费还贷 （债）高速公

路服务区经营管理、公路桥梁隧道定期检查和检测、公路信息服务等服务事项。

２水路服务事项。包括公共航道维护性疏浚、清障扫床、整治建筑物维护、
航道设备 （除航标外）保养维护和维修、港口公用基础设施检测维护、水路信息

服务等服务事项。

３运输服务事项。包括公路客运场站运营管理、农村客运渡口渡运服务、
城市客运场站枢纽运营管理、城市公共交通运输服务、农村道路旅客运输服务、

出租汽车综合服务区运营管理、客运公交信息服务、货物物流公共信息服务、交

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系统信息服务与运行管理等服务事项。

４事务管理事项。包括公路水路领域调查和统计分析、标准规范研究、战
略和政策研究、规划编制、课题研究、政策标准实施后评估、公路水路重大建设

项目后评估、法律服务、监督检查中的专业技术支持、绩效评价、信息化建设与

维护、业务培训、技术咨询评估 （审查）、重大交通运输政策宣传和舆情监测、

机关后勤服务、外事综合服务等技术性、辅助性服务事项。

购买主体向社会力量购买公路水路交通运输服务的范围应当根据职能性质确

定，并与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交通运输部门纳入当地政府购买服务

范围的事项，不得再交由所属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承担。

（四）购买程序。

购买主体应按照方式灵活、程序规范、竞争有序、讲求绩效的原则建立健全

政府购买公路水路交通运输服务机制。

公路水路交通运输领域政府购买服务应按照政府采购有关法律规定，统一纳

入政府采购管理。购买主体根据服务的内容和特点、社会力量市场发育程度、各

单位实际等因素，依法采用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单

一来源采购等方式确定承接主体，加强政府与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本合作，严禁转

包行为。通过多种渠道向社会公开服务需求信息，鼓励社会机构积极参与，选择

最佳项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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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主体要按照合同管理要求，与承接主体签订合同，明确所购买服务的范

围、标的、数量、质量要求，以及服务期限、资金支付方式、双方权利义务和违

约责任等。对于采购需求具有相对固定性、延续性且价格变化幅度小的服务项

目，在年度预算资金能够保障的前提下，购买主体可以签订不超过三年履行期限

的政府采购合同。

建立健全以项目预算、信息发布、组织采购、合同签订、项目监管、绩效评

价、费用支付等为主要内容的规范的服务购买流程。加强对承接主体服务提供全

过程的跟踪监管及对履约情况和服务成果的检查验收，鼓励引入服务对象参与验

收工作。

（五）资金管理。

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所需资金列入财政预算，从部门预算经费或经批准

的专项资金等既有预算中统筹安排。购买主体根据交通运输服务需求及预算安

排，在编制年度预算时提出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确定购买内容和数量，纳入政府

采购预算管理。按照 “应买尽买、能买尽买”原则，凡具备条件的、适合以购买

服务实现的，原则上都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实施。

（六）绩效管理。

加强交通运输领域政府购买服务绩效管理，强化责任和效率意识，健全绩效

评价机制。在购买合同中明确政府购买服务的绩效目标，清晰反映政府购买服务

的预期产出、效果和服务对象满意度等内容，并细化、量化为具体绩效指标，分

类制定操作性强、具有公路水路交通运输领域特色的绩效指标体系。购买主体应

依据确定的绩效目标及时开展绩效监控，确保绩效目标如期实现。加强绩效评价

和结果应用，购买主体应在合同约定的绩效指标基础上，制定全面完整、科学规

范、细化量化、简便易行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组织开展年度或定期绩效评价，

必要时可委托第三方具体实施。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布，并作为结算购买服务资

金、编制以后年度项目预算、选择承接主体等的参考依据。对绩效低下或无效

的，应限制或禁止相应的承接主体再次参与公路水路交通运输领域政府购买服务

工作。

四、组织管理

（一）加强组织领导，做好政策宣传。

切实落实国务院、财政部关于政府购买服务各项规定，把政府购买服务工作

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统一思想，明确任务，制定措施，落实职责。要广泛宣传政

府购买服务工作的目的意义、目标任务和相关要求，做好政策解读，加强舆论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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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主动回应群众关切，充分调动社会参与的积极性。

（二）推进相关改革，形成改革合力。

转变财政支出方式，协同推进政府购买服务与事业单位改革和行业协会商会

脱钩改革，对以承接购买服务方式获得财政资金支持的事业单位和行业协会商

会，相应减少财政直接拨款，推动符合市场属性的事业单位和行业协会商会转为

社会组织或企业，促进公共服务承接主体培育和市场竞争。

（三）总结购买经验，逐步深入推进。

根据领域特点和人民群众实际需求，按照点面结合、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

工作思路，选择部分公益性强、购买意愿足、市场供给条件比较成熟、社会力量

能够承担的项目，开展政府购买服务工作。购买主体要不断总结经验，查找不

足，完善工作方式，推动政府购买服务工作机制建设，逐步扩大购买服务范围，

将具备条件的事项逐步转由社会力量承担。对于暂不具备实施条件的项目，通过

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发展市场等方式积极创造实施条件，待条件具备后，转由社

会力量承担。对于应当由政府直接提供、不适合社会力量承担的服务项目，以及

不属于政府职责范围的服务事项，不得向社会力量购买。

（四）提高透明度，推进信息公开。

按照政府采购信息公开的有关规定，购买主体应及时在财政部门指定的媒体

上公开采购项目公告、采购文件、采购项目预算金额、采购结果等相关信息。购

买主体在确定公共服务项目采购需求时，还应当征求社会公众的意见。购买活动

结束后，应将验收结果于验收结束之日起２个工作日内向社会公告，自觉接受社
会监督。

（五）严格执行规定，加强监督管理。

严格遵守有关规定，规范政府购买服务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建立健全内部监

督管理制度。购买主体要积极联合有关部门，建立公路水路交通运输领域承接主

体承接政府购买服务行为信用档案，实行联合惩戒制度。对在购买服务实施过程

中，发现承接主体不符合资质要求、歪曲服务主旨、弄虚作假、骗取冒领财政资

金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应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对造成重大恶劣社会影响

的，应当禁止其再次参与公路水路交通运输领域政府购买服务工作。此外，承接

主体应严格遵守有关保密规定，不得对外泄露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

私的信息。

财政部　交通运输部
２０１６年２月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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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中央编办关于做好事业单位
政府购买服务改革工作的意见

财综 〔２０１６〕５３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推广政府购买服务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要决策，对于创新公共服务提

供方式，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具有重要意义。事业单位

是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力量，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群众生活等方面发

挥着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事业单位政事不分、事企不分，服务质量和效率不

高等问题。为做好事业单位政府购买服务改革工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改革支持

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和转型发展，增强事业单位提供公共服务能力，经国务院同

意，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

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通过

推进事业单位政府购买服务改革，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

合、优化服务改革，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支持事业单位改革，促进公益

事业发展，切实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

（二）基本原则。一是坚持分类施策。依据现行政策，事业单位分为承担行

政职能事业单位、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公益二类事业单位、生产经营类事业单位

四类，按其类别及职能，合理定位参与政府购买服务的角色作用，明确相应要

求。二是坚持问题导向。针对事业单位存在的问题，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创新财

政支持方式，将政府购买服务作为推动事业单位改革发展的重要措施，强化事业

单位公益属性，增强服务意识，激发内在活力。三是坚持公开透明。遵循公开、

公平、公正原则推进事业单位政府购买服务改革，注重规范操作，鼓励竞争择

优，营造良好的改革环境。四是坚持统筹协调。做好政府购买服务改革与事业单

位分类改革有关经费保障、机构编制、人事制度、收入分配、养老保险等方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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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衔接，形成改革合力。五是坚持稳妥推进。充分考虑事业单位改革的复杂性

和艰巨性，对事业单位政府购买服务改革给予必要的支持政策，妥善处理改革发

展稳定的关系，确保事业单位政府购买服务改革工作顺利推进。

（三）总体目标。到２０２０年底，事业单位政府购买服务改革工作全面推开，
事业单位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明显提升；现由公益二类事业单位承担并且

适宜由社会力量提供的服务事项，全部转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提供；通过政

府购买服务，促进建立公益二类事业单位财政经费保障与人员编制管理的协调约

束机制。

二、分类定位

（一）完全或主要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可以比照政府行政部门，作为政

府购买服务的购买主体。部分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完成剥离行政职能改革

后，应当根据新的分类情况执行相应的政府购买服务政策。不承担行政职能的事

业单位不属于政府购买服务的购买主体，因履职需要购买辅助性服务的，应当按

照政府采购法律制度有关规定执行。

（二）承担义务教育、基础性科研、公共文化、公共卫生及基层的基本医疗

服务等基本公益服务，不能或不宜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既不属

于政府购买服务的购买主体，也不属于承接主体，不得参与承接政府购买服务。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所属公益一类事业单位的经费保障和管理，强化公

益属性，有效发挥政府举办事业单位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职能作用。

（三）承担高等教育、非营利医疗等公益服务，可部分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公

益二类事业单位，可以作为政府购买服务的承接主体。现由公益二类事业单位承

担并且适宜由社会力量提供的服务事项，应当纳入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并

根据条件逐步转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提供。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创造条件

积极支持公益二类事业单位与其他社会力量公平竞争参与承接政府购买服务，激

发事业单位活力，增强提供公共服务能力。

（四）生产经营类事业单位可以作为政府购买服务的承接主体，在参与承接

政府购买服务时，应当与社会力量平等竞争。

（五）尚未分类的事业单位，待明确分类后按上述定位实施改革。

三、主要措施

（一）推行政府向公益二类事业单位购买服务。２０２０年底前，凡是公益二类

事业单位承担并且适宜由社会力量提供的服务事项，应当将财政拨款改为政府购

７９１



政府购买服务案例汇编

买服务，可以由其行政主管部门直接委托给事业单位并实行合同化管理。其中，

采取直接委托购买服务项目，属于政府采购集中采购目录以内或者采购限额标准

以上的，通过单一来源采购方式实施；已经采用竞争性购买方式的，应当继续实

行。政府新增用于公益二类事业单位的支出，应当优先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安

排。积极推进采用竞争择优方式向事业单位购买服务，逐步减少向公益二类事业

单位直接委托的购买服务事项。

（二）探索建立与政府购买服务制度相适应的财政支持和人员编制管理制度。

实施政府向事业单位购买服务的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相关经费预算由事业单位

调整至部门本级管理。积极探索建立事业单位财政经费与人员编制协调约束机

制，创新事业单位财政经费与人员编制管理，推动事业单位改革逐步深入。

（三）将现由事业单位承担并且适宜由社会力量提供的服务事项纳入政府购

买服务指导性目录。各行政主管部门要结合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编制工作，

细化由本部门事业单位承担并且适宜由社会力量提供的服务事项，报经同级财

政、机构编制等部门审核后纳入部门指导性目录，作为政府向事业单位购买服务

的依据。

（四）落实税收等相关优惠政策。购买主体应当结合政府向事业单位购买服

务项目特点和相关经费预算，综合物价、工资、税费等因素，合理测算安排项目

所需支出。事业单位承接政府购买服务取得的收入，应当纳入事业单位预算统一

核算，依法纳税并享受相关税收优惠等政策。税后收入由事业单位按相关政策规

定进行支配。

（五）加强合同履约管理。购买主体应当做好对项目执行情况的跟踪，及时

了解掌握购买项目实施进度及资金运作情况，督促承接服务的事业单位严格履行

合同，确保服务质量，提高服务对象满意度。承接服务的事业单位履行合同约定

后，购买主体应当及时组织对合同履行情况进行检查验收。购买主体向承接主体

支付购买服务资金，应当根据合同约定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规定办理。

（六）推进绩效管理。购买主体应当会同财政部门建立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

机制，依据确定的绩效目标开展绩效管理。购买主体要结合购买服务合同履行情

况，推进政府购买事业单位服务绩效评价工作，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确定事业单

位后续年度参与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考量因素，健全对事业单位的激励约束机

制，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公共服务提供质量及效率。积极探索推进第三方

评价。

（七）强化监督管理。各级财政部门要将政府向事业单位购买服务工作纳入

财政监督范围，加强监督检查与绩效评价相结合，加大监督力度，保障政府购买

８９１



附录：政府购买服务政策文件

服务工作规范开展。参与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事业单位应当自觉接受财政、审计

和社会监督。

（八）做好信息公开。各级政府部门向事业单位购买服务，应当按照 《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相关规定，

及时公开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实施全过程相关信息，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凡通过单

一来源采购方式实施的政府向事业单位购买服务项目，要严格履行审批程序，需

要事前公示的要按要求做好公示。积极推进政府向事业单位购买服务绩效信息

公开。

四、工作要求

（一）落实工作责任。各省 （区、市）财政、机构编制等部门要按照本意见

要求，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事业单位政府购买服务改革工作实施方案，周密部

署，认真组织做好本地区改革工作。各省 （区、市）实施方案应于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底前送财政部、中央编办备案。各有关部门要做好本部门事业单位政府购买服务

改革工作，指导推进本系统事业单位政府购买服务改革。

（二）扎实有效推进。２０１６年，财政部、中央编办将会同教育部、食品药品
监管总局、中国残联在抓好典型项目政府购买服务改革试点工作中，认真探索政

府向事业单位购买服务的有效做法和经验，及时研究完善相关政策；其他部门和

地方要积极做好事业单位政府购买服务改革相关准备工作。２０１７年开始，各有
关部门要根据本部门所属事业单位实际情况，推进事业单位政府购买服务改革，

逐步增加公益二类事业单位实行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和金额；各省 （区、市）要

按照本地区改革实施方案，扎实推进事业单位政府购买服务改革，及时总结经

验，完善政策，确保２０２０年底前完成本意见确定的事业单位政府购买服务改革
目标任务。

（三）加强调研督导。事业单位政府购买服务改革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社

会普遍关注，直接关系事业单位人员切身利益，各地区、各部门要切实加强对改

革工作的领导，深入基层调研指导，及时研究并妥善处理改革中遇到的矛盾和问

题。财政、机构编制部门要加强改革工作沟通协调，组织做好改革工作督导、专

题调研、政策培训和经验推广，确保改革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财政部　中央编办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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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民政部关于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支持
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的指导意见

财综 〔２０１６〕５４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社会治理体

制，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提升社会组织能力和专业化水平，改善公共服

务供给，根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国办

发 〔２０１３〕９６号）精神，经国务院同意，现就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支持社会组织

培育发展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

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 “放管服”

改革、事业单位改革和行业协会商会脱钩改革，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大力推

进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引导社会组织专业化发展，促进提供公共服务能力

持续提升，发挥社会组织的独特优势，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

（二）基本原则。一是坚持深化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正确处理政府和

社会的关系，推进政社分开，完善相关政策，为社会组织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凡

适合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尽可能交由社会组织承担。二是注重能力建设。

通过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引导社会组织加强自身能力建设，优化内部管理，

提升社会组织服务能力和水平，充分发挥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专业和成本优

势，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三是坚持公开择优。通过公开公平、竞争择优方

式选择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促进优胜劣汰，激发社会组织内在活力，实

现健康发展。四是注重分类指导。遵循社会组织发展规律，区分社会组织功能类

别、发展程度，结合政府购买服务需求，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积极推进政府向

社会组织购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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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目标。“十三五”时期，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相关政策制度

进一步完善，购买服务范围不断扩大，形成一批运作规范、公信力强、服务优质

的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提供质量和效率显著提升。

二、主要政策

（四）切实改善准入环境。社会组织参与承接政府购买服务应当符合有关资

质要求，但不应对社会组织成立年限做硬性规定。对成立未满三年，在遵守相关

法律法规、按规定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年检等方面无不良记录的社会组

织，应当允许参与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积极探索建立公共服务需求征集机制，充

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发现新增公共服务需求、促进供需衔接方面的积极作用。有条

件的地方可以探索由行业协会商会搭建行业主管部门、相关职能部门与行业企业

沟通交流平台，邀请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及社会公益服务洽谈会等形式，及时收

集、汇总公共服务需求信息，并向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反馈。有关部门应当结合实

际，按规定程序适时将新增公共服务需求纳入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并加强管

理，在实践中逐步明确适宜由社会组织承接的具体服务项目，鼓励和支持社会组

织参与承接。

（五）加强分类指导和重点支持。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重点培育、

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的要

求，各地方和有关部门应结合政府购买服务需求和社会组织专业化优势，明确政

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支持重点。鼓励各级政府部门同等条件下优先向社会组

织购买民生保障、社会治理、行业管理、公益慈善等领域的公共服务。各地可以

结合本地区实际，具体确定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重点领域或重点项目。要采取

切实措施加大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力度，逐步提高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

务的份额或比例。政府新增公共服务支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安排的部分，向社会

组织购买的比例原则上不低于３０％。有条件的地方和部门，可以制定政府购买
服务操作指南并向社会公开，为社会组织等各类承接主体参与承接政府购买服务

项目提供指导。

（六）完善采购环节管理。实施购买服务的各级政府部门 （购买主体）应充

分考虑公共服务项目特点，优化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申报、预算编制、组织采购、

项目监管、绩效评价等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要综合考虑社会组织参与承接

政府购买服务的质量标准和价格水平等因素，合理确定承接主体。研究适当提高

服务项目采购限额标准和公开招标数额标准，简化政府购买服务采购方式变更的

审核程序和申请材料要求，鼓励购买主体根据服务项目需求特点选择合理的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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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对购买内容相对固定、连续性强、经费来源稳定、价格变化较小的公共服

务项目，购买主体与提供服务的社会组织签订的政府购买服务合同可适当延长履

行期限，最长可以设定为３年。对有服务区域范围要求、市场竞争不充分的服务
项目，购买主体可以按规定采取将大额项目拆分采购、新增项目向不同的社会组

织采购等措施，促进建立良性的市场竞争关系。对市场竞争较为充分、服务内容

具有排他性并可收费的项目，鼓励在依法确定多个承接主体的前提下采取凭单制

形式购买服务，购买主体向符合条件的服务对象发放购买凭单，由领受者自主选

择承接主体为其提供服务并以凭单支付。

（七）加强绩效管理。购买主体应当督促社会组织严格履行政府购买服务合

同，及时掌握服务提供状况和服务对象满意度，发现并研究解决服务提供中遇到

的问题，增强服务对象的获得感。加强绩效目标管理，合理设定绩效目标及指

标，开展绩效目标执行监控。畅通社会反馈渠道，将服务对象满意度作为一项主

要的绩效指标，务实开展绩效评价，尽量避免增加社会组织额外负担。鼓励运用

新媒体、新技术辅助开展绩效评价。积极探索推进第三方评价，充分发挥专业机

构在绩效评价中的作用。积极探索将绩效评价结果与合同资金支付挂钩，建立社

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激励约束机制。

（八）推进社会组织能力建设。加强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培训和示范

平台建设，采取孵化培育、人员培训、项目指导、公益创投等多种途径和方式，

进一步支持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建立社会组织负责人培训制度，将社会组织人才

纳入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推动社会组织以承接政府购买服务为契机专业

化发展，完善内部治理，做好社会资源动员和整合，扩大社会影响，加强品牌建

设，发展人才队伍，不断提升公共服务提供能力。鼓励在街道 （乡镇）成立社区

社会组织联合会，联合业务范围内的社区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带动社区

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九）加强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信用信息记录、使用和管理。民政部

门要结合法人库和全国及各地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及时收录社会组织承接政

府购买服务信用信息，推进信用信息记录公开和共享。购买主体向社会组织购买

服务时，要提高大数据运用能力，通过有关平台查询并使用社会组织的信用信

息，将其信用状况作为确定承接主体的重要依据。有关购买主体要依法依规对政

府购买服务活动中的失信社会组织追究责任，并及时将其失信行为通报社会组织

登记管理机关，有条件的要及时在信用中国网站公开。

三、保障措施

（十）加强组织领导。各级财政、民政部门要把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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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统筹协调，扎实推进。加强政府向社会

组织购买服务工作的指导、督促和检查，及时总结推广成功经验。充分利用报

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各类媒体，大力宣传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支持社会

组织培育发展的有关政策要求，营造良好的改革环境。

（十一）健全支持机制。民政部门要会同财政等部门推进社会组织承接政府

购买服务的培训、反馈、示范等相关支持机制建设，鼓励购买主体结合绩效评价

开展项目指导。财政部门要加强政府购买服务预算管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和政

府财力状况，科学、合理安排相关支出预算。购买主体应当结合政府向社会组织

购买服务项目特点和相关经费预算，综合物价、工资、税费等因素，合理测算安

排项目所需支出。中央财政将继续安排专项资金，有条件的地方可参照安排专项

资金，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

（十二）强化监督管理。有关购买主体应当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相关规定，及时公开政府购买服

务项目相关信息，方便社会组织查询，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凡通过单一来源采购

方式实施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要严格履行审批程序，该公示的要做好事前公

示，加强项目成本核查和收益评估工作。民政等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将社会组织

承接政府购买服务信用记录纳入年度检查 （年度报告）、抽查审计、评估等监管

体系。财政部门要加强对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资金管理，确保购买服务资

金规范管理和合理使用。有关部门要加强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全过程监

督，防止暗箱操作、层层转包等问题；加大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项目审计力

度，及时处理涉及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投诉举报，严肃查处借政府购买服

务之名进行利益输送的各种违法违规行为。

财政部　民政部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日

３０２



财政部关于坚决制止地方以政府购买服务

名义违法违规融资的通知

财预 〔２０１７〕８７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 （局）：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２０１３〕
９６号）印发后，各地稳步推进政府购买服务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同时，一

些地区存在违法违规扩大政府购买服务范围、超越管理权限延长购买服务期限等

问题，加剧了财政金融风险。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采购法》、《国务院关于实行中期财政规划管理的意见》（国发 〔２０１５〕３
号）、国办发 〔２０１３〕９６号文件等规定，为规范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制止地方政
府违法违规举债融资行为，防范化解财政金融风险，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坚持政府购买服务改革正确方向。推广政府购买服务是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决定明确的一项重要改革任务，有利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改善公共服务供

给、推进财政支出方式改革。政府购买服务所需资金应当在年度预算和中期财政

规划中据实足额安排。实施政府购买服务改革，要坚持费随事转，注重与事业单

位改革、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主管部门脱钩转制改革、支持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等

政策相衔接，带动和促进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要始终准

确把握并牢固坚持政府购买服务改革的正确方向，依法依规、积极稳妥地加以

推进。

二、严格按照规定范围实施政府购买服务。政府购买服务内容应当严格限制

在属于政府职责范围、适合采取市场化方式提供、社会力量能够承担的服务事

项，重点是有预算安排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科学制定并适时完善分级分部门政

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增强指导性目录的约束力。对暂时未纳入指导性目录又

确需购买的服务事项，应当报财政部门审核备案后调整实施。

严格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确定的服务范围实施政府购买服

务，不得将原材料、燃料、设备、产品等货物，以及建筑物和构筑物的新建、改

建、扩建及其相关的装修、拆除、修缮等建设工程作为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严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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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铁路、公路、机场、通讯、水电煤气，以及教育、科技、医疗卫生、文化、体

育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储备土地前期开发，农田水利等建设工程作为政府购

买服务项目。严禁将建设工程与服务打包作为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严禁将金融机

构、融资租赁公司等非金融机构提供的融资行为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政府建

设工程项目确需使用财政资金，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其实

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规范实施。

三、严格规范政府购买服务预算管理。政府购买服务要坚持先有预算、后购

买服务，所需资金应当在既有年度预算中统筹考虑，不得把政府购买服务作为增

加预算单位财政支出的依据。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应当充分考虑实际财力水平，妥

善做好政府购买服务支出与年度预算、中期财政规划的衔接，足额安排资金，保

障服务承接主体合法权益。年度预算未安排资金的，不得实施政府购买服务。购

买主体应当按照批准的预算执行，从部门预算经费或经批准的专项资金等既有年

度预算中统筹安排购买服务资金。购买主体签订购买服务合同，应当确认涉及的

财政支出已在年度预算和中期财政规划中安排。政府购买服务期限应严格限定在

年度预算和中期财政规划期限内。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的棚户区改造、易地

扶贫搬迁工作中涉及的政府购买服务事项，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四、严禁利用或虚构政府购买服务合同违法违规融资。金融机构涉及政府购

买服务的融资审查，必须符合政府预算管理制度相关要求，做到依法合规。承接

主体利用政府购买服务合同向金融机构融资时，应当配合金融机构做好合规性管

理，相关合同在购买内容和期限等方面必须符合政府购买服务有关法律和制度规

定。地方政府及其部门不得利用或虚构政府购买服务合同为建设工程变相举债，

不得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向金融机构、融资租赁公司等非金融机构进行融资，不得

以任何方式虚构或超越权限签订应付 （收）账款合同帮助融资平台公司等企业

融资。

五、切实做好政府购买服务信息公开。各地应当将年度预算中政府购买服务

总金额、纳入中期财政规划的政府购买服务总金额以及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有关预

算信息，按规定及时向社会公开，提高预算透明度。购买主体应当依法在中国政

府采购网及其地方分网及时公开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相关信息，包括政府购买服务

内容、购买方式、承接主体、合同金额、分年财政资金安排、合同期限、绩效评

价等，确保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信息真实准确，可查询、可追溯。坚决防止借政府

购买服务名义进行利益输送等违法违规行为。

各省级财政部门要充分认识规范政府购买服务管理、防范财政金融风险的重

要性，统一思想，加强领导，周密部署，报经省级政府批准后，会同相关部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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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全面摸底排查本地区政府购买服务情况，发现违法违规问题的，督促相关地区

和单位限期依法依规整改到位，并将排查和整改结果于２０１７年１０月底前报送财
政部。

特此通知。

财政部

２０１７年５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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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央　民政部　财政部关于做好政府
购买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的意见

中青联发 〔２０１７〕１６号

为深入贯彻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

作的意见》（中发 〔２０１５〕４号）精神，落实 《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 （２０１６～
２０２５年）》（中发 〔２０１７〕１２号）要求，根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

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２０１３〕９６号），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丰
富社会工作服务供给，更好满足青少年成长发展需求，现就做好政府购买青少年

社会工作服务提出如下意见。

一、政府购买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青少年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力军和后备力量。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

展，当代青少年在学习生活条件总体改善的同时，在成长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新

的困难和问题，迫切需要专业化、个性化的社会工作服务。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的 《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５年）》提出，要把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
纳入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组织实施涵盖重点群体、重点领域、重点环节的

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项目。《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印发掖共青团中央改革方案业

的通知》（中办发也２０１６页４７号）要求，要推动将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纳入政
府购买服务支持范围。

建立健全政府购买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制度，切实做好政府购买青少年社会

工作服务，是加强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推动青少年社会工作

服务机构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有效满足青少年社会需求、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发

展的重要举措，—３—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化公共财政体制改革、促进社会
事业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对于创新社会治理、巩固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具有

重要意义。

近年来，不少地方围绕政府购买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的政策制度、体制机

制、方法路径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实践探索，在拓宽服务领域、提升服务质量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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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取得了明显成效，青少年社会工作在服务青少年健康成长方面发挥的作用日益

凸显。但总体看，政府购买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仍然存在政策制度不健全、体制

机制不完善、规模范围较小等问题，与广大青少年成长发展的现实需求不适应，

与中央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群团组织改革、加强社会治理创新的要求存在一

定差距。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从贯彻落实中央要求、服务青少年成长发展、促进社会和

谐稳定的高度，充分认识政府购买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改

革创新精神，采取有力措施，深入推进政府购买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

二、政府购买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工作目标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坚持党管

青年原则，以照顾青少年特点和利益、优化青少年成长环境、服务青少年紧迫需

求、维护青少年发展权益、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为根本出发点，以建立政策制

度、完善体制机制、培育项目品牌为着力点，以培养使用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专

业人才队伍、支持发展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为基础，深入推进政府购买青少

年社会工作服务，为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不断完善现代社会服务体系、切实

做好新形势下党的青年群众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二）基本原则

１坚持政府引导，发挥市场作用。加强政府对购买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的
组织领导、制度设计、政策支持、财政投入和监督管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的决定性作用，通过竞争择优的方式选择政府购买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的承接主

体，支持引导社会力量有序参与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

２坚持需求导向，注重服务实效。以青少年为本，尊重青少年主体地位，
把服务与成才紧密结合起来设计实施服务项目。探索建立 “自下而上、以需定供

冶的互动式、菜单式服务方式，推动社会工作服务供给与青少年实际需求有效对

接。发挥社会工作的专业性特点，用专业价值创新服务理念，用专业理论深化服

务内涵，用专业方法提升服务水平。

３坚持机制创新，做好政策衔接。整合各类政策资源，充分发挥政府购买
服务对加快培养从事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的专业人才队伍的导向性和扶持性作

用。支持各地立足实际，积极探索，强化政策衔接，不断创新政府购买青少年社

会工作服务的体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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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坚持履行责任，正确引领方向。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进一步发挥共青团
的桥梁纽带作用，将帮助解决青少年成长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实际困难与加强对广

大青少年的政治引领、价值引领相结合，巩固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加强对青

年社会组织的孵化培育和监督管理，支持青年社会组织立足自身优势积极参与政

府购买服务，引导青年社会组织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发挥作用。

（三）工作目标

以探索和完善政府购买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的主要内容、购买方式、标准规

范、监管机制、绩效评价和保障措施等为重点，力争到２０２５年，基本建立比较
完善的政府购买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制度，促进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与

青少年社会服务需求相符合的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资源配置和供给机制，青少年

事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初具规模，社会力量参与和提供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

的氛围更加浓厚，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的内容日益丰富，服务水平和质量显著提

高，广大青少年思想政治素养和全面发展水平明显提升，堪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历史重任的有生力量。

三、政府购买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的工作内容

（一）明确购买主体。政府购买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的主体是承担青少年服

务职能的各级行政机关、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以及纳入行政编制管理且

经费由财政负担的群团组织。鼓励政府职能部门加强与共青团的工作协调，支持

共青团参与政府购买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

（二）确定承接主体。承接政府购买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的主体主要为具备

相应能力，且依法在登记管理部门登记或经国务院批准免予登记的社会组织和符

合条件的事业单位，以及依法在工商管理或行业主管部门登记成立的企业、机构

等社会力量。购买主体要结合拟购买的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具体内容，明确承接

主体的资质及具体条件，按照规定方式和程序，确定承接主体。各地要结合实

际，积极做好承接主体的培育工作。共青团要充分发挥联系青年广泛、组织网络

齐全等优势，协助有关部门做好相关工作。

（三）确定购买内容。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是以青少年为服务对象，运用科

学的、专业的方法，以解决青少年的现实问题和迫切需求为着力点，以促进青少

年全面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出发点的专业服务。政府购买青少年社会工作

服务的内容应为符合群团改革方向、适应青少年需求、专业性要求较高的，适合

采取市场化方式提供、社会力量能够承接的社会服务，应突出公共性、引导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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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性并主动向社会公开。根据 《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５年）》，主
要包括青少年思想引导、身心健康、婚恋交友、就业创业、社会融入与社会参

与、合法权益维护和社会保障、违法犯罪预防等服务。各地要根据实际，从青少

年最基本、最紧迫的需求出发确定购买内容，突出重点，以点带面，逐步拓展购

买领域和范围。

（四）制定指导性目录。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根据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参照

政府购买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清单 （见附件），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青

年发展规划和财政预算安排情况，将属于政府职责范围且适宜由社会力量承担的

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纳入本部门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明确服务种类、性质

和内容，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及时进行动态调整。

（五）完善购买机制。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按照公开透明、竞争有序、规范便

捷、突出成效的原则组织实施政府购买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要建立健全项目申

报、预算编报、信息发布、组织购买、项目监管、绩效评价的规范化流程。对于

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以内或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项目，按照政府采购法有关规定，

采用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单一来源等方式确定承接

主体，可根据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的具体内容特点，采取适宜的合同方式。

购买主体要按照合同管理要求，加强对服务提供全过程的跟踪监管和对服务成果

的检查验收。承接主体要严格履行合同义务，按时完成服务项目任务，保证服务

数量、质量和效果。

（六）规范服务标准。研究规范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标准，指导各地明确服

务原则、方法、流程、管理、保障等内容，方便承接主体掌握，便于购买主体监

管。各地可根据本地实际和项目特点，对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标准进行细化和量

化，增强可操作性。购买主体要及时对服务标准的执行情况进行梳理，总结经

验，推动逐步完善服务标准体系。

（七）提供资金保障。政府购买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经费应当在既有预算中

统筹安排。随着政府提供青少年服务发展所需增加的资金，应按预算管理要求列

入财政预算。各级财政部门要充分考虑实际财力水平，妥善做好政府购买青少年

社会工作服务支出与年度预算、中期财政规划的衔接，保障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

连续性和稳定性，带动建立多元化的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投入机制。支持和引导青

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重点为生活困难青少年、重点青少年提供专业服务。

（八）健全监管机制。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加强政府购买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

的监督管理，完善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管体系，严格遵守相关财政财务管理规

定，确保购买行为公开透明、规范有效。购买主体应建立健全内部监督管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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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按照规定公开购买服务的相关信息，自觉接受审计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

督。承接主体应健全财务制度，接受和配合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确保资金规范

管理和使用。

（九）加强绩效评价。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建立健全由购买主体、青少年社会

工作服务对象以及第三方机构共同参与的绩效评价机制，要注重过程评价与结果

评价、短期效果评价与长远效果评价、社会效益评价与经济效益评价相结合。在

绩效评价体系中，要侧重服务对象的满意度评价，加大服务对象评价的比重。绩

效评价结果要向社会公开，并作为选择购买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承接主体、编制

以后年度政府购买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和预算的重要参考依据。

四、做好政府购买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的有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政府购买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是贯彻中央党的群团

工作会议精神、落实 《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５年）》的重要举措，是
加强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服务青少年健康成长发展的重要抓

手，对于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完善现代社会服务体系、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各地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完

善工作措施，逐步推动政府购买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

（二）健全工作机制。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充分发挥实施 《中长期青年发展规

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５年）》联席会议机制作用，建立健全共青团牵头、有关部门密切
配合的工作机制。共青团要发挥牵头作用，推动有关部门根据 《中长期青年发展

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５年）》设计实施政府购买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协调有关
部门研究完善购买内容和指导性目录；民政部门要支持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专业

人才队伍建设，规范青年社会组织登记管理；财政部门要加强政府购买青少年社

会工作服务的预算管理、资金管理、制度设计和监督管理等，推动具有青少年服

务职能的有关部门将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纳入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支持各

地创新工作机制，整合工作资源，提升工作成效。

（三）注重宣传引导。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广泛宣传政府

购买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的目的意义、政策措施和有关要求，做好政策解读，加

强舆论引导，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依托线上线下服

务平台，积极开展需求调查、计划发布、政策宣传、信息公开等工作，不断提升

服务管理水平。定期举办宣传周、推介会、展示会、公益创投等活动，积极推介

承接政府购买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的社会组织及其品牌项目，交流经验、推广项

目，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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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政府购买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清单

一、青少年思想引导服务

１理想信念宣传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践行；
２网络舆情分析和引导支持、网络素养教育服务；
３网络文化产品生产服务。
二、青少年身心健康促进服务

１社会实践教育和活动支持；
２体育、文化教育和活动支持；
３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服务；
４安全保护、自我防护教育；
５毒品预防教育和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
三、青年婚恋交友服务

１婚恋观和家庭观教育引导；
２婚恋交友服务支持；
３性健康和优生优育宣传教育。
四、青年就业创业支持服务

１就业创业政策宣传解读；
２就业创业信息支持等中介服务；
３就业创业能力提升和资源链接服务；
４就业困难青年援助服务。
五、青少年社会融入与社会参与支持服务

１志愿服务培训支持；
２公益服务支持；
３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公共事务支持；
４民族融合、国际交往等交流融合教育和活动支持。
六、青少年合法权益维护和社会保障支持服务

１政策法规宣传教育；
２普遍性利益诉求表达和反馈支持；
３教育、就业等权益维护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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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侵害青少年合法权益行为预防服务；
５残疾青少年关心关爱、扶持保障及社会融入服务。
七、青少年违法犯罪预防

１法治宣传教育；
２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服务；
３有不良或严重不良行为青少年、闲散青少年、流浪未成年人、服刑强戒

人员未成年子女、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等重点群体的困难帮扶、心理疏导、

行为矫治、监护干预等服务。

八、其他

１青少年社会工作政策倡导、研究咨询，青少年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训督
导以及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发展培育等间接服务；

２政府委托的其他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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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就 《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

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答记者问

２０１３年９月３０日，国务院公布了 《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

见》（以下简称 《指导意见》）。日前，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就 《指导意见》相关问

题接受了记者采访。

问：什么是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

答：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就是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把政府直接向

社会公众提供的一部分公共服务事项，按照一定的方式和程序，交由具备条件的

社会力量承担，并由政府根据服务数量和质量向其支付费用。政府向社会力量购

买服务是政府承担公共服务的新模式，是现代国家行政管理理念和模式的创新，

是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

问：《指导意见》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服务体系和制度建设不断推进，初步形成了政

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同时，与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相比，仍需要政府进一步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创新公共服务

供给模式，有效动员社会力量，构建多层次、多方式、多元化的公共服务供给体

系，提供更加方便、快捷、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

近年来，一些地方立足实际，积极探索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取得了良

好效果，积累了宝贵经验。但从总体上看仍处于探索阶段，迫切需要出台全国性

政策，指导和推动各地开展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工作。

新一届国务院对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善公共服务作出重大部署，明确要

求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多利用社会力量，加大购买服务的力度。创新公共服务供给

方式，开展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进一步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是惠及人民

群众、深化社会领域改革的重大措施，是加快服务业发展、扩大服务业开放、引

导有效需求的关键之举，是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推进政事、政社分开的必然要

求。出台 《指导意见》，对于深化社会领域改革、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整理利用

社会资源、激发经济社会活力、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效率具

４１２



附录：政府购买服务政策文件

有重要意义。

问：请问 《指导意见》的基本定位是什么？

答：鉴于当前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工作尚处于探索阶段，进展程度不

一，做法也不尽相同，在全国层面制定具体制度的时机还不成熟。比较符合实际

的做法是，先研究出台指导性意见，鼓励、支持和指导地方推进工作，根据进展

情况再总结经验、完善办法，逐步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因此，《指导意见》的基

本定位是做好顶层设计，相关政策设计注重原则性、方向性、统筹性和指导性。

既鼓励支持开展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主动性、积极性，又明确一些基本原

则要求，确保规范操作、稳妥推进。

问：如何理解 《指导意见》中关于 “购买主体”和 “承接主体”的界定？

答：关于购买主体。《指导意见》将购买主体界定为 “各级行政机关和参照

公务员法管理、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同时提出，“纳入行政编制管理

且经费由财政负担的群团组织，也可根据实际需要，通过购买服务方式提供公共

服务”。主要有以下方面考虑：一是目前存在一些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

如环境保护督查监管机构、海洋维权巡航执法机构等，这类事业单位的改革方向

是转为行政机关，将其纳入购买主体，有利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工作与事

业单位分类改革工作相衔接；二是从事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如公立医院、公立

学校等，是政府设立的提供特定公共服务的主体，其中涉及的购买服务问题宜结

合事业单位分类改革进展情况逐步研究推进；三是群团组织主要是指妇联、工

会、团委等，这些单位一直纳入行政编制并按照公务员管理，经费也由国家财政

负担，虽然不属于行政机关，但其工作职责和提供的服务也可以采取向社会力量

购买服务的方式。

关于承接主体。《指导意见》界定的承接主体为 “依法在民政部门登记成立

或经国务院批准免予登记的社会组织，以及依法在工商管理或行业主管部门登记

成立的企业、机构等社会力量”。需要说明的是，承接主体必备的基本条件是独

立的法人，能够承担民事责任。承接主体的具体资质条件，地方可根据实际情

况，由购买主体会同财政部门根据购买服务项目的性质和质量要求确定。

问：请问 《指导意见》中关于 “购买内容”的范围如何确定？

答：《指导意见》提出的购买内容包括基本公共服务和非基本公共服务。由

于我国仍处于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和社会发展转型时期，政府提供服务的内容

和社会力量承接服务的能力也在不断调整变化之中；同时，我国区域间发展很不

平衡，各地需求及社会力量承接服务的能力不尽相同，明确全国统一的购买服务

项目范围不切实际。因此，《指导意见》没有列举购买服务的具体范围，而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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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原则性的规定，即为适合采取市场化方式提供、社会力量能够承担的公共服

务，突出公共性和公益性。这样既有利于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划分服务类

别、制定购买范围目录，又能为将来购买范围的动态调整留有余地。此外，为了

防止向社会力量购买有些明显不属于政府职能范围、或只能由政府直接提供的服

务项目，《指导意见》对购买内容明确提出了禁止性要求。

问：对于贯彻落实好 《指导意见》有哪些考虑？

答：下一步财政部门将会同有关部门按照国务院要求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做好组织实施工作。梳理汇编相关政策文件，开展政策培训，指导地方

规范操作。根据 《指导意见》选择部分中央部门开展试点，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

研究制定中央部门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具体办法。密切跟踪地方工作进展情

况，及时给予政策指导。适时开展监督检查，及时研究解决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

题，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加强宣传引导并做好政策解读，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二是研究完善政府购买服务的相关财政与财务管理办法。研究细化和完善政

府采购有关规定，拟定将政府购买服务纳入政府采购的具体条件、程序和监督管

理办法。研究政府购买服务与部门预算管理的相关政策、制度衔接问题，确保政

府购买服务资金的制度化安排和规范化运行。研究完善支持政府购买服务的税收

优惠政策。

三是做好与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衔接。研究向公益类事业单位购买服务的具

体办法，实现由 “养人”向 “养事”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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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中央编办有关负责人就 《关于做好

事业单位政府购买服务改革工作的意见》

答记者问

最近，财政部、中央编办出台了 《关于做好事业单位政府购买服务改革工作

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日前，财政部、中央编办有关负责人就 《意见》

相关问题接受了记者采访。

问：为什么要出台这个 《意见》？

答：政府购买服务是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的重要措施，具有权责清晰、结

果导向、灵活高效等特点，有利于促进政府转变职能，通过引入竞争机制和契约

化的管理方式，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决定》明确要

求，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都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

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

力度。２０１３年９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

意见》（国办发 〔２０１３〕９６号），对推进政府购买服务改革作出专门部署。

在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和领导下，经过各方面共同努力，近几年来政府

购买服务改革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和成效。但总体上看，目前政府提供的公共公

益服务当中，能向社会力量购买的服务项目仍然较少、购买服务所占比例仍然较

低，大部分公共公益服务仍由相应的事业单位具体承担。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公

益服务，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群众生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存

在一些事业单位政事不分、事企不分，机制不活，服务质量和效率不高等问题，

深化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改善公共服务供给的任务十分迫切。出台 《意见》是完

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体系的重要举措，通过推进事业单位政府购买服务改革，实

行政府向符合条件的事业单位购买服务，有利于支持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和转型发

展，创新事业单位管理机制，激发事业单位活力，提高事业单位提供公共服务的

质量和效率。

问：《意见》对事业单位政府购买服务改革的总体要求是什么？

答：《意见》明确了事业单位政府购买服务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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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目标。

改革的指导思想是，通过推进事业单位政府购买服务改革，推动政府职能转

变，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支

持事业单位改革，促进公益事业发展，切实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

改革的基本原则是，坚持分类施策，按事业单位类别及职能，合理定位参与

政府购买服务的角色作用，明确相应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创新财政支持方式，将政府购买服务作为推动事业单位改革发展的重要措施；坚

持公开透明，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推进事业单位政府购买服务改革；坚持

统筹协调，做好政府购买服务改革与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有关经费保障、机构编

制、人事制度、收入分配、养老保险等方面政策的衔接；坚持稳妥推进，对事业

单位政府购买服务改革给予必要的支持政策，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到２０２０年底，事业单位政府购买服务改革工作全面推
开，事业单位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明显提升；现由公益二类事业单位承担

并且适宜由社会力量提供的服务事项，全部转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提供；通

过政府购买服务，促进建立公益二类事业单位财政经费保障与人员编制管理的协

调约束机制。

需要指出的是，改革的总体目标以公益二类事业单位为重点、以２０２０年为
时间节点，充分考虑了不同类别事业单位在政府购买服务改革中的分类定位，有

利于与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和国办发
〔２０１３〕９６号文件确定相关政策目标相衔接，并为进一步推进相关改革工作留出
空间。

问：《意见》对事业单位政府购买服务工作如何进行分类定位？

答：按照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有关政策规定，事业单位划分为承担行政职

能事业单位、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公益二类事业单位、生产经营类事业单位四

类，分类改革完成后，只有公益一类和公益二类事业单位继续保留在事业单位序

列。但由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需要一个过程，目前还处于上述四类事业单位

并存的状况，而且还有少量事业单位尚未分类。鉴于不同类别事业单位在改革方

向及改革后的职能界定、机构性质、经费保障等方面有较大差异，《意见》结合

现阶段事业单位分类改革进展情况，以及政府购买服务相关规定要求，严格按照

事业单位类别及职能定位，明确了各类事业单位参与政府购买服务的角色定位和

改革要求。具体来讲：完全或主要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可以作为政府购买

服务的购买主体；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既不属于政府购买服务的购买主体，也不

属于承接主体，不得参与承接政府购买服务；公益二类事业单位和生产经营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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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单位，可以作为政府购买服务的承接主体；尚未分类的事业单位，待明确分类

后按上述定位实施改革。

问：为什么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既不属于政府购买服务的购买主体，也不属于

承接主体？

答：根据现行规定，政府购买服务的购买主体是各级行政机关和具有行政管

理职能的事业单位，以及纳入行政编制管理且经费由财政负担的群团组织。因

此，政府购买服务的购买主体强调其行政职能属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不具有行

政管理职能，其功能定位是负责直接提供特定领域公共公益服务的主体，与行政

机关性质不同，不宜作为政府购买服务的购买主体。

从承接主体角度看，按照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
指导意见》规定，事业单位承担义务教育、基础性科研、公共文化、公共卫生及

基层的基本医疗服务等基本公益服务，不能或不宜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划入公益

一类，根据其正常业务需要，财政给予经费保障。因此，作为政府举办并保障经

费的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应当全力履行好政府赋予的公共服务职责。如果允许公

益一类事业单位承接政府购买服务，不利于其集中精力履行好政府赋予的提供基

本公共服务职责。鉴于此，《意见》明确规定，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既不属于政府

购买服务的购买主体，也不属于承接主体，不得参与承接政府购买服务。有关行

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所属公益一类事业单位的经费保障和管理，强化公益属

性，有效发挥政府举办事业单位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职能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不能作为政府购买服务的承接主体，并不

意味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提供的公共公益服务不能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向社会力

量购买。如果现有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因能力不足等原因，暂时难以满足相关公共

服务需求，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也可以通过向社会力量购买相关服务作为补充。但

在具体实施政府购买服务前，同级财政和主管部门要严格审核把关，坚决防止一

边向社会力量购买、一边出现现有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供给能力闲置现象。

问：《意见》明确提出，政府向公益二类事业单位购买服务可以由其行政主

管部门直接委托进行，主要考虑是什么？

答：与其他类型的政府购买服务承接主体相比，公益二类事业单位有其自身

的特殊性。一方面，从职能定位看，公益二类事业单位承担的是高等教育、非营

利医疗等公益服务，不适宜完全由市场配置资源。从相关经费保障看，对公益二

类事业单位，政府负有根据其财务收支状况，给予财政经费补助的责任。从机构

编制管理看，目前公益二类事业单位主要实行事业编制管理，编制内人员执行相

应的人事管理、收入分配、养老保险等政策。另一方面，公益二类事业单位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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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公共服务稳定供给的重要力量。公益二类事业单位拥有提供专业化公共服务的

高素质人才、专业设施和丰富经验，是优质的公共服务资源，而社会组织等政府

购买服务的市场化承接主体总体发展相对滞后，数量少、规模小，服务承接能力

有限。这些情况决定了公益二类事业单位将继续是提供相关领域公共公益服务不

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参与承接政府购买服务时，需要给予必要的支持政策，既

利于公益二类事业单位改革顺利推进，也利于原由公益二类事业单位承担的公共

服务得到稳定供给。

基于上述考虑，对于公益二类事业单位承担的公共服务类项目，应当逐步推

行政府购买服务，一定时期内可以由其行政主管部门直接委托给该事业单位并实

行合同化管理，公益二类事业单位边继续提供公共服务边改革。这样做，既能充

分发挥公益二类事业单位提供专业化公共服务的优势，促进公益二类事业单位稳

定发展；也有利于促进解决财政资金 “重分轻管”问题、实行结果导向管理。

需要强调的是，实行直接委托只是推进公益二类事业单位政府购买服务改革

的阶段性措施，具体实施中，应注意以下两点：一是要把握好改革的力度和节

奏，统筹制定公益二类事业单位改革的具体步骤，坚持有序推进、稳健操作，防

止急于求成，出现执行政策走样。二是在将公益二类事业单位的财政拨款改为政府

购买服务过程中，要协调推进事业单位内部机制改革，防止 “换汤不换药”，简单

将财政拨款改为直接委托购买，或借用政府购买服务名义扩大事业单位支出。

按照 《意见》要求，２０２０年底前，凡是公益二类事业单位承担并且适宜由
社会力量提供的服务事项，应当将财政拨款方式改为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可以由

其行政主管部门直接委托给事业单位并实行合同化管理。政府向公益二类事业单

位购买服务已经采用竞争性购买方式的，应当继续实行；积极推进采用竞争择优方

式向事业单位购买服务，逐步减少向公益二类事业单位直接委托的购买服务事项。

问：现由事业单位承担的服务中，哪些可以作为政府购买服务内容列入指导

性目录？

答：明确购买内容是实施政府向事业单位购买服务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具体

体现在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的编制管理工作中。政府部门向符合条件的事业

单位购买服务，应摸清本部门所属事业单位提供服务状况，将现由其承担并且适

宜由社会力量提供的服务事项确定为购买内容，并列入本部门政府购买服务指导

性目录，作为政府向事业单位购买服务的依据。具体编制指导性目录应当重点把

握以下原则：一是目前由部门所属生产经营类事业单位承担且财政保障经费的公

共服务事项，应当列入指导性目录；二是部门所属公益二类事业单位承担的公共

服务事项，除少数不适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提供的外，应当列入指导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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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三是部门所属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承担的公共服务事项，需求超出公益一类事

业单位供给能力且能够向其他社会力量购买的，可以列入指导性目录。

问：参与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公益二类事业单位在管理方面需要进行哪些

调整？

答：公益二类事业单位承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以后，行政主管部门对事业单

位的管理和事业单位的内部管理都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一是实施政府向事业单位

购买服务的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相关经费预算由事业单位调整至部门本级管

理，不再直接作为事业单位经费。二是事业单位承接政府购买服务取得的收入，

应当纳入事业单位预算统一核算，依法纳税并享受相关税收优惠等政策。三是政

府部门作为购买主体要加强合同履约管理和绩效管理，承接服务的事业单位要严

格履行合同，确保服务质量，提高服务对象满意度。四是财政等部门要强化监督

管理，购买主体要做好相关信息公开，承接服务的事业单位应当自觉接受财政、

审计和社会监督。

问：如何保障 《意见》提出的政策措施得到贯彻落实？

答：事业单位政府购买服务改革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社会普遍关注，直接

关系事业单位人员切身利益。为做好相关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意见》从三个

方面对各地区、各部门提出了工作要求和进度安排。

一是落实工作责任。各省 （区、市）财政、机构编制等部门要结合本地区实

际制定事业单位政府购买服务改革工作实施方案，认真组织做好本地区改革工

作。各有关部门要做好本部门事业单位政府购买服务改革工作，指导推进本系统

事业单位政府购买服务改革。

二是扎实有效推进。２０１６年，财政部、中央编办会同教育部、食品药品监
管总局、中国残联，结合有关典型项目政府购买服务改革试点工作，认真梳理总

结政府向事业单位购买服务的有效做法和经验；其他部门和地方主要是做好事业

单位政府购买服务改革相关准备工作。２０１７年开始，各地区、各部门推进事业
单位政府购买服务改革都要有实质性进展，逐步增加公益二类事业单位实行政府

购买服务的项目和金额，逐年明确改革工作目标和任务，及时总结经验，完善政

策，确保２０２０年底前完成 《意见》确定的改革总体目标。

三是加强调研督导。各地区、各部门要切实加强对改革工作的领导和调研指

导，及时研究并妥善处理改革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财政、机构编制部门要加强改

革工作沟通协调，组织做好改革工作督导、专题调研、政策培训和经验推广等。

１２２



财政部　民政部有关负责人就 《关于通过

政府购买服务支持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的

指导意见》答记者问

最近，财政部、民政部出台了 《关于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支持社会组织培育发

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指导意见》）。日前，财政部、民政部有关负责人就

《指导意见》相关问题接受了记者采访。

问：《指导意见》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答：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决定》提出，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凡属事务性管

理服务，原则上都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适合由

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推广政府购买服务

离不开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一方面，社会组织是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重要主

体，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是推广政府购买服务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社会组

织发展需要政府购买服务的支持，承接政府购买服务是社会组织发展壮大的重要

途径。近几年来，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下，社会组织发展较快。但是，与经济

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需要相比，我国社会组织总体发展相对滞后，数量少、规模

小，地区发展不平衡，部分社会组织内部管理不健全，存在服务的专业性、规范

性、公信度不足等问题。同时，社会组织发展现状也不能适应当前推广政府购买

服务的需要，地方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和基层反映，政府向社会推出一些购买服务

事项，往往难以找到合适的社会组织承接，想买买不到。因此，亟需通过大力推

进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等措施，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形成推广政府购买

服务与社会组织健康发展良性互动的格局。２０１６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 《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

对做好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工作和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提出了明确要

求。为此，经国务院同意，财政部、民政部联合出台 《指导意见》，提出支持社

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具体措施，并对有关条件、程序等作出规范要求，必

将有利于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提升社会组织能力和专业化水平，加快转

变政府职能，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切实改善公共服务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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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支持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的总体要求是什么？

答：《指导意见》明确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支持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的指导思

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

指导思想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大力推进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

引导社会组织专业化发展，促进提供公共服务能力持续提升，发挥社会组织的独

特优势，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

基本原则是，坚持深化改革，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为社会组织发展

创造良好环境；注重能力建设，通过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引导社会组织加强

自身能力建设，提升社会组织服务能力和水平；坚持公开择优，通过公开公平、

竞争择优方式选择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促进优胜劣汰；注重分类指导，

区分社会组织功能类别、发展程度，结合政府购买服务需求，因地制宜，分类

施策。

主要目标是，“十三五”时期，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相关政策制度进一

步完善，购买服务范围不断扩大，形成一批运作规范、公信力强、服务优质的社

会组织，公共服务提供质量和效率显著提升。

问：为什么要强调改善社会组织参与政府购买服务的准入环境？

答：关于政府购买服务承接主体的条件，现行有关政策规定，政府购买服务

承接主体需要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前三年内无重大违

法记录，通过年检或按要求履行年度报告公示义务，信用状况良好，未被列入经

营异常名录或者严重违法企业名单。据一些社会组织反映，有的地方将此理解为

成立未满三年的社会组织不能参与承接政府购买服务。为此，《指导意见》强调，

社会组织参与承接政府购买服务应当符合有关资质要求，但不应对社会组织成立

年限做硬性规定。对成立未满三年，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按规定缴纳税收和社

会保障资金、年检等方面无不良记录的社会组织，应当允许参与承接政府购买服

务。这将有利于进一步改善政府购买服务准入环境，促进社会组织更好更快

发展。

问：如何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分类指导和重点支持？

答：《指导意见》针对社会组织所处领域和发展程度不同，明确了分类指导

的原则和要求。

一是要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决定》关于重点培育、优先发展行业协会

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的要求，结合政府购买

服务需求和社会组织专业化优势，明确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支持重点。

二是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行业管理、公益慈善等领域，鼓励各级政府部

３２２



政府购买服务案例汇编

门同等条件下优先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

三是采取切实措施加大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力度，逐步提高政府向社

会组织购买服务的份额或比例。政府新增公共服务支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安排部

分，向社会组织购买的比例原则上不低于３０％。
这些措施将有利于优化社会组织发展环境，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专业化服务优

势，促进社会组织进一步发展壮大。

问：如何完善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采购环节管理？

答：为提高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效率和效益，《指导意见》提出要完

善采购环节管理。主要措施包括：

一是研究适当提高服务项目采购限额标准和公开招标数额标准，简化政府购

买服务采购方式变更的审核程序和申请材料要求。

二是对购买内容相对固定、连续性强、经费来源稳定、价格变化较小的公共

服务项目，购买主体与提供服务的社会组织签订的政府购买服务合同可适当延长

履行期限，最长可以设定为３年。
三是对有服务区域范围要求、市场竞争不充分的服务项目，购买主体可以按

规定采取将大额项目拆分采购、新增项目向不同的社会组织采购等措施。

此外，对市场竞争较为充分、服务内容具有排他性并可收费的项目，鼓励在

依法确定多个承接主体的前提下采取凭单制形式实施政府购买服务。

这些政策措施既符合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支持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的实际需要，

也设置了合理的限制条件，在提高购买效率的同时，坚持透明、规范操作，有利

于防范利益固化和腐败发生。在实践中，各地可以根据这些政策要求进一步细化

措施。

问：实行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如何保障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答：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是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的重大变革，也是对提高

政府管理能力的重大考验。为了在提高服务效率的同时确保服务质量，《指导意

见》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措施。主要包括：

一是加强绩效管理，合理设定绩效目标及指标，开展绩效目标执行监控，积

极探索推进第三方评价。

二是推进社会组织能力建设，推动社会组织以承接政府购买服务为契机专业

化发展，提升服务承接能力。

三是加强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信用信息记录、使用和管理，要求购买

主体将社会组织信用状况作为确定承接主体的重要依据，让诚信的社会组织优先

获得承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机会。

４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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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如何防范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支持社会组织培育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寻

租和利益输送问题？

答：为切实防范政府购买服务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低效和腐败问题，《指

导意见》在现行监管框架及措施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财政、民政以及向社会组

织购买服务的政府部门的各自职责，强化了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监督管理

举措。主要包括：

一是明确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相关信息公开要求，加强社会监督。

二是对通过单一来源采购方式实施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要严格履行审批程

序，该公示的要做好事前公示，加强项目成本核查和收益评估工作。

三是加强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全过程监督，防止暗箱操作、层层转包

等问题。

四是加大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项目审计力度，及时处理涉及政府向社会

组织购买服务的投诉举报，严肃查处借政府购买服务之名进行利益输送的各种违

法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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